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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村（里）長對兒童及少年保護	

案件通報行為意向之研究	

作者：彭凱琳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社會安全網中與社區、鄰里間有密切關係的村里
長，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親社會行為與通報行為意向之間的關連性，並透過人口背景特性、工
作經歷，研究探討當中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以臺東縣 147 名（村長 86 名、里長 61 名），
做為研究對象，有效問卷 117 份（村長 58 名、里長 59 名），其回收
率達 79.59%，所蒐集的資料以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獨立樣本 t 檢
定及變異數分析、Pearson 積差相關、迴歸分析進行資料分析，所獲
得的研究結果如下：	

一、村里長的個人特性中以教育程度對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
為控制有顯著差異。	

二、村里長的工作特性中以「通報案件後，若沒有獲得社會處初步評
估回覆，是否會影響下次通報決定」、「曾接受過兒少保護宣導
課程」、「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以外的保護案件經驗」、「通報過
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對於親社會行為、知覺行
為控制、通報行為意向，有顯著差異。	

三、村里長的通報態度、主觀規範、親社會行為、知覺行為控制與通
報行為意向有正相關。	

最後，本研究依據結果與發現，提出政策、實務經驗與對後續研
究上的建議。	

	

	

關鍵詞：一般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態度、村里長、計畫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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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Neighborhood Officials Reporting Intentions of 
Children’s Protection Case in Taitung County 

Kailin Pe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ighborhood officials 
who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munity and neighbors in the social network, their 
reporting intentions of children’s protection attitudinal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intention, and Through th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work experience, and researched different situations. 

This study adopts quantitative research, taking 147 people in Taitung County (86 
village chiefs and 61 village chief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re are 117 valid 
questionnaires (58 village chiefs and 59 village chiefs), and the recovery rate is 79.59%. 
The collected data a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variance analysis, Pearson product difference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obtained are as follows: 

1.The background of neighborhood officials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ttitudinal,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intention on 
education level. 

2. The neighborhood officials  work include: "After reporting the case, if there is no 
preliminary assessment response from the Social Department, will it affect the next 
notification decision", "Have received a children’s protection advocacy course", "I 
have notified children’s "Experience in other protection cases" and "Reported 
community experience of suspected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depression and 
alcohol addiction"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social behavior,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intention. 

3. The neighborhood officials of attitudinal, subjective norms,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perceptual behavior control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otification behavior 
intention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finding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policies,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ollow-up research. 

 

Keywords: No mandatory Reporting, Children’s Protection Case, Reporting 
Intentions, Neighborhood official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ii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7	

第四節	 名詞解釋	.............................................................................................................................	8	

第五節	 	研究章節與流程	...............................................................................................................	9	

第貳章	文獻探討	............................................................................................................................	11	

第一節	 	兒童及少年通報制度	...................................................................................................	11	

第二節	 	兒童及少年保護制度	...................................................................................................	18	

第三節	 	兒童保護及通報行為理論	..........................................................................................	25	

第四節	 	村里長在兒童及少年保護的角色定位	.................................................................	30	

第參章	研究設計方法及步驟	....................................................................................................	32	

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假設	.............................................................................................................	32	

第二節	 	研究假設與問卷設計	...................................................................................................	33	

第三節	 	研究工具	...........................................................................................................................	33	

第四節	 	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	...................................................................................................	42	

第五節	 	研究倫理	...........................................................................................................................	44	

第肆章	研究結果分析	..................................................................................................................	46	

第一節	 	樣本描述性分析	.............................................................................................................	46	

第二節	 	平均數差異檢定	.............................................................................................................	51	

第三節	 	相關分析	...........................................................................................................................	57	

第四節	 	階層迴歸分析	..................................................................................................................	60	

第五節	 總結	.....................................................................................................................................	61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	66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	66	

第二節	建議事項	.............................................................................................................................	72	

第三節	對後續研究建議	...............................................................................................................	74	

參考文獻	.............................................................................................................................................	75	

附錄一	 研究工具	.........................................................................................................................	79	



 

 iv 

	

表目次	

表 1-1 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情形（全臺）	...................................................................................	4	

表 1-2 臺東縣 2016-2020 年兒少保護事件通報人員統計	..................................................................	5	

表 2-3 兒童及少年保護制定通報人員發展情形	.................................................................................	12	

表 2-4 兒童少年保護案件-通報人員統計	..............................................................................................	15	

表 2-5	村里長通報法源	................................................................................................................................	17	

表 3-6 潛在變數之操作定義	........................................................................................................................	33	

表 3-7 專家效度成員簡介	.............................................................................................................................	39	

表 3-8 臺東縣村長與里長統計	...................................................................................................................	43	

表 4-9 個人特性次數分配表	........................................................................................................................	46	

表 4-10 工作特性次數分配表	......................................................................................................................	47	

表 4-11 通報態度量表次數分配表	............................................................................................................	48	

表 4-12 主觀規範量表次數分配表	............................................................................................................	48	

表 4-13 親社會行為量表次數分配表	.......................................................................................................	49	

表 4-14 知覺行為控制量表次數分配表	..................................................................................................	50	

表 4-15 通報行為意向量表次數分配表	..................................................................................................	51	

表 4-16 個人特性與通報態度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	51	

表 4-17 工作特性與通報態度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	52	

表 4-18 個人特性與主觀規範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	52	

表 4-19 工作特性與主觀規範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	53	

表 4-20 個人特性與知覺行為控制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	53	

表 4-21 工作特性與知覺行為控制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	54	

表 4-22 個人特性與親社會行為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	55	

表 4-23 工作特性與親社會行為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	55	

表 4-24 個人特性與行為意向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	56	

表 4-25 工作特性與行為意向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	56	

表 4-26 職務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	57	

表 4-27	工作年資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	58	

表 4-28	 	區域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	58	

表 4-29	性別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	58	

表 4-30	年齡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	59	

表 4-31 教育程度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	59	

表 4-32	行為意向階層迴歸摘要表（n=117）	.....................................................................................	60	

表 4-33	相關驗證分析	...................................................................................................................................	63	

	

	

	

	

	



 

 v 

圖目次	

圖 1-1：村里長對兒少保護事件通報行為意向研究架構與流程	.................................	10	

圖 2-2：計畫行為理論模式圖階段一&	Fishbein	,1980:5）	.............................................	26	

圖 2-3：計畫行為理論模式圖階段二（Ajzen	&	Fishbein	,1980:54-60）	...................	27	

圖 2-4：計畫行為理論模式圖階段三（Ajzen	&	Fishbein	,1980:54-60）	...................	28	

圖 3-5：研究架構圖	........................................................................................................................	32	

	

	

	

	

	

	

	

	

	

	

	

	

	

	

	

	

	



 

 1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近年來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數皆有增加趨勢，由

2016年的 4 萬 2,822 件，上升至 2019年的 7 萬 3,973 件。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開

案數中以 2018 年~2019 年間增加 73%為最高。這樣的通報數據除了顯示網絡單

位通報責任的功能發揮外，在民眾及社區的通報觀念及社區防護網的意識增加，

同時也反映出家庭支持系統及社會安全網的破洞及因應能力不足。因為全國人民

普遍對於整體社會有人身安全議題及感到不安氛圍，政府藉以檢討社會安全網的

疏密及破洞實需重新檢視，蔡總統在其競選政見五大社會安定計畫之「治安維護

計畫」及就職演說的宣示，強調將以社會治安、國民教育、心理健康、社會工作

等各個面向強化社會安全網，讓臺灣人民可以生活在一個安全、沒有暴力威脅的

環境中。	

1993年我國修正兒童福利法時，採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與內涵，著

重兒童權益的保障，其中的通報制度採以積極性的做法在兒少保護處遇服務中的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條、第 53條訂有責任通報制度及系統、建立

兒童出生通報制度、規定各級政府及機構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決策原則，

責任通報制度亦將保護的對象由原有的 12 歲擴大至 18 歲以下的兒童及少年為

主。我國法規制定相關責任通報制度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

第 53條外尚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7條、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	條，由責任通報法條訂立相關規範及罰則，進而提升國人

對於兒少保護的重視。審計部於 2017年 6 月 3日函請衛福部整合高風險家庭處

遇服務及兒少保護處遇服務，於 2018年 12 月通過「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將

原雙軌制的通報形式改為集中受理及派案的作業流程，以利各縣市政府執行機關

能加速篩派案作業流程、提升作業時效，並能依據進案類型分級分類至不同單位

提供適當的處遇服務，藉以建立「危機救援不漏接」之兒少保護網絡的政策目標，

並於 2019年 1 月 1日正式啟用「社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線上求助通報平台。	

在全球兒童及少年權益提倡及愈加重視下，兒童遭受虐待的事件仍不時發生

且在媒體報導下，引起社會大眾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重視，在輿論的究責

下，政府著手修正兒童及少年保護法條，對於通報系統的責任通報人員擴編及系

統改善，逐漸重視社區的功能發揮，才是兒童及少年保護的預防基礎。因為通報

責任的強制性規範，在 2019年兒童及少年通報案件創下歷史新高，高達 7 萬 3,973

件，在兒童及少年保護開案數則為 1 萬 1,131人，受虐類型以身體虐待、精神虐

待、性虐待占 37.43%，不當管教次之為 30.26%、兒童疏忽照顧則有 9.03%的情

形。兒童本身受虐或是受父母某一方暴力而目睹的兒童，都可能會在兒童個人發

展產生衝擊及身心陰影，受虐的議題不單僅是造成兒童個人的影響，對其家庭甚

至整體社會而言，亦會有複雜及多元的問題產生，例如：受虐兒童個人身心症狀

的出現，代間暴力循環等問題，使其衍生成為社會成本負擔。而兒童及少年時期

是人生發展關鍵階段時期（傅惠君、卓妙如，2006），在 0~18 歲時期，發展安

全感、責任感、自我概念、人際互動、身心成長等，均以該時期為基礎時期。兒

童虐待的發生對於兒童少年的影響，常會因受虐發生時間及持續性，影響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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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發展任務使其產生危機，影響行為及情緒發展功能。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2019年受虐兒少之年齡分布以「3歲到未滿 6歲」、「6歲到未滿 9歲」此二個

年齡層人數為多數，施虐者身分則以（養）父母占 4,943人為最高。此二階段年

齡層主要為學齡前期及小學低年級時期，在偏鄉或是經濟弱勢家庭，會因就學距

離、教育資源缺乏、經濟上的限制，而讓幼兒於大班 5足歲年齡進入幼兒園就讀，

5歲以下的幼兒，若在家庭功能不張，原本可以用來保護兒童及少年最安全的避

風港已不再有保護的功能時，在鄰里、親友互動疏離的環境條件下，又因未進入

教育系統，兒童處於各項不利發展的風險家庭中，若發生兒少保護事件則更不易

被發現。	

聯合國在世界人權宣言中宣布：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而家庭為社

會的基本團體，係為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成長跟福祉的自然環境，所以有獲得保

護及協助的必要，以能充分負擔社會上的責任。因近年不減反增的兒童及少年保

護通報數據，社會對於兒少保護議題應更加重視。而通報就有預防兒虐的概念，

無論是法定責任通報人員或是一般民眾，在知悉有兒童保護情事，就可以透過通

報尋求相關單位的協助。透過社區民眾彼此的關懷互助態度，提早覺察兒童及少

年的受虐風險及辯識脆弱家庭風險，在兒少生活環境中的社區保護因子就更顯重

要，因此如何增強社區的功能，覺察脆弱家庭有社政介入的需求時，可以透過通

報功能讓社會資源進入家庭，協助脆弱家庭可以獲得經濟協助、親職教養技巧、

輔導及安置的服務，由外部資源提早介入進而改善家庭狀況，都可以避免兒童虐

待的憾事發生。通報有其重要性，故責任通報人員需依法定規定於知悉二十四小

時內進行通報。	

近二年（2019~2020年）衛生福利部在一般通報統計新增「村里長」通報對

象類別。一般通報的類別有:父或母、親友、案主主動求助、鄰居及社會人士、村

里長、其他，因一般通報並無法律上的強制規範，故在總體通報比例僅占 12.25%

來，其中最低通報類別來源為村里長占 0.04%，此統計資料僅為 2019-2020 二年

間的資料，顯示村里長在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的低通報率情形是否為常態性的代

表性不大。而村里長為社區最基層民意的職務，與村里幹事不同的是，村里長長

期居住於社區當中，其具地緣性、就近性，對於社區生活及大小事務有一定的了

解及熟悉度。在老人虐待的研究中，里長對於老人虐待案件通報，因會將幫助里

民視為個人的責任，而有積極性較高的態度（陳嘉桓，2019）。	

研究者思考社會安全網強調社區的功能與資源的佈建，而且臺灣目前對於兒

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研究，多以責任通報人員這類的專業人員為主，如：醫事人

員、教師、社工、警察為主，卻鮮少有以社區中的一般通報對象為相關研究，對

於一般民眾在兒少保護事件的研究是缺乏的，然而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不應僅侷

限於專業人員身上，社會大眾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的參與亦是相當重要的一

環。本研究以臺東縣 147 名村里長為普查的母體對象，旨在瞭解社區資源中的村

里長其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行為意向的影響因素，村里長在抉擇通報的障礙

及內在歷程為何？進而探討如村里長這類通報類別歸於「一般通報」中，具有就

近在、在地性的社區民眾性質，在面對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上的困難及考量，

並從中提出改善建議，使兒童及少年保護意識及防治功能進入社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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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長期從事兒少保護社會工作，在實務經驗中對於兒童及少年虐待議題

在社區大眾的態度及通報行為關注。近年來兒少虐待事件新聞層出不窮，如：

TVBS在 2012年 10 月 7日新聞中，2歲王昊男童遭母親劉姓男友夥同友人三名

以餵毒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並虐打王姓男童 20 多天，並棄置醫院急診室往

生的受虐事件，事後劉男依傷害致死等罪刑判案 30 年定獻。案件過後王昊姑姑

推動兒童保護條款兒少福利法第 54 條之 11，以預防性的觀念在家庭有出現相關

風險因子即透過政府的主動關懷及介入，避免兒虐事件破口的產生。民視新聞

2017年 11 月 23日新聞播出，由母親及母親同居人，丟棄在恩主公醫院的 4歲邱

小妹因為全身上下佈滿不同大小的傷口及瘀青、左小指斷裂、在右小腿上亦看得

到香菸造成的燙疤，最令人感到不捨的是 4歲的小女孩身上還有一個深可見骨的

開放性傷口，經過調查係為母親的莊姓同居人多次施虐造成。三立新聞 2020 年

3 月 17 日播出，彰化縣鹿港鎮 4 歲謝童遭母親同居人陳嫌虐打並棄置屋外不予

理睬以致傷勢過重氣絕死亡案件。兒虐事件的發生是所有人最不樂見，尤以彰化

縣謝童母親因先生入獄後一年即帶三名幼子改嫁陳嫌這類的個案，可能因單親媽

媽謝女在個人情感歸屬或是經濟依賴的因素，依附在陳男的婚姻類型。在家庭風

險危機及因子有：單親（女）家庭、撫養人口眾多、曾有失聯紀錄、前夫入獄等

特徵，故曾列高風險家庭的服務個案。	

	 	 由新聞事件媒體記者對於居住於兒虐事發地的附近鄰里做採訪或是在研究

者個人實務工作經驗中，曾接觸許多已接觸虐待事實的鄰里、社區民眾、村(里)

長。不管是記者或是研究者曾與居住於社區的民眾對話時，民眾其實都能說出對

於該高風險家庭所顯露的現象，可能為就業不穩定、經濟狀況不佳、兒少管教不

當、照顧者有酒癮及情緒控制不穩定的情形都略有敏感度，但卻未有發現兒童被

虐事實時而做通報的行為。在個人實務工作中透過關係的建立，了解鄰里因居住

地理環境與之較近，且認為可能為一般的管教行為或是家庭夫妻爭吵，認為自已

不應干涉，也害怕通報後會被發現，而不利鄰里的關係或是害怕被報復的狀況。

民眾對於管教過當不知道屬於兒少虐待應該要通報的事由，也自述不知道要跟誰

做通報，也不知道通報對於兒童有沒有用處？	

	 	 從兒童暴力及成人、老人、身心障礙都有明定責任人員對於通報的必要，雖

對於村（里）長僅有在兒少權法第 54 條列有村（里）長通報責任，說明於執行

業務時知悉六歲以下兒童有（1）未依規定辦理出生登記。（2）預防接種。（3）

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或其它不利處境，致兒童及少年有

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村（里）長雖在兒少權

第 54 訂有法定責任，但未有相關罰則的法源依據。而村（里）長身處社區兒少

保護最基本的網絡一員時，對於個人自身的責任清楚嗎？研究者接觸社區民眾或

是親友時，發現一般民眾在面對需做社政通報的行為時，會有疑慮而不願通報的

情形，著實令研究者感到疑問及困惑，而村（里）長與社區的關係非常密切且具	

 

1	 	第	 54-1	條	

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者，於受通緝、羈押、觀

察、勒戒、強制戒治或入獄服刑時，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檢察官或法院應查訪兒童之生活與

照顧狀況。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檢察官、法院就前項情形進行查訪，知悉兒童有第五十三條

第一項各款情形及第五十四條之情事者，應依各該條規定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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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綠性及需時常關懷里民的服務精神，有鑑於此，研究者思考在公部門針對家

庭暴力事件、兒童保護事件，不斷的提出檢討及改善因應對策，為何仍是無法解

決兒童因虐待而死亡的遺憾？在兒少保護案件中也凸顯出兒童因年幼，缺乏自我

保護能力，更需要照顧者提供較高安全需求，而無法獨力生存的兒童及少年，在

家庭暴力的威脅影響最大，最需要有即時及立即性的告知，才可以由社政即時介

入並提供家庭有足夠的支撐，避免兒童落入家庭風險危機時的代罪羔羊及犧牲品。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目的	

2015年至 2019年間以來衛福部統計的全臺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情形總

數有逐年提升情形，由 82.40%提升至 86.79%，而在兒童少年保護事件通報統計

中的一般通報比率顯示，通報案量則是逐年下降的情形，由 17.60%下降至 13.21%。

（表 1-1）。	

表 1-1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情形（全臺）	

年份	 責任通報類別	
責任通報占通

報總數比率(%)	
一般通報類別	

一般通報占通

報總數比率(%)	

兒童及少年

通報總數	

2015	 44,383	 82.40%	 9,477	 17.60%	 53,860	

2016	 44,889	 82.22%	 9,708	 17.78%	 54,597	

2017	 51,092	 85.28%	 8,820	 14.72%	 59,912	

2018	 51,731	 86.34%	 8,184	 13.66%	 59,915	

2019	 64,199	 86.79%	 9,774	 13.21%	 73,973	

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1）	

責任通報中以教育單位占為最高比例的通報來源，主要係因兒童成長生活過

程中，除以家庭為主要生活外，學校則為兒童次要的生活環境。兒少就學期間因

與老師有較長的相處時間，故透過老師的關懷或是觀察評估兒少在受顧、身體成

傷、服裝清潔情形及穿著是否合於時令等情形，可以透過個人經驗評估連接通報

社政資源的挹入以協助兒少有立即性的協助。在責任通報中占通報量次之的社政

單位，則是透過陪伴及服務過程中發現兒童及少年疑似有受虐、疏忽照顧之虞等

情形，能依社工專業知識及在職訓練的專業培訓，在通報行為有較高的辯識力及

評估能力。警政單位又稱為人民的安全保母，負責事項有保護令申請、製作筆錄

與偵訊、兒少受虐刑事案件處理、違反保護令處理、一般報案等立即性的處理，

由於處理的事務眾多，故有相關兒少保虐待事件亦會依流程做通報處理。檢視臺

東縣兒童保護案件通報類別，通報案量仍是以責任通報占 90.58%，一般通報則

占為 9.42%。分析臺東縣責任通報對象亦是以教育人員為最多占 45.62%，其次為

社政占 19.58%、警政單位占 17.12%。與兒少保護案件在通報來源不同的家庭暴

力案件相比較，係以警政通報為最高，其次為社政、醫事。成人間的暴力事件，

因雙方角色皆為成人，且成人自我保護及向外求援的能力較高，若鄰里民眾發現

有成人間的暴力事件，不會如兒少管教過當的事件界定在家庭一般性的管教，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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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較能明確性的辨別為成人暴力事件，並由成人自行或是鄰里間協助報警處理，

故在家庭暴力事件中以警政單位通報數為較多。在通報報率最低的對象為一般通

報類別中的村里長占 0%，其它則皆為責任通報類別中的村里幹事占 0.02%、移

民業務人員占 0.02%、戶政人員占 0.05%（表 1-2）。在通報率較低的人員中，以

村里長列為一般通報對象外，其餘皆為責任通報類別。在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逐

年升高的同時，一般通報人員在兒童保護案件的角色為何，又是扮演什麼的功能？

在一般通報中，以距離社區最近的應該為村里長及村里幹事的角色，但其通報比

例卻是最低（黃志忠，2017）。在兒童及少年保護意識提高的同時，社區鄰里資

源應是兒童安全的第一道防護網，同時村里長對於地方事務及與里民的關係密切，

具有在地性，其角色在社區中扮演風險預防的功能。在工作實務中，村里長由於

對於社區熟悉，故也常成為社工在蒐集個案家庭資訊的來源及對象，相較其它網

絡的成員，村里長更能與家庭成員有互動來往的經驗。	

表 1-2臺東縣 2016-2020年兒少保護事件通報人員統計	
	

	

通報人員	 通報次數	
通報人員	

次數百分比	

通報類別	

百分比	

責
任
通
報	

醫事人員	 246	 5.54%	

90.58%	

社會工作人員	 869	 19.58%	

教育人員	 2,025	 45.62%	

保育人員	 19	 0.43%	

警察	 760	 17.12%	

司法人員	 42	 0.95%	

村（里）幹事	 1	 0.02%	

移民業務人員	 1	 0.02%	

其他執行兒童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42	 0.95%	

戶政人員	 2	 0.05%	

教保服務人員	 14	 0.32%	

一
般
通
報	

父或母	 130	 2.93%	

9.42%	

親友	 53	 1.19%	

案主主動求助	 129	 2.91%	

鄰居及社會人士	 77	 1.73%	

村里長	 0	 0%	

其它	 29	 0.65%	

合計	 4,439	 100%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1）	

	

探究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類別中的一般通報的通報比，未因兒童主權安

全維護意識抬頭及法規的重視有明顯增加的情形，許多兒童因屆學齡前期未進入

教育系統，仍有可能在家庭系統中因資源能力的不足，讓兒童處在受虐的風險之

中而未被發現。而一般通報類別有在地、就近的特性，在政策宣導及設置 113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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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專線下，一般通報的通報率亦未有相對提高的現象。在兒少保護通報處理中，

責任通報與一般通報間的通報率是呈反向成長，一般通報數量在通報比，為逐年

遞減的情形。由數據顯示兒童少年保護在責任人員的通報制度功能已然發揮，能

夠由責任通報人員先行發掘疑似受虐的個案而納入社政體系。而根據內政部戶政

司 2015 年~2019 年各縣市嬰兒出生數統計有逐減情形，與一般通報數據較低是

否相關，則有待進一步探討與研究（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020）。透過過

往文獻探討，多以研究責任通報人員在通報行為的表現，以「一般通報」對象研

究兒少保護案件的態度、認知及觀念的研究，在國內有張芷超（2019）以「家長」

教導信念對兒少虐待影響的研究，因家長係為微觀系統內的成員，與兒少通常同

住相同場域或互動關係較高，與社區民眾的角色仍有不同的差別。	

在文獻蒐集的過程中，發現目前臺灣以責任通報中的專業人員為主，對於個

人或一般民眾的兒少保護通報行為研究較缺乏。因此，本研究意以非專業人員作

為研究對象，取一般通報類別中的「村里長」為對象，將以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與生態系統理論及心理學探究社區基礎資源「村里長」

對於兒少保護態度、主觀規範、親社會行為、知覺行為控制在通報行為的探討，

關注在家庭場域外的社區民眾對於面臨他人家庭發生兒少保護案件的通報行為，

以「兒少保護、人人有責」的共識下，是否也視兒童保護工作不應侷限在專業人

員的責任，而需以預防、積極性的兒少保護工作，透過個人及社區力量，了解兒

少應有不受任何形式傷害的權利。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村里長對社區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的態度。	

	 二、瞭解村里長對社區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的主觀規範與通報行為的影響。	

	 三、瞭解村里長對社區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的知覺行為控制影響。	

	 四、瞭解村里長對社區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的親社會行為影響。	

	 五、探討村里長的個人特性、工作特性對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的態度、主

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親社會行為與行為意向的相關性。	

	 六、依研究結果對社區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防治政策與制度提出具體建議

並作為後續改善研究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係為一種簡單的探索性研究方法，以蒐集他人研究成果，從

中透過歸納分析其建議及結果，透過他人研究所設定需驗證的假設，並視

其建設性的假設是否符合本研究的目的及應用價值，做為本研究的開端。

研究者以兒童及少年保護及關於各領域的通報行為相關研究，了解本研究

的可行性及做為研究者知識擴張的方法。以政策性做為法源及通報行為分

析的開始，透過相關期刊、網路資料、論文、統計資料等加以歸納分析，

做為本研究現況與理論的整合運用，以理論為基礎形成架構及假設，作為

本研究的問卷題項依據。	

（二）問卷調查法，現今做為研究最為廣泛使用的資料蒐集方式以社會調查法或

是樣本調查，係以一套標準刺激（如問卷），給予具有代表性的填答者回

答，據以推估全體母群體對於某種行為或問題的態度及反應，在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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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消費者意見蒐集、民意調查上被廣泛地的使用。本研究擬以文獻分析及

理論為基礎以普查調查方式為主，並參酌國內學者相關量表，整合為本研

究的問項，並於問卷預試後，以量化統計方式分析所蒐集的問卷資料。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調查研究，針對問卷施測時為設臺東縣 147 名現職的村里長為本研

究對象，目的是希望探究「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一般通報

對象之村里長，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行為意向相關因素影響。根據衛生

福利部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處理情形統計資料發現，在 2018年 2 月 26日「強化

社會安全網計畫」的核定後，於 2019 年於一般通報增列村（里）長對象類別，

2019-2020 兩年期間，村里長未有相關兒少保護通報紀錄，為了解里長在社會安

全網中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行為意向，故在抽樣上以普查的方式選取臺

東縣現任之村里長 147 名為主。據臺東縣（2020）資料顯示，臺東縣第 21屆村里

長計有 147 名。在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第 53 條，屬於一般通報類別：父或母、

親友、案主主動求助、鄰居及社會人士、村里長，具有社會責任通報義務。	

蒐集資料過程，以研究者使用依據文獻分析資料，研究設計之量表問卷，發

放方式為由各區村里幹事協助發放服務轄區內的村里長及回收問卷以及訪員親

自面訪、回郵信封寄送問卷的三種方式。為增加回收率故由村里幹事協助回收的

問卷將以抽獎三名共計 900元的超商禮卷做為回覆的獎品、其餘面訪及回郵的部

分則提供每份 50 元超商禮卷做為報酬。研究者先透過電連村里長詢問便利的問

卷填寫方式，若僅需紙本寄送者，則將問卷置於回郵信封並可封口材質以部分村、

里為單位寄送。另外，面訪拜訪可以增加問卷的回覆率，故透過訪員安排面訪行

程，針對面訪未遇的村里長則以回郵信封投遞受訪者的信箱內並再做電話的確認。

訪員在面訪問卷時則以線上問卷為介面操作回覆。最後總共發出 147份問卷，回

收 117份。	

二、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對象	

	 	 由於村里長遍及全臺東縣及外島（綠島鄉、蘭嶼鄉），在研究時間及條件限

制下，採全面普查以臺東縣村里長目前職位對象為施測角色，因母體人數為臺東

縣市區域為主，在無法將普查對象遍及全臺灣之情況下，確實會使本研究的解釋

上受到部分限制，因本研究屬於探索性的研究性質，仍能探索影響村(里)長在面

對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意願因素之目的。	

（二）研究內容	

	 	 影響通報行為的因素複雜且多元，本研究依文獻探討僅就研究對象在個人特

性、工作特性、態度、主觀規範、親社會行為、知覺行為控制做相關研究，而未

做其他因素的討論。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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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探究，故涉及受試者對於題意的理解、主觀

看法及對於通報行為的表達保留，皆有可能造成問卷測量上的誤差。因此本研究

結果之推論僅限於相似情境的村里長。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責任通報	

	 	 本研究係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第七項規定訂定 18

條。內容明訂責任通報人員，通報時間及通報方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

通報後 24 時內應針對案情進行分級（二級）及分類（三類），進行必要處置。

在對象及執行上能以司法強制規範責任通報人員依法行使，並以司法強調責任通

報對象的法律責任（曾華源、郭靜晃，2003）。呂寶靜（2018）指出規範責任通

報的建立始於 1993 年修訂兒童福利法即開始，透過積極性的做法，要求相關人

員重視兒童及少年的保護意識。	

二、一般通報	

	 	 非相關責任通報人員即為一般通報對象，一般通報泛指社區民眾等角色，較

為典型的則有社區鄰里民眾、學校愛心志工、雜貨店老闆等。本研究依衛福部一

般通報統計類別計有父或母、親友、案主主動求助、鄰居及社會人士、村里長及

其它，並做為本研究在一般通報對象的定義。	

三、通報態度	

	 	 行為態度受到許多顯著信念的影響，而每人信念因成長背景、歷程不同，故

對於同一事物，可能持有正負向不同的信念評價及強度之分，並且影響在看待事

物的態度。本研究引用 Ajzen 與 Fishbein（1980）信念與態度關係，由態度和信

間做預測了解彼此間的連帶關係及相互改變的影響情形，並做為本研究在通報態

度的定義。	

四、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係為外圍評價加諸在個人身上，以致影響個人對於該事件的程度是

否顯著或是壓抑的影響行為的付諸實現，此等現象猶如個人面對的社會壓力又稱

之為「主觀規範」。	

五、知覺行為控制	

	 	 由理性行為理論修正加入非理性的控制因素知覺行為控制變項而來，可提高

行為意向的預測效能。知覺行為控制由「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與「控制

力量」（control	power）相總和，係指個人認為對某行為表現的難易程度。控制

信念是個人知覺該行為的達成所存在的阻礙或促進的內、外在因素。亦即個人面

臨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時，具有通報行為多少控制能力，以及對個人通報行為的

表現具有多少的信心（Francis	et	al	,2004），並做為本研究在知覺行為控制的定

義。	

六、親社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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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社會行為由心理學家 Bar-Tal（1976）所提出並分成行為的目的即是純粹

的助人「利他行為（altruism）」與因曾經得到他人的好處而產生的回報行為或是

補償自已曾經造成他人損益的「償還行為（restitution）」。而當人類擁有愈高的

親社會表現則能提供他人有益的行為及協助，以此做為本研究的定義。	

第五節	 	研究章節與流程	

一、研究章節	

	 	 本研究計畫章節部分，其整體結構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分別說明研

究背景及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方法、限制對象，及名詞解釋、研究章節與

流程。第二章則為文獻探討，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進行同一領域的文獻探討及以

建立研究的可行性與方向。第三章為研究方法，藉由相關文獻理論的整理與回顧

結果，發展本研究的概念性架構。第四章利用量化研究的假設及工具設計、資料

抽樣及資料蒐集處理分析。第五章為研究結論與建議。此章節乃依據前述的研究

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結論，並針對實務界提出相關之建議。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進行，依研究主題「臺東縣村（里）長對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

行為意向之研究」的研究目的，擬訂下列研究架構與流程（如圖1-1）：	

（一）確認研究動機、問題範圍與研究目的：反思個人工作經驗，並找出研究的

動機，有了動機及背後後再設定研究範圍，據以建立研究目的。	

（二）蒐集相關資料：依據研究主題尋找國內外相關文獻、期刊、論文、報導、

訪問記錄、相關法條及統計數據等資料，做為撰寫論文之基礎。	

（三）國內外相關理論及實證文獻探討：將上述所蒐集之資料整理後，進行撰寫

工作及論文結構的建立。	

（四）問卷設計及轉譯：依據研究目的和調查對象等因素，參考國內外相關議題

問卷，並且酌量本國特有文化及研究區域因素，擬訂本研究問卷之問項和

編排工具的建立。將設計完成之問卷經由專業人士及已卸任之村里長做為

前測，並蒐集建議據以修正。	

（五）問卷調查及實地訪查：問卷設計完成後透過訪員、里幹事、線上表單建立、

郵寄等方式進行問卷施測，維護問卷之完成及填答內容之正確性，在訪員

進行問卷蒐集前施以說明。	

（六）問卷回收、資料整理及建檔：將己發出問卷回收，加以核對、整理、分類、

篩選，並於事後針對題項完成不完整的部分做再次確認及填寫，以維持問

卷的完整度。經查對無誤後以SPSS格式過錄於電腦資料，完成建檔。	

（七）統計及分析：利用電腦功能協助問卷統計及交叉比對，據以進行假設分析

及解釋內容涵意。	

（八）撰寫研究報告：綜合所得資料撰寫論文報告，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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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村里長對兒少保護事件通報行為意向研究架構與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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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與文獻進行整理，第一節為兒童及少年通

報政策及現況，第二節為我國兒童及少年保護現況及需要做責任通報的範疇說

明，第三節兒童保護及通報行為理論的探討及整理，第四節整理村里長對於兒

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角色功能及重要性。	

第一節	 	兒童及少年通報制度	

一、通報背景	

兒少法逐年增修，在對象及執行上能以司法強制規範責任通報人員依法行使，

期待以司法強調責任通報對象的法律責任（曾華源、郭靜晃，2003）衛生福利部

於 2018年 2 月 26日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網的概念即是部門與部門相連結

編織而結成力量，就如政府各部門的連結，期能建構出縝密的安全防護網，讓人

民生活能夠感到安心的社會安全網，社會安全網第一期計畫以強化社工人力補起

社會安全網的漏洞，將原本的通報雙軌模式改為單一窗口以整合服務。而臺灣通

報制度初期建立是在 1993年首度修正兒童福利法中可見，在該法規第 18條列出

相關通報人員有「醫師、護士、社會工作員、臨床心理工作者、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福利業務人員」，訂立知悉兒童有第十五

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六條各款情形或遭受其他傷害情事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當

地主管機關報告。在通報單位保密原則部分則始於該法條所述，報告人之身分資

料應予保密。	

1973年 2 月 8日總統（62）台統（一）義字第 62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30條，

兒童福利法為通報制度初期的開端及為兒童及少年保護建立相關工作制度的開

始，其主要精神以強調「家庭應負保育兒童責任」，「兒童應生於親子生家庭」為

初法的主要特色，然兒童福利法當中的對象以 12歲以下兒童為主，未包含 12歲

以上~18歲以上兒童及少年，且法條內容著重消極性事後補救式的兒童福利措施，

對於兒虐事件發生的主動介入顯為被動、猶豫（曾平鎮，2003）（余漢儀，1996）。

兒童福利法尚未有相關通報職責規範及罰則的出現，隨著全球化對社會政策的影

響，並參考他國多以單一法令制定 18歲以下的未成年權益保障，臺灣於 2003年

將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合併，經過 13 次的增修過程，沿革為目前的兒童及

少年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法）並將適用對象擴大至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

年。兒少權法以保障身分權益，規範相關福利服務、設立保護專章，以禁止危害

及侵犯兒童少年身心與權益，透過法規制定的各項行動，藉以促進兒童少年之身

心健全發展。	

	 	 2003 年 5 月 28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61 條明訂違反執行

職務人員應立即通報之罰則，對象為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罰鍰（表 2-3）。呂寶靜（2018）指出規範責任通報的建立始於 1993年修

訂兒童福利法即開始，開始詳列責任通報對象，但對於罰則未明訂規範。於 2003

年明訂未依責任通報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處以罰鍰，藉以積極性方式阻止兒

少虐待的發生。2011年因整體社會變遷快速、家庭功能及支持不足、兒童於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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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的規劃不彰及網絡媒體的普及性，為使家庭照顧者的功能增強及強化社區的

通報責任，故由民間團體促其政府重視及修法，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更名修

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並將村里幹事、大廈管理人員增列為通

報責任對象（賴月蜜，2013）。檢視這幾年的通報量，在全面檢視及增加強制通報

法條的規定，確實從通報量也可看出逐年成長。這些年因兒虐事件頻傳，在強化

兒童及少年保護觀念宣導與政策施行之下，禁止兒少虐待之觀念已深植人心，藉

以穩定兒童少年之安全生活品質。	

表 2-3兒童及少年保護制定通報人員發展情形	

修正

日期	

依據	

法條	

通報	

規定	
法定通報者	 備註	

1993	

1/18	

兒童福

利法	

第十八

條	

醫事人員、護士、社會工

作員、臨床心理工作者、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

察、司法人員、其他執行

兒童業務人員	

責任通報人員明訂及規範的

開端	

2003	

5/2	

兒童及

少年福

利法	

第三十

四條	

醫事人員、護士、社會工

作員、臨床心理工作者、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

察、司法人員、其他執行

兒童業務人員	

「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

法」合併修正為本法	

2003	

5/28	

兒童及

少年福

利法	

第三十

四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

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

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他執

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

人員，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罰鍰	

1. 公布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全
文條。	

2. 明訂違反執行職務人員應
立即通報之罰則;相關罰則

的出現	

2004	

4/8	

兒童及

少年福

利法	

第三十

四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員、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

察、司法人員、其他執行

兒童業務人員	

「通報」調查及作業期程相

關事項及辦法的出現。名稱

為「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

處理辦法」發布全文 13條。	

2005	

3/28	

兒童及

少年福

利法	

第三十

四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員、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

察、司法人員、其他執行

兒童業務人員	

「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

理辦法」修正發布第四條條

文。	

2011	

5/30	

兒童及

少福利

權益保

障法	

第五十

三條、

第五十

四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員、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

察、司法人員、村里幹事、

其他執行兒童業務人員	

1. 修正名稱，原為兒童少年福
利法。	

2. 村（里）幹事熟悉地方事務
且於社區中活動，較易發

覺，爰參酌老人福利法第四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將村

（里）幹事列入責任通報人

範圍，俾使保護網絡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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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3. 接獲兒少保通報前二條款
時，原以社工人員進行調查

處理，改詳列社政、衛政、

教育、警政單位處理。	

4. 與家庭暴力法防治相接應
連接。	

5. 增列保護兒少轉學時，教育
主管應予協助，必要時得以

不遷戶籍方式辦理轉學籍，

兒少轉出及轉入學校應配

合，並做身分資訊保密。	 	 	 	 	

6. 「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
處理辦法」修正發布全文

17條。	 	 	 	 	 	 	 	 	 	 	 	 	 	 	 	 	 	 	 	 	 	 	 	 	 	 	 	 	 	 	 	 	 	 	 	 	 	 	 	 	 	 	 	 	 	 	 	 	 	 	 	 	 	 	 	 	 	 	 	 	 	 	 	 	 	 	 	 	 	 	 	 	 	 	 	 	 	 	 	 	 	 	 	 	 	 	 	 	 	 	 	 	 	 	 	 	 	 	 	 	 	 	 	 	 	 	 	 	 	 	 	 	 	 	 	 	 	 	 	 	 	 	 	 	 	 	 	 	 	 	 	 	 	 	 	 	 	 	 	 	 	 	 	 	 	 	 	 	 	 	 	 	 	 	 	 	 	 	 	 	 	 	 	 	 	 	 	 	 	 	 	 	 	 	 	 	 	 	 	 	 	 	 	 	 	 	 	 	 	 	 	 	 	 	 	 	 	 	 	 	 	 	 	 	 	 	 	 	 	 	 	 	 	 	 	 	 	 	 	 	 	 	 	 	 	 	 	 	 	 	 	 	 	 	 	 	

2015	

8/6	

兒童及

少福利

權益保

障法	

第五十

三條、

第五十

四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員、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

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

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

政人員、村里幹事、其他

執行兒童業務人員	

1. 通報人員增加「移民業務人
員、戶政人員、教保服務人

員」。通報對象增列為 11

種，並聚焦兒少通報事項	 	

2. 「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
處理辦法」更名為「兒童及

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

處理調查辦法」依通報情

形、事由、行為人與兒少關

係、資訊及特性進行分級分

類制，全文 18條。	

3. 對於網絡單位的宣導及教
育訓練的重視（第 17條）。	

4. 調整事件調查報告時限由
4日改視危急程度於 4日或

30日提出調查報告。	 	 	 	 	 	 	 	 	 	 	 	 	 	 	 	 	 	 	 	 	 	 	 	 	 	 	 	 	 	 	 	 	 	 	 	 	 	 	 	 	 	 	 	 	 	 	 	 	 	 	 	 	 	 	 	 	 	 	 	 	 	 	 	 	 	 	 	 	 	 	 	 	 	 	 	 	 	 	 	 	 	 	 	 	 	 	 	 	 	 	 	 	 	 	 	 	 	 	 	 	 	 	 	 	 	 	 	 	 	 	 	 	 	 	 	 	 	 	 	 	 	 	 	 	 	 	 	 	 	 	 	 	 	 	 	 	 	 	 	 	 	 	 	 	 	 	 	 	 	 	 	 	 	 	 	 	 	 	 	 	 	 	 	 	 	 	 	 	 	 	 	 	 	 	 	 	 	 	 	 	 	 	 	 	 	 	 	 	 	 	 	 	 	 	 	 	 	 	 	 	 	 	 	 	 	 	 	 	 	 	 	 	 	 	 	 	 	 	 	 	 	 	 	 	 	 	 	 	 	 	 	 	 	 	 	 	 	 	

2019	

10/30	

兒童及

少福利

權益保

障法	

第五十

三條、

第五十

四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員、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

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

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

政人員、村里幹事、其他

執行兒童業務人員	

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

分類處理調查辦法修正發布

第 1、2、4、5、7～9	條條文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研究者整理	

社會控制的重要基礎是法律規範的出現（吳錫堂等譯，1991），在兒童及少

年權益的推動、保護及執行、相關福利的提升，都需待兒童及少年相關的法規的

建立及制定，才可以做為政府在推動兒童福利及政策依據的指標（馮燕，2002）。

在 2004年 4 月 8日內政部台內童字第 0930093751號令，針對通報處理特制訂「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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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由於兒少權法第 53條2需通報的兒童保護類型

多元且複雜，故於 2015 年以類似醫院檢傷分級制度的方式，修正為「兒童及少

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3的處理程序。	

二、通報的重要性及類別	

	 	 	 	臺灣在 1993 年因兒童福利法的修正，對於兒童保護的服務內涵及項目進行

修正及擴增，如責任通報制的出現、24小時兒童及少年保護機制等。縣市政府也

在此時開始建置非 24 小時專人接線的兒童保護專線，提供兒童及少年在暴力受

虐事件的舉發及提供相關福利服務諮詢等服務（吳敏欣，2015）。兒童保護工作

推展多年以「法入家門」及推展預防性的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對於責任通報人

員更明訂相關未依規定通報的罰則。因此對於兒童及少年、家庭暴力等事件，期

待透過「通報」的功能，能夠早期的介入及預防，並透過社政的介入降低家庭危

險因子的擴大，進而縮短家庭負向互動的產生及頻率（Ｓ.,Hafemeister,T,	2015）。

透過通報的動作讓處於受虐情境的被害者，可以避免再次遭受相同的情境	

然在華人傳統社會中對於家庭暴力及兒少不當管教事件都會被視為一般家

務事，別人的家務不宜介入的價值觀念存在，而隨著法入家門的推展及社會大眾

對於兒少保護的意識抬頭，由前臺灣世界展望會兒童保護專線陳炳修主任參考美

國兒少保護專線實際的操作機制，調整修正為「臺灣省加強兒童保護網絡熱線中

心」計畫書並試辦執行半年（陳炳修，1996）。透過民間及政府合作辦理，發展

至 2001 年將原為「080-22110」兒童少年保護熱線及由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成立的

「080-000600」保護您服務專線合併。為利於社會大眾使用及記憶而更正取名為

「113 保護專線」。113 的專線概念即為將服務整合於單一窗口的通報服務，以

一個號碼、一個窗口、三種服務為口號。期待民眾能夠對於生活在已身周圍的兒

童主動關懷受顧情形，對於發現疑似暴力虐待的情事能夠主動通報的動作，使社

區的功能得以發揮。我國兒少保護的發展及概念，由民間與政府的共同推動及合

作開始推動，尤以民間團體的投入兒少保護工作，以 1995 年世界展望會接受政

府委託承接規劃全省的兒童少年保護通報中心，另兒童福利聯盟及家扶基金會在

 

2	兒少權益法第 53 條：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

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

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

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行為。	

四、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五、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	

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任何人知悉兒童及少年有前項各款之情形者，得通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3	本辦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第七項規定訂定 18條。內容明訂責任
通報人員通報時間及通報方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 24 時內應針對案情進行分級

（二級）及分類（三類），進行必要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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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福利法的推動修法，對於責任通報制度的發展歷史脈絡及至目前的兒少制度

改革都有重要的貢獻及地位。	

在現行通報責任制度上對於一般民眾沒有施行強制的通報責任及罰則機制，

故政府透過兒少保護宣導，提倡民眾可以透過「113保護專線」或網路等各種不

同的通報管道，展現熱心助人的精神並阻斷暴力事件的不斷發生，並推動社會及

政府對於家庭暴力事件能持續的關注推動法條增減及修訂讓家庭及兒少暴力防

治法能趨於完善，在 2016年至 2020年兒童少年保護案件通報人員統計，可以觀

察出責任通報的功能發揮，在通報占比已達 85.89%，在一般通報的部分則占

14.11%，以案主主動求助為最高，其次為父或母為主，最低則為村里長的通報（表

2-4）。	

表 2-4兒童少年保護案件-通報人員統計		

	

通報人員	 通報次數	
通報人員	

次數百分比	

通報類別	

百分比	

責
任
通
報	

醫事人員	 18,178	 6.33%	

85.89%	

社會工作人員	 62,125	 21.63%	

教育人員	 93,755	 32.65%	

保育人員	 947	 0.33%	

警察	 64,512	 22.47%	

司法人員	 3,205	 1.12%	

村（里）幹事	 270	 0.09%	

移民業務人員	 43	 0.01%	

其他執行兒童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2,376	 0.83%	

戶政人員	 177	 0.06%	

教保服務人員	 1,061	 0.37%	

一
般
通
報	
父或母	 10,082	 3.51%	

14.11%	

親友	 4,840	 1.69%	

案主主動求助	 12,646	 4.40%	

鄰居及社會人士	 9,198	 3.20%	

村里長	 45	 0.02%	

其它	 3,705	 1.29%	

合計	 287,165	 100%	 100%	

說明:	2016-2020年衛福部統計處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處理情形/責任單位及一般

通報對像及數據統計 3.5.1。2019年增列「村里長」類別，衛福部統計至

2020.9.30 為止。	

	 	 家庭是兒少出生後第一個接觸的場域，在一般通報中以案主及父或母為主要

通報來源，這兩個對象同屬生態系統架構中的微觀系統成員，家庭亦是微觀系統

中的互動與交流中的主要場域，對於兒少保護事件以生態系統理論觀之，對於兒

童受虐或疏忽情形，以案主及父或母為主要通報來源係為合理且可解釋的現象。

而兒少保護事件與家庭的社會網絡和所居住社區的特質與文化也有關係，社區網

絡成員對於父母在親職行為的表現也會有影響，若網絡成員有良好的教養方式，

父母也會以可被接受的親職行為和價值觀來教養兒童。反之若家庭所處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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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水平較差的社區，對於暴力及不當教養會視為常態性的現象，這樣的社區對

於暴力就會有較高的容忍度及敏感較低的情形，以致於兒童保護事件會有被忽略

及不被重視的情形（金融，2015）。	

	（一）法律責任通報情形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條、兒童及少年權益

保障法第 53條及第 54條規定「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

察人員、勞政人員、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矯正人員、村（里）幹事人員及

其他執行前開業務人員」為責任通報人員，換言之責任通報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

有疑似家庭暴力、性侵害及兒童少年保護情事者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並訂

立相關罰款細則，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對於違反同法第三十四條

第一項責任通報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於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責任通報規定

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相關責任通報人員已有具法條及責任

規範，故能夠提高個人在此事件的敏感度而進行通報。根據衛生福利部2015~2019

年統計責任通報平均比例占 85%，於 2019年為最高占 87%，評估應與 2018年 2

月核定推動「強化安全網計畫」相關。責任通報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

暴力、性侵害及兒童少年保護情事者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有關通報方式，

衛福部除依法訂頒制式通報表以傳真方式通報當地主管機關，亦可運用關懷 e起

來-線上通報電子化通報機制，完成通報程序。	 	

三、一般通報情形	

根據衛生福利部 2016年~2020年統計一般民眾通報數平均為 14.11%，在總

體通報率仍顯較低。因未有對一般民眾制定法律所規範的通報責任制度，故一般

民眾若發現疑似暴力、性侵、虐待的個案是透過網路、電話 113保護專線或聯繫

警政逕行通報。而屬一般通報的對像通常為社區單位、鄰里、親友、村長等能提

供就近性的協助，與兒少的距離及互動亦是頻率較高的資源，但為何在一般民眾

的通報率仍顯較低的情形呢？	

進一步分析衛福部「一般通報」的對象類別中，被不當對待兒童及少年本人

自行求助通報歸列於「案主主動求助」，該類別為主要通報來源及數據成長主因，

「父或母」主動求助通報為次要的通報數據來源，當中兒少本人及父或母皆為家

庭微觀系統內最直接相關且親近互動頻率較高的家庭成員關係，故與家庭內的暴

力有直接的相關，通常為目睹（父或母）或是被暴力（案主本人）的對象，故在

通報來源會顯較高的原因。而「鄰里及社會人士」則屬生態系統理論中的中介系

統，由通報數據統計則有逐年遞減的情形，由此顯示社區資源在兒少保護未有功

能發揮的情形（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2018）。若有發現疑似性

侵害、家庭暴力及兒童少年保護情事，其通報方式如下：	

1.透過衛福部建置的通報入口網站，「運用關懷 e起來	 -	線上通報」電子化通報

機制，完成通報程序。	

2.善用全年無休 24小時服務之 113保護專線，當民眾知悉有兒童、少年、身心

障礙或老人等對像，有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不當管教等其他嚴重傷害其身

心發展的行為，或是民眾個人及週邊親友有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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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之虞時，都可以透過撥打 113 保謢專線，在通話過程將「人、事、時、

地、物」等資訊提供予專線人員，透過詳細舉報內容，例如：事件的發生的

原因、被害人目前意識狀態、時間、頻率等，與線上社工員可以進行評估與

討論，透過政府的公權力及時提供協助與保護。	

3.若有立即人身安全危險，則需先撥打 110 報警，提供立即性的人身安全保障。	

四、村里長及村里幹事通報相關法條	

通報的意向需視社區民眾或是村（里）長，是否有明確的動機及行為的出現，

而通報的起心動念過程通常是複雜的心理抉擇狀態，且需具有兒童及少年保護案

件通報的敏感度、正確的認知及態度並能正向的因應通報後加害人會有猜測通報

者為何人的社會壓力。再者國人抱持著「自掃門前雪、法不入家門」等舊有文化

觀念及價值觀下，兒少被不當管教認為是正常的照顧者在約束兒少的行為，進而

會避免過度的關心及付諸行動做出利他的親社會行為表現。對於社會新聞頻發生

的兒少保護案件，民間團體曾提議應修正兒少權法，將村里長納入責任通報的一

員，使其能貼近兒少日常生活的防護網絡的佈置能完整，故在「老人福利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兒少權法第 54 條」通報處理規定已將村里長通報

責任課予法律義務，但無罰則的對應（表 2-5）。	

表 2-5	村里長通報法源	

法規名稱	 法條規定之通報者	
罰則對象

(村里長)	

通報責任

(村里長)	

老人福利法第

43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村（里）長與村（里）

幹事、警察人員、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老人福

利業務之相關人員。	

無	 有	

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第

76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警察人

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身心障礙服務業

務人員;	村（里）長及其他任何人知悉身心障

礙者有前條情形者，得通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無	 有	

兒童及少年福

利權益保障法

第 53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

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

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及其他執行

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	

無	 無	

兒童及少年福

利權益保障法

第 54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

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法人員、移民業務

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村（里）長、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

年福利業務人員-通報至4脆弱家庭之兒童及少

年家庭。	

無	 有	

 

4	配合 2019 年 4月 24日修正公布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強調對六歲

以下兒童處於高風險情境(如未依規定辦理出生登記、預防接種等)之特別保護；依據行政院 2018

年 2月 26 日核定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兒童及少年保護與高風險家庭服務，將高度風險

家庭納入保護服務範疇，中低度風險家庭由社會(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提供脆弱家庭服務，結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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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 50 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

員、警察人員、移民業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家庭

暴力防治人員。	

無	 無	

資料來源：整理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簡慧娟指出，村里長為地方基層的民選公職人員，

其角色與警察、教育人員、社工等不同，若以罰則的方式強制課予村里長的通報

責任，會使村里長產生責任義務與權利不對等的情形。再者地方政府對於兒少權

法擬將村里長納入責任通報人員，亦表達反對意見，故在行政院審查後僅將具有

公職身分的村里幹事納入，並另新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 54 條通報

機制，將村里長及村里幹事併入通報責任範圍，但無訂立相關罰則（施曉光，2009）。

兒少權法第 54 條係以家庭處於弱勢邊緣並有失顧之虞風險，例如：未依規定辦

理出生登記、預防接種或兒少家庭有經濟、教養、婚姻、醫療等處於其他不利處

境等，與兒少權法第 53 條的差別係有預防性及積極性的社會工作介入意涵。因

此，若能探究社區中的第一線基層人員村里長在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及

行動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阻礙提出建議，將有利於預防兒少保虐待的發生及提升

社區防護網由社區鄰里為基礎的功能性發揮。	 	

第二節	 	兒童及少年保護制度	

	 	 本研究討論範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係指疑似違反兒少

權法第 495及 566條由責任通報人員或一般民眾通報至家防中心的案件，以家庭內

 

間資源強化家庭支持服務，爰修正「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通報及協助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脆

弱家庭之兒童及少年通報協助與資訊蒐集處理利用辦法」。	
5	兒少權法第 49 條：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	

四、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供人參觀。	

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	

六、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七、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	

八、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	

九、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	

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情、猥褻、性交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

康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

容或其他物品。	

十二、迫使或誘使兒童及少年處於對其生命、身體易發生立即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十三、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十四、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	

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6	兒少權法第 56條：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

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	

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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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兒少虐待情事（未涵括性侵害與性剝削案件）為主。兒童少年保護工作在

廣義上係指初級預防（社區宣導、弱勢兒少緊急生活扶助等）、次級預防（脆弱

家庭服務）、三級預防（兒保社工）以上體系內的工作皆可稱之。從家庭及社區

開始兒童保護觀念的預防性宣導工作到脆弱家庭（中低度風險家庭）及早介入提

供所需資源到家庭，藉以避免脆弱家庭發生危機進入到兒少保護系統，至已有虐

待事實發生的第三級兒少保護工作，皆被視為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的內涵及實踐。

狹義的兒少保護工作則僅指服務已有「兒童虐待」事實的處於第三級預防體系的

兒保社工為主。	

一、兒童少年保護工作內涵	

	 	 兒少權法第 2條說明本法所稱之兒童及少年，係指未滿十八之人；所稱兒童

則指未滿十二之人；所稱少年係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促進兒童及少

年身心能夠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進其福利，特別制定本法。在家庭出現「脆

弱家庭特徵因子」有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

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

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係指二級預防內兒

少保護工作；因為家庭生命週期的起伏改變，使得家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有可

能發展出令家庭脆弱的因子因而出現困境，若家庭能夠及時向外求援或是週邊資

源的協助連接，就可以讓福利資源介入，及時使家庭獲得支持的力量，不致讓家

庭的發展愈趨向下落入第三級預防內。狹義的兒少保護工作係指第三級預防體系

內的「兒保社工」，依據兒少權法第 64 條對於保護個案的定義係指兒童及少年

有 49條第 1項或 56條第 1項各項情事，或屬目睹家庭暴力的兒少均需為保護個

案，都是政府可以依其公權力介入予以糾正或輔導改善。	

	 	 在兒少權法工作對於兒童保護工作流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即是確認

兒童及少年的保護事件有無發生，並針對被通報兒少個案進行身心及受顧情形評

估。該階段又分為兩個流程，第一個流程為接受兒少保護事件的「通報」（第 53、

54 條通報規定），第二係指成案的「調查評估」，若經調查有違反第 49 條第 1

項或 56條第 1 項各項情事，即依據受虐事實達成兒少保護個案的成案因素，若

經調查評估為不成案，即可轉介至社區的福利資源進行服務，例如：「脆弱家庭」

服務方案。第二個階段的服務流程，係指經通報後調查評估兒少再受虐的風險因

子較高，未來仍有再受虐的風險，則該案件就會列為兒少保護個案，列為第二階

段的服務範圍。	

	 	 兒少權法的第 49條及 56條為兒少保護個案成案的法源依據，然多數家防中

心會將兒少「性剝削」及「性侵害」情事，以專組分組來處理相關案件。故雖然

兒童虐待的定義有涵括性虐待，但在一般情況內兒保社工並不會負責家中性侵的

案件（佘耕任，2017）。因此我國目前兒保調查及處遇的案件，仍是以有違反兒

少權 49及 56條內所明訂的家庭內虐待案件情形為主，但未涵括性侵害及性剝削

等情事案件。	

 

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	

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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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少虐待的類型	

當全球遭受武漢肺炎 CONVID-19 的同時，由數據顯示在居家防疫期間不管

是國內或是國際間，家暴及兒虐事件的上演都有統計數據提高的情形。而兒少虐

待的定義係指：兒少年齡為 18歲以下，而兒童少年的虐待可分為身體、性虐待、

精神虐待、疏忽為主，以重覆、持續對兒童施予身體、精神、性方面的虐待（黃

惠玲等，1994）。余漢儀（1995）指出愈是多元化的社會對於兒童虐待的界定更

顯為分歧不易達成共識，一個社會對於兒童照顧上最低的標準從對於兒童虐待及

疏忽的定義即可以反映出。	

（一）身體虐待	

身體虐待的定義是指照顧者本人或他人施加任意等不當行為於兒少，或兒少

有應注意而未注意造成意外的產生導致兒少有身體傷害、甚至死亡的情形。透過

「醫事人員工作手冊」敘述對於兒虐受虐後出現的表徵狀況，可能與意外受傷相

似，因此若非評估兒少年齡及透過醫事專業的判斷，真正造成傷口的原因很容易

與一般意外事故造成混淆。身體虐待的傷害型式，有毆打、瘀青、鞭傷、燙傷、

燒傷、骨折、煙疤等，容易由外觀發現的暫時性受傷樣態，但其傷害是長久性並

可能有連續性的造成心理上的傷害或是暴力樣態的代間傳遞（黃惠玲等，1994）。	

（二）性虐待	

兒少性虐待的定義係指兒少遭受性交行為、性騷擾、調戲、性猥褻及性霸凌，

或利用兒童及少年進行一些性活動，而這些性活動的對象是兒少。兒童及少年因

年幼對於性的行為，未能理解及無法對其行為表達知情同意，在兒少生理發育上

身體及心理也尚未成熟到可以承受性行為的發生，再者該行為是社會道德上禁忌

且明顯違反法律。由於它特有的恐懼性、誘騙性、自覺羞恥與難以啟齒告訴他人，

它在事後亦無明顯的行為後身體表徵，因此許多受性虐待的兒少在被主動發現的

機率較低。另外對於兒少雖未有直接碰觸到身體，而是以兒少裸露身體行為或是

未經同意，拍攝兒少裸體或影片的行為都是屬於性虐待的一種。	

（三）精神虐待	

精神虐待的定義係指具有照顧責任及義務的照顧者，對於兒童及少年准許本

人或他人，以嚴重或持續地對兒少施加不合常理之對待，如：排斥、貶低、隔離、

威脅、忽視、恐嚇、拒絕給予或誘導使偏差等不當對待造成精神上的影響，致兒

童少年在身體發育、認知、情緒、行為、精神或社會發展上有嚴重的不良發展及

嚴重危害之虞；與其他兒童虐待型態相較下，精神虐待的評估及處遇是複雜度及

辯識度較困難的（李建璋、尹莘玲等，2016）。精神虐待可以是單一存在，但通

常伴隨其它虐待的型式併行（黃惠玲等，1994）。在兒童虐待案件的型態分析統

計中，因世界各國中對於兒少精神虐待的定義及執行上不盡相同，致統計數據亦

在所占的比率上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兒童及少年在遭受虐待或是不同型式的創傷，

對於兒少未來的發展都有可能影響個人或造成代間的負面影響，尤以精神虐待的

影響為最為深遠及難以修復。	

（四）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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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的定義係指，有責任照顧兒少本人或具有替代照顧者角色，在長時間持

續性不能給予兒少基本的照顧和保護。「疏忽」是照顧者「沒有做到某些事」，

而不是「做了某些事」（黃惠玲等，1994）。疏忽和虐待所帶來的結果是相同，

都會影響兒少身心發展嚴重致死亡的程度。嚴重的疏忽和長期缺乏被妥善照顧的

兒少較有明顯徵狀，但大部分疏忽的情形缺乏能夠明確指出的特徵，需具較高敏

銳度及觀察兒少被照顧的型態及關係建立後才可以確認及辯識。而疏忽的情形有

以下類型述之：	

1.生理需求滿足的疏忽：如三餐的正常飲食、營養的攝取、水的飲用適量情形。	

2.身體方面的疏忽：穿著不合時宜、衣物未清洗散發異味、未洗澡致可能皮膚病

產生等因環境衛生不佳造成身體疾病情形。	

3.照顧者角色的疏忽：照顧者角色頻更換或委託不適當的照顧者，以不定時委託

親友或朋友以全日式或長時間照顧兒少，對於兒少缺乏持續性的關心及支持，

難以建立依附關係。	

4.精神方面的疏忽：無法穩定的關心對待兒少，與兒少無法維持正向、親密的關

係。	

5.醫療需求的疏忽：兒少有醫療需求無法獲得滿足，有應就醫而未就醫的情形。	

6.教育方面的疏忽：兒少經常中輟、逃學，照顧者無法約束及給予兒少糾正，或

是兒童已達就學年齡未能協助兒童就學，以及未盡照顧者責任分辯是非，未能

具充份理由，即隨意讓兒少請假未就學的情形。對於兒童低成就及低學習動機

無法提供協助或接受教育單位良善的補救教學建議。	

三、兒少虐待場域	

	 	 	 由一般通報的通報數據端看，案主本人主動求助及家庭成員中的父與母為

主要通報來源的前一、二項。以生態系統觀點說明兒少虐待及疏忽以微觀系統

的家庭為主要的場域。在各年齡的發展階段，以兒童生活在家庭的時間最長，

而在家庭內發生的暴力行為，由於家庭成員的關係及場域的封閉性，使得暴力

行為不易被發現，而需以隱忍的方式與暴力共處，暴力隨著時間可能會重覆發

生及傷害程度加深，許多兒童虐待的悲劇，其根本原因即為家庭對於外在資源

設立的「阻隔」，使得各方資源無法進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讓孩子緩慢走

向生命的終點（彭懷真，2018）。以生態系統理論探討兒少虐待場域，茲以下

說明之：	

	（一）微觀系統	

	 	 「家庭虐待」（family	abuse）以家庭情境為主要的虐待場域，主要家庭類型

為原生家庭、寄養家庭、收養家庭、親屬安置家庭。而在施虐對象有父母、親

友、手足或主要照顧者，以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疏忽等為主要的虐

待行為（余漢儀，1997）。	

（二）中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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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式虐待」（institutional	abuse），係指兒童因在學校、矯治機構、安

養機構、日托中心或司法單位等公私立社福、教育機構內，所雇用的工作人員

對於兒童採取不當的照顧，以體罰或性侵害及使用身心藥物的方式來虐待兒童

（彭淑華，2006；彭淑華等，2008）。	

（三）外在系統	

	 	 「社會式虐待」（social	abuse），係指整體社會在價值、結構、制度等造成

或增加阻礙兒童健全的發展。例如：不適合的教育方案、性別差異影響就業機

會、刻板印象造成的不當期待、雛妓、當社會允許不當管教為正當的撫養兒童

方式等，即屬於社會式虐待的兒童受害者（黃瑋瑩、辜惠媺譯，2006）。	

四、兒童保護服務流程	

	 	 	 	兒童保護流程體系分為三個層級，分為初級預防、次級預防、三級預防。	

（一）分級	

	 1、初級預防	

	 	 	 提供一般社會大眾在兒童保護意識的社會教育，著重社會宣導，以媒體及

透過學校等管道進行社會教育，藉以提高兒少保護的意識及尊重兒童權益的倡

導。	 	

	 2、次級預防	

	 	 	 以脆弱家庭服務計畫的對象為主，以預防性的介入提供已存在脆弱風險因

子的家庭能夠獲得協助預防落入三級預防的服務範疇。透過親職教育、社區活

動、經濟紓困、家庭管理的方案提供，使得家庭可得到適切資源，增強家庭韌

力來復原。	

3	、三級預防	

	 	 	 協助已有被虐待事實的兒童及少年，經過社工評估提供適當處遇計畫，使

暴力及傷害降至最低，並協助家庭功能能夠恢復正常，兒童免於恐懼。在狹義

的兒童保護服務定義係指服務該階段的「兒保社工」為主。	

（二）通報	

	 	 	 	行政院 2018年 2 月 26日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2018-2020年），

將原本的通報雙軌制中的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整合為「單一窗口」的

通報流程。由篩派案中心統一受理各類保護性事件的通報並分流派案，評估通

報事件風險程度，較高風險緊急事件則立即派勤。	

	 	 	 	 	 	接獲通報後，依兒童保護事件發生的所在地，由地方主管機關展開調查完

成評估，依風險程度提供適當處遇，必要時協同警察陪同調查，以保障社會工

作者人身安全。調查內容包含兒童受虐類型、照顧者前科紀錄、家庭結構及動

力、家庭社區及社福資源蒐集，待家庭的資料蒐集調查完成，擬定兒童保護的

處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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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需通報的兒少遭受不當對待的內容

及範圍多元且複雜，故在 2013 年開始實施「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通

報篩檢分類分級處理機制」，在 2015年因兒少權的修訂隨之調整轉為「先分級

再分類」的處理流程。	

（三）處理原則	

	 	 	 依兒童受照顧情形及再次受虐或失顧之虞，影響生命、身體及自由為危險

評估依據為分級的考量，依其程度其提交調查報告的時間亦不同，第一級為緊

急性較高，設為四日完成。第二級則為三十日，完成後經主管同意始完成調查。	

第一級：立即給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發生的情形為：

兒童及少年有未受適當的養育或照顧、有立即接受診治的必要而未就醫、遭受遺

棄及被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的行為或工作及其它被

迫害，需經由安置才能有效保護。	

第二級：緊急性較低的疑似兒童保護案件，例如：兒少施用毒品、非法施用

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質、充當兒少權法第 47 條第一項場所侍應、

遭受兒少權法第 49條各款的行為及第 51、56條各款之情事或遭受其他傷害之情

事。	

（四）分類	

	 	 依通報事由，評估加害人與兒童少年間的互動關係，並透過其他通報資訊及

保護事件的特性做為分類的依據。	

第一類：疑似施虐者為兒少的父母、實際兒少照顧者或其他家庭成員、監護人家

庭成員，因未盡力禁止或故意，致使致兒童及少年有兒少權法第二條第

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第二類：因兒少本人或照顧者因兒童及少年本人或照顧人以外之人故意，致兒童

及少年有兒少權法所列第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第三類：排除前二款以外發生的情形者。	

	 	 綜上所述，進入通報後的兒少保護工作流程，由於案件的多元並具複雜性，

且兒少保護工作內容是與「人的工作」有關，且更顯繁複、縝密，透過科學化的

分級分類調查工作，可以使得兒童保護工作更為確實及達到兒少安全的目的。	

四、脆弱家庭服務處遇計畫	

	 	 2018年「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開始，將 2004年開始推動的「高風險家庭

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整合保護性服務後改稱為「脆弱家庭服務」。脆弱家庭

係指家庭因為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

需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及多重問題，因而造成物質、生理、

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評估家庭需多重支持與服務的介入，主要目的係為避免

脆弱家庭落入危機家庭（指發生暴力事件、性侵害、兒少/老人/身心障礙等保護

問題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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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通報	

	 	 	 	依據兒少權法第 54 條規定「社會工作人員、醫事人員、戶政人員、教育人

員、保育人員、警察、教保服務人員、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村（里）幹事、

村（里）長、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

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致使兒童及

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方式則是依

據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兒少保護及兒少高風險家庭服務，責任

通報人員需至「社會安全網線上求助／通報平台」以單一窗口受案並視風險程度

及需求分流派案，社區民眾則以利用 113、1957等保護福利諮詢專線通報，社福

中心接獲地方政府篩派案窗口判定為脆弱家庭個案，即為開案訪視階段其受理評

估時效為 10日內進行訪視評估，30日內需提出報告，經評估確認是否符合脆弱

家庭開案服務類型並提供整合性服務。	

	 	 	 	經評估符合脆弱家庭風險類型則有如下說明：	

（一）家庭有經濟陷困，如：因長期性失業、發生急難變故、家庭成員傷病醫療

有福利身分及資格爭議、債務問題致經濟陷困致有福利需求。	

（二）因家庭遭逢變故致家庭功能受損，如：家庭有天然災害或意外事故等突發

性事件、主要照顧者突發性變故致家庭功能受損致有福利的需求。	

（三）家庭關係衝突或疏離，如：家庭有成員組成複雜致家庭成員有安全疑慮及

親密關係或家庭成員關係不協調或衝突（未達家庭暴力程度）致家庭成員

有身心健康堪慮致有福利需求。	

（四）兒少發展不利處境，如：家庭具有特殊照顧需求之兒少、主要照顧者資源

或教養知識的不足、兒少具不適應行為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五）家庭成員有身心障礙或傷、病、失能，如：失能、失智或身心障礙、重大

傷病者以及原照顧者不勝負荷或因故無法照顧、家庭成員罹患精神病疾病

等成癮性行為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的需求。	

（六）因個人生活適應困難，如：有自殺／自傷行為、社會支持網絡薄弱、流落

街頭、居無定所致有福利需求。	

二、分工處理原則	

（一）依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劃規劃：	

1. 案件若需高度公權力介入，則由公部門負責。	

2. 有接受服務意願的中低風險案件以低度公權力的方式介入服務，並視案件	

的多樣性視其需求轉介私部門協助。	

3. 建立公私部門協力合作的網絡，視各縣市政府公私部門社工人力多寡、	 	 	

服務能量、專長領域皆不一致，地方政府應輔導或鼓勵民間團體辦理脆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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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多元服務，以滿足不同案件的異質性或殊殊性，藉以提升專業社工的服務

量能。	

（二）涉及福利資格身分認定，具重大傷害及緊急性質、有特殊照顧需求等議題，

均先由公部門負責，再依公私部門分工處理原則：	

1. 家庭經濟陷困議題：福利資格身分認定爭議、急難變故。	

2. 家庭有遭逢變故致其家庭功能受損：意外事故或天然災害等突發性事件導致

家庭功能損害。	

3. 兒少發展有不利之處境：如失親、無人照顧或無依的情形。	

4. 家庭成員有身心障礙或有病、傷、失能情形，以致有特殊照顧或有福利需求。	

綜上所述，從脆弱家庭服務工作的內涵可以看到服務類型的多元及複雜性，

以生命歷程重大事件的個人生命週期，如：嬰幼期、學齡期、青少年期、成年期、

老年期每個年齡階段會遇到的事件，以及家庭生命週期會出現的任務與危機，如：

結婚、生育、有青年少年在家及離家階段、空巢期、鰥寡期。在各階段的事件對

於家庭可能造成的風險與壓力，由於問題的多元使得社會安全網更重視現有資源

的強化及整合網絡單位的協力關係，並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以更積極的

目標預防及協助家庭解決問題，使家庭的功能可以穩定發揮，促進兒少身心健全

的發展。	

第三節	 	兒童保護及通報行為理論	

	 	 根據相關文獻探討得知，人類的行為除因受個人內在動機及經歷影響外，並

亦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在內在動機以行為研究領域中 Ajzen（1991）提出之計

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運用最多，而外在環境則以生態系統

理論探討強調社區環境等功能在兒童保護通報上的重要性，本節依序探討說明之。	

一、計畫行為理論	

	 	 對於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T）強調是受到很多顯著信

念（salient	beliefs）影響，而 Ajzen 與 Fishbein（1980）將此信念，稱之為行為信

念。每個人的顯著信念評價不一，係因我們不同的生長歷程、背景對於一件事情

產生了評價，而評價有強弱及正負之分，以致於決定個人在看待事情的態度，因

態度由信念評價加權所以才會有不同態度的差異性。因此透過 Ajzen提出這種信

念與態度的關係，由對態度和信念間做預測及進一步了解彼此間的連動關係及相

互改變的影響情形。經過許多研究發現態度與行為兩者關係影響程度相較微弱，

最後能夠改變行為係為獲取資訊的多寡並是否能夠充份的應用，故加入了行為意

向（behavioral	intention），由於行為與態度為非直接影響的關係，尚需經過行為

意向的做為中介變項，才可間接影響到行為（Ajzen	&	Fishbein	,1980:5-6	,47-48）。	

通報態度與行為意向具有中度以上的顯著正向關係，對於態度通報的態度

持有正向的信念，將會有較高的行為意向呈現（陳嘉桓，2019）。另外，張晉瑋等

人（2015）在心理師處理個案通報時的議題研究發現，無論心理師對於通報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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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面態度如何，只要心理師本身認為自已是有通報責任的，必然會進行通報，

但也有可能係因個案外在因素而造成差異。	

	 	 根據理性行動理論，一個人的「行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	 ,BI）係為一

種認知活動，可以有利的預測行為發生的指標，並探究個人在進行某行為的主觀

機率（Ajzen	&	Fishbein	,1975）。舉例來說，預測一個人是否在面臨兒童及少年保

護案件時的通報行為，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詢問他是否會實際執行通報行為，

通常個人會依據自我行為意向來採取行動。影響行為意向的主要原因為兩個基本

的決定因素，分為個人的本性（personal	in	nature）及反映社會的影響力（social	

influence）。個人的因素係指個人對於他表現該行為所持的評價來判斷，例如個人

認為通報行為是有益他人，故抱持贊同的態度，而有些人則認為不該管他人閒事

不做通報行為而持不贊同通報的態度。（如圖 2-2所示）行動並持正面的評價，並

且認為重要的他人，認同表現利他的通報行為是應該的，個人就會想要去表現出

該行為(Icek	Ajzen	,Martin	Fishbein	,2016)。	

	

	

	

	

	

	

圖 2-2：計畫行為理論模式圖階段一（Ajzen	&	Fishbein	,1980:5）	

由上可知態度對行為的影響是經過行為意向間接影響到行為，而 Ajzen認為

行為意向由態度及主觀規範兩個決定性的因素所影響，但兩者間對行為意向的影

響可能因人而異或不同時間而有差異，而在不同的事件態度或是主觀規範在影響

行為意向的影響力亦有差異的情形。	

而另一個影響因素則為社會壓力，這種壓力來自外圍的評價並加諸在個人身

上，造成個人對於該事件的態度是否顯著或是壓抑並間接影響行為的付諸行動。

此種壓力來自於個人感受到的命令或指示，又稱此因素為「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依通報行為舉例來說，個人相信重要他人認為在面臨兒童及少年保護案

件通報為利他的行為能夠付諸，故在理性行為理論延伸加入了主觀規範（如圖 2-

3）。	

在陳嘉桓（2019）的研究中發現主觀規範與行為意向有顯著相關，正向的社

會壓力的表現，對於村里長及村里幹事就會有更高的行為意向影響。通報者所處

的機構大小或是否為公部門，都會影響通報者做為判斷自身安全是否受保障，機

構的文化及要求亦對通報者在判斷是否需要通報，具有影響性（張耀中，2008）。

通報判斷時來自同事、督導和組織文化及規範都會給予通報者壓力，通報者在不

同的通報階段，會面臨不同的壓力與挑戰，缺乏通報經驗的通報者在此時則更需

要他人的協助及支持，亦是影響通報者意願的因素（張晉瑋等，2015）。越不擔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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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意向

（BI）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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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報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以有通報經驗及具有專業知識能力者，其通報的

意願也會較高（鐘玉珍、廖益興，2019）。法條規定的通報單位有時候並未明確

說明，以致於部分村里長可能不知要通報到哪個單位，認為通報即是告知地區警

察或是委由村里幹事處理就是完成通報的流程，對於可以自行處理通報的流程作

業，反而是感到較陌生未操作過的，在通報的可見性及方便性也是影響通報行為

產生的因素（何明晃，2007）。	

	

	

	

	

	

	

	

圖 2-3：計畫行為理論模式圖階段二（Ajzen	&	Fishbein	,1980:54-60）	

而計畫行為理論則是由理性行為理論修正加入非理性的控制因素（如圖 2-4）

知覺行為控制變項而來（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目的在於對行為意

向及行為可提高較好預測效能，而 Sutton（1998）對 TPB進行後設分析後在解釋

行為意向的變異數介於 19%與 38%之間，發現 TPB在行為意向及行為具有較佳

的預測效能。	

知覺行為控制具較廣泛的界定，Ajzen（2016）在〈對行為的預測與改變：理

性行動的方法〉有針對「態度」與「知覺規範」、「知覺行為控制」有更深入的

探討。知覺行為控制由「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與「控制力量」（control	

power）相總和，係指個人認為對某行為表現的難易程度。控制信念是個人知覺

該行為的達成所存在的阻礙或促進的內、外在因素。控制力量則為個體知覺這些

內、外在因素對於個人有多少的影響力，兩者相互作用及影響下即成為知覺行為

控制。亦即個人面臨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時，具有通報行為多少控制能力，以及

對個人通報行為的表現具有多少的信心（Francis	et	al	,2004）。例如，個人在面

臨通報時，是否有了解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管道及方式，當察覺自已所擁有

的機會與資源越多時或是預期在通報時會遇到的阻礙、困難越小時，則會對自已

的行為控制能力有越強的行為表現（Ajzen	,1985	,1991）。	

根據陳嘉桓（2019）的研究指出，村長及里幹事在通報行為接受到的影響有

里民、同事及主管的支持度，以及兩造關係施虐者與受虐者兩者的影響為大。當

中因村里長係以民意為基礎，隸屬於地方區公所民政課，依法為無給職義務性的

工作，在通報態度會偏向選擇性的執行通報工作。而由量化分析發現，知覺能力

對行為意向的影響最深，由具有教育性質的宣導課程針對村里長，能直接影響通

態度

（AT）	 行為意向（BI）	
行為

（B）	

主觀規範（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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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行為意向。研究亦發現村里長認為無足夠的資源、明確通報機制及單一窗口亦

是影響通報行為的因素。由新加坡的學者研究中，將一般民眾與專業人員設為研

究對象，發現對於兒少身體的虐待與疏忽的認知及觀念，並無因為身分上而有認

知上的差異，尤其是嚴重且明顯的虐待行為，如以香煙或是熱水去燙傷兒少身體、

忽略兒少有疾病的現象等，均可以認定為虐待的事實及行為。然在「鞭打兒童」

的行為是否認定虐待，則顯為較為模糊（Chan	et	al.,	2000）。因新加坡在法律上

本有「鞭刑」，故是否影響民眾對於管教上以鞭打方式即視為虐待則顯保守。其

次，民眾對於精神及疏忽虐待類型界定較為不明確的類別，在定義及辨識虐待的

觀念也較不確定（Gee	et	al.,	2016）。	

	

	

	

	

	

	

	

	

	

圖 2-4：計畫行為理論模式圖階段三（Ajzen	&	Fishbein	,1980:54-60）	

	 	 二、親社會行為在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的影響因素	

從心理學再探究個人態度，發現態度及主觀等行為特徵，與個人的性格特質

而顯有不同的差異。故在影響行為的變數部分加入親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s）變數，親社會行為是由	Bar-Tal（1976）所提出並分成行為的目的即

是純粹的助人「利他行為（altruism）」與因曾經得到他人的好處而產生的回報行

為或是補償自已曾經造成他人損益的「償還行為（restitution）」。張春興（1991）

認為親社會行為係指能做出有利他人及具正向影響的行為，由心理學探究個人親

社會行為在個人差異的態度及能做出利他行為的表現特徵。郭怡汎（2004）指出

國小學童的自我概念與親社會行為有顯著正相關，親社會行為高者能夠個人願意

採取親近人群或做出可促進社會良善、福利行為的性格。王珮玲(1997)由親社會

行為的表現，則指出有分享、合作、輪流、幫助或照顧他人的行為，且無論動機

內涵是否有利他的成分或是需要有自我犧牲的行為，由此均可視為親社會行為。	

當人類擁有愈高的親社會表現則能提供他人有益的行為，透過個人的力量給

予幫助。但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由早期的法不入家門，並認為僅是一般的家戶內

兒童管教事件，對於兒童視為父母的財產而非視為獨立個體，忽視兒童的個人權

益維護。隨著聯合國大會於 1989 年決議通過兒童權利公約，並宣布兒童有權享

有特別照顧及協助，特別針對兒童成長與福祉之自然環境，應獲得必要保護及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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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並充分擔負於社會上之責任。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條指出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

措施確保兒童及保護，免於因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行為、

意見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到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Campbell指出人類的親社會

行為係由文化的變遷及進化而成，所以在探討親社會行為時由社會文化的因素就

顯得比生物因素更為重要(羅瑞玉，1997)。故在透過社會文化的變遷，臺灣於 1989

年簽訂兒童權利公約並於 2014 年生效，近年來對於兒童保護在立法、行政、福

利、教育、司法等其他措施均能實現本公約的各項權利，由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意

識的逐見抬頭及重視，民眾能提升個人社會責任演進本身在兒少保護的意識信念，

具備兒童虐待、疏忽的辯識能力及敏感度，及能熟識相關資源連接或個人通報的

能力，促使整體社會的福祉提升，才是真正的親社會行為表現。	

三、依生態系統理論探討民眾在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的影響因素	

	 	 生態系統理論（Bronfenbrenner	,1997）是綜融性社會工作的基礎，將人際關

係由近而遠及直接及間接影響，分為四層次用以探討人與環境及在社會脈絡中可

以影響的程度，本研究以該理論進行通報行為的因素分析：	

1.微觀系統（Microsystem）	

指個體能夠直接參與最內層且具有直接關係亦稱為個人的次系統，在互動及

影響率皆占最高。微觀系統內的成員可以直接面對面的互動，並對個體有較高的

影響力在生活中常有交錯而產生變化。如：家庭、老師、祖父母、同齡群體、班

級等。與兒童最接近的次系統，在日常生活的互動頻率高，對於家庭內的負向互

動亦可透過生活、就學中，發覺兒童的在情緒、日常衣著合適性、精神狀況、就

學出缺席了解家庭生活的狀況及差異。在敏感度、支持度、資源度較佳的次系統

內可獲得較高的社會支持，有利於面對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給予協助，以利

緩衝負向的互動過程，並給予資源及降低個人壓力獲得個人安全感的需求。	

2.中介系統（Mesosystem）	

	 	 	 	指直接環境彼此間的聯結構成，形成兩個或以上小系統間的互動關連性。例

如：一般民眾家庭在社區或鄰里間的聯繫的互動關係。例如里長和鄰居所發揮的

睦鄰行為就是一種中介系統，也會直接或間接的對兒童的身心發展產生影響（王

麗斐、李旻陽、羅明華，2003）。張晉瑋等人（2015）的研究指出影響心理師的

通報意願有心理師所處的機構與其它機構的互動，心理師在通報後相關人員仍會

持續關心心理師的處理狀況，在過程中有併肩作戰的合作關係，有助通報意願的

增加。	 	

3.外在系統（Exosystem）	

	 	 	 	能夠間接影響個案並由兩個或以上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及環境或環境間

接的影響。例如兒童及少年保護宣導方向及社區資源的諮詢支援服務系統的運用，

還有大眾傳播媒體對兒少虐待及被不當照顧的新聞事件引起效應。兒童虐待事件

多是發生在家庭內的空間，並且因為發生在兒童身上，因其年幼其自我保護的能

力較弱，且因應能力有限的狀況下，導致這幾年來兒虐事件仍在媒體上不時的重

覆發生，雖然兒童少年權利保障法的逐年更正使其更為完善，並著重社區網絡的

力量，以預防的觀點積極性的介入家庭提供協助，避免兒童落入家庭在風險、危

機事件後的代罪羔羊或無聲的被害者。張晉瑋等人（2015）的研究指出，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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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的機構具備完善且有結構的通報方法及流程模式，其指導方針及機構立場態

度會影響通報者的行為抉擇，（張晉瑋等人，2015）。故在相關法規的持續修正

下，村里長應了解宣導管道及流程，了解通報後的個人資訊是依據法條原則，需

遵守保密不可外洩，確保村里長能夠減少通報後的人身安全顧慮。	

4.鉅觀系統（Macrosystem）	

	 	 	 	能夠間接影響個體，泛指政治、文化、宗教、法律、經濟、社會階層及全球

各地發生的時事，例如客家諺語「食飽著燒求壽年」，勸人少管閒事以照顧好自

已以求平安至終老。以及《事林廣記·警世格言》有言：“各人自掃門前雪，莫

管他人瓦上霜”，受傳統的東方思維影響，使得責任通報人員在面臨兒虐事件通

報時，有時亦會面臨倫理兩難的決定。而一般民眾則因自小家庭教育，照顧者會

教育孩子不要多管他人閒事，管好自已的行為即可。父母會教育兒童最好禮貌就

是不要多管他人閒事，少管他人家庭的閒事，就可以無事，生活也可以獲得清淨

的態度。	

	 	 以生態系統理論來探討通報行為可能會因為不同生態系統間的影響而增減

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行為及意願（張晉瑋等人，2015）。生態系統猶如

齒輪般的彼此運作並影響相互關係，有時民眾未直接參與在其中的一個系統，但

由於生態系統係為連動的關係，仍會因著人在環境中而直接或間接的產生影響力。	

第四節	 	村里長在兒童及少年保護的角色定位	

	 	 兒童保護工作是一個國際性的工作，隨著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於臺灣 2014年 11 月 20的施行，在疑似兒童被性侵、

疏忽照顧、虐待、受教育權的喪失等疑似兒童保護工作的辨識及啟動通報的過程

就更為重要。在台灣，民眾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案件呈現低通報率的原因可

能對於通報的保密制度不信任以及對於兒少保護的辨識及認知不足，對於個人在

兒童保護議題所扮演的角色功能不了解，以致於錯失了社區民眾在社區第一線的

社會安全網防護機制功能角色發揮。	

在 2019年彰化縣 4歲謝童遭母親同居人陳嫌虐打並棄置屋外不予理睬以致

傷勢過重氣絕死亡案件，由媒體對謝童社區鄰里進行採訪，其鄰里表示「我有聽

到孩子多次被打及哭泣情形，鄰居述原本想說若再更嚴重就會打電話到社會局」、

「凌晨我在睡覺看到孩子在馬路上哭，從窗戶看下去躺在地上，以為孩子只是在

哭鬧、耍賴」。而謝母帶著 3 名幼子改嫁住於在陳男家中，期間如果陳男認為小

孩不服管教就會動手毆打，謝母也知道陳男會動手管教兒童，但她無力制止也不

敢報案，民眾對於兒童虐待事故的判別會以身體受害的程度為主，對於兒童面對

不當照顧的虐待事件後所呈現的行為表現則認為可能無直接相關，會待多次的觀

察確認或受傳統社會文化的影響下，認為不應去介入別人家務事的價值觀，進而

錯失了保護介入的時間點。而兒虐通報人數近年逐年增加，對於兒少保護意識的

抬頭顯有成效，但就通報來源端看，2019 年在責任通報占比 86.79%，係指來自

社政、司法、警察、司法、教育等責任通報來源為主，其中來自父母、鄰居或親

友、村里長的一般通報比率卻未達 9成。	

	 	 在家扶基金會公布的「2020兒少保護知多少（成人版）」網路問卷調查顯示，

有一成的民眾對於給予兒少負面評價、責罵兒少及對於兒少管教施予體罰約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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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民眾認為不是虐待的行為。在管教過當部分常有虐待致死及定義模糊不清的

界線，照顧者如何在管教的議題給予適當的管教及準則的拿捏，是照顧者對於兒

童照顧上需面臨的課題。同上網路調查中，「當發現有人在虐待小孩時」、「當

發現在人使用暴力對待小孩時」、「看到孩子被虐待時」等，民眾對於主動通報

及挺身協助有高度同意贊成數，但在現實中「看到孩子沒被好好的照顧」，例如：

「居無定所/環境髒亂不適兒童生活時」、「看到孩子沒被好好的照顧」、「三餐

不繼/衣著不潔不符時令/生活作息不正常紊亂」等，在問卷調查中願意透過已力

協助的態度則較顯保守。	

	 	 	 	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制定，村里長參選資格為年滿 23 歲，需在各該選舉區

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得於選舉區行使選舉權登記為里長候選人，村里長係為地

方制度法第 3條及第 59條規定，村（里）仍為鄉（鎮、市）之內的編組，未具

有立法權及公法人地位，所以非基層地方自治團體。現行法制下村里長係依法選

舉之，並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受鄉（鎮、市、區）長指揮監督，辦理所屬區域

公務及交辦事項，屬無給薪義務性工作性質。工作任務以召集村里民大會或基礎

建設座談會，為基層民主自治的角色發揮者，村里長在社區工作為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角，需擔負地方政府最基層的行政協助角色，為地方的各項建設墊定了重要

基礎及發展。村里長與社區關係深厚，且因村里長長期居住於在地，並以民意為

基礎與社區關係有就近性、在地性的性質，對於地方大小事務持有關懷的態度，

能夠提升個人在社區工作的表現及聲望，通常具有正面的形象，並能與村里民建

立良好的關係為基礎。	

在衛生福利部於 2017年強調佈置社會安全網的重要性，並喊出「以家庭為

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觀點，顯見長期居住於社區的村里長，在社會安全網有

其功能及角色上的重要性。村里長或社區民眾若對於兒童在生活中有異常特殊的

受顧狀況，而以「別管別人家務事」或者視為家庭內的管教，認為理所當然、沒

什麼，都可能因為這樣的消極心態而讓兒虐事件一再的發生。兒少保護網的缺口

預防，即是透過鄰里間守望相助，以使社區預防的功能發揮，藉以介入家庭危機

並能就近提供協助，讓兒童免於暴力及虐待恐懼的迫害。在國內有關兒童及少年

保護案件的通報研究以責任通報中的教育人員、社會工作者、醫師護理職、警察

等法定責任通報範疇者為主要研究對象，而以非責任通報的「一般通報」對象為

主要研究的文獻則顯相當少，在參考家庭暴力、兒少、老人保護等的通報相關研

究文獻，研究者欲以計畫行為理論做為研究的基礎，期能由研究中發現影響村里

長在面對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行為意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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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設計方法及步驟	

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假設	

研究者長期關注兒少保護議題，根據研究目的及問題由 2015年至 2019年次

級資料，分析通報來源及數量而發現問題。本研究以臺東縣村（里）長面對兒童

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因素的通報態度、社會壓力、親社會行為及知覺行為控制做

為探討與行為意向相關因素間關聯分析，因此採以量化取向的研究。	

由於量的研究可以做為證實社會現象的平均狀況，並以研究者初始建立設定

的假設為研究出發，運用蒐集及資料上的分析來驗證初始的假設（陳向明，2002），

研究者在過程透過問卷的蒐集及量化呈現以將資料可以透過統計的處理進行比

較及分析。茲將本章分為研究架構及假設、研究工具、研究抽樣與資料蒐集方式、

倫理考量、資料統計與分析等六節次來說明之。	

本研究係以量化研究設計，探討村里長對於兒童少年保護議題的通報行為意

向的相關因素差異及不同影響，並進而探討村里長這類具有社區民眾角色在兒童

保護工作有就近性的社會網絡特性，以基本人口變項、態度、主觀規範、親社會

行為、知覺行為控制因素，對於能夠影響村里長在面對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行為

意向的研究結果。就上述架構以計畫行為理論（TPB）提出村（里）長在面臨兒

童及少年保護個案通報行為決定的問題及研究架構圖，如圖 3-5表示。	

	

	

	

	

	

	

	

	

	

	

	

	

	

圖 3-5：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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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欲提出影響村里長在兒虐通報行為意向之潛在變數：「個人特性」、

「工作特性」、「通報態度量表」、「主觀規範量表」、「親社會行為量表」、

「知覺行為控制量表」對「行為意向量表」的影響，因「個人特性」及「工作特

性」已於文字述明之，且較易明瞭，故表列有其它五個潛在變數。由於潛在變數

無法透過直接觀察得知，故將以上五項潛在變數給予操作型定義，如表 3-6所示：	

表 3-6潛在變數之操作定義	

潛在變數	 操作定義	

通報態度	 個人對於兒虐通報行為的認知或評價。	

主觀規範	 個人感受到的外在因素對其行為的認同程度。	

親社會行為	
個人願意採取親近人群或做出可促進社會良善、福利行為的

性格，並喜歡親近群體關懷周圍的生活互動。	

知覺行為控制	
個人知覺該行為的達成所存在的阻礙或促進的內、外在因

素，並影響通報行為表現的難易程度。	

行為意向	 行為意向的概念，即是將通報意願化為實際的行為。	

一、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提出本文之研究假設，為證明各變數間是否有差異

性、關聯性、預測力存在。以虛無假設方式提出，期望研究結果拒絕虛無假

設，成立對立假設，證明各變數間有差異性、關聯性及預測力存在。根據本

研究之架構，提出虛無假設如下：	

假設一、村里長的個人特性、工作特性對通報態度有差異性存在。	

假設二、村里長的個人特性、工作特性對主觀規範有差異性存在。	

假設三、村里長的個人特性、工作特性對親社會行為有差異性存在。	

假設四、村里長的個人特性、工作特性對知覺行為控制有差異性存在。	

假設五、村里長的個人特性、工作特性對行為意向有差異性存在。	

假設六、村里長的態度與行為意向有差異性存在。	

假設七、村里長的主觀規範與行為意向有差異性存在。	

假設八、村里長的親社會行為與行為意向有差異性存在。	

假設九、村里長的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向有差異性存在。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結構式問卷做為量表工具，並依照文獻理論及研究架構，將問卷

分為「個人特性」、「工作特性」、「通報態度量表」、「主觀規範量表」、「親

社會行為量表」、「知覺行為控制量表」、「通報行為意向」七部分，並參考現

有研究已發展的問卷，由於原採用的量表並非盡是針對相同對象而設定，因此仍

需重新檢視設計後的量表的信、效度，由三位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及二位民眾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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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問卷內容的用詞精準、適用性等進行問項題目效度的檢測，經專家學者及民眾

預測後給予建議進行修正，並再透過 Cronbach'	alpha衡量各項題目間的一致性，

以將信度較低問項進行排除。在問卷的變項部分茲以下說明：	

一、問卷題項設計及作答方式	

（一）個人特性	 	

1. 性別：分為「男性」、「女性」兩項，為其名義變項。	

2. 年齡：分為「20-29歲」、「30-39歲」、「40-49歲」、「50-59歲」、「60歲
以上」，共五類。	

3. 教育程度：由受訪者填入個人畢業之教育程度，分為「國小畢業以下」、「國	 	 	 	
中畢業」、「高中職畢業」、「專科與大學院校畢業」、「研究所以上」。

為類次度變項。	

（二）工作特性	

1. 社會經歷：由受訪者填入個人從事村長的工作年資；1-5年、6-10年、11-15年、
16-20年、21-25年、25年以上。	

2. 服務區域：依個人實際服務區域填寫村或里。	

3. 擔任的職務：村長或里長。	

4. 是否有接受或聽過兒童及少年虐待保護議題相關的宣導：分為是與否，共分為
兩類。	

5. 是否有通報兒童虐待案件的經驗：分為是與否，共分為兩類。	

6. 是否有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之外的家庭暴力案件經驗：分為是與否，共分
為兩類。	

7. 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含憂鬱）、藥酒癮案件至相關單位的經驗？分
為是與否，共分為兩類。	

（三）通報態度量表	

	 	 對於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T）強調是受到很多顯著信

念（salient	beliefs）影響，而 Ajzen 與 Fishbein（1980）將此信念，稱之為行為信

念。每個人的顯著信念評價不一，對於特定事物或對象所持的正面評價或負面評

價因而產生不同，並間接影響態度而去實踐行為意向的履行性。若對於該行為持

有愈正面的評價，其行為意向則會越高而去執行，反之對於行為態度持有負面的

評價，則越不可能實踐行為意向。例如：一般民眾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

的態度持有正向的評價，則對於通報的行為意向就會高。	

	 	 由於個人不同的生長歷程、背景，對於一件事情產生了評價，而評價有強弱

及正負之分，以致於決定個人在看待事情的態度，因態度由信念評價加權所以才

會有不同態度的差異性。因此透過 Ajzen提出這種信念與態度的關係，由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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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念間做預測及進一步了解彼此間的連動關係及相互改變的影響情形。本研究

參考鐘玉珍、廖益興（2019）自編問卷該量表原有五大向度題項，原 α 係數為

0.827。為符合本研究針對一般民眾，適用故採第三部分「對高風險家庭通報政策

的瞭解與評估」量表計有 6 題經修正作為本研究的通報態度量表 4 題。	

一、作答方式	

原採之量表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	Likert	四尺度計分，填答者依照題目的敘

述，選擇最符合個人真實感受的答案，對於個人在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的意

向，皆會詢問研究對象對於該題項的看法，並經修正為 Likert	五尺度計分。如：

「通報疑似受虐的兒少是我的責任。」、「若兒童遭受虐待，都應該進行通報。」、

「我認為民眾在兒虐待事件進行通報，就於兒童是有幫助的」、「我認為兒童受

到虐待是家務事」，我不應該干涉。選項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為五個，分別為	 5、4、3、2、1	分，越符合者分

數越高。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對象越能認同其描述為一般民眾自認個人對於兒童及

少年保護案件視個人社會責任行為，反之則越不認同個人參與兒童保護的社會責

任行為。	

二、量表題目	

（1） 通報疑似受虐的兒少是我的責任。	

（2） 若兒童遭受虐待，都應該進行通報。	

（3） 我認為對於兒少虐待事件進行通報，對於孩子是有幫助的。	

（4） 我認為孩子受到虐待是家務事，我不應該干涉。	

（5） 兒童及少年虐待是社會問題，與我的職務無關。	

（6） 在通報兒童保護事件後能幫助到受虐者。	

（四）主觀規範量表	 	

	 	 主觀規範量表在理性行為理論的定義為：個人感受到的外在因素對其行為的

認同程度，稱為「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依通報行為舉例來說，個人

相信重要他人認為在面臨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為利他的行為以致能夠付諸

執行，係為一種外圍評價的社會壓力氛圍，並加諸於個人身上，造成個人對於該

事件的態度是否顯著或是壓抑並間接影響通報行為是否實現。本研究參考鐘玉珍、

廖益興（2019）編制第四部分「通報後所帶來可能負面影響」量表原為五題項其

α值為 0.808，並經修正以一般民眾的特性加入通報者與相對人、社區、兒童、

社會大眾、受案端的關係，故需要調整題項內容，作為本研究的通報態度量表。	

一、作答方式	

原採之量表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	Likert	四尺度計分，填答者依照題目的敘

述，選擇最符合個人真實感受的答案，對於個人在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的意

向，皆會詢問研究對象對於該題項的看法，並經修正為 Likert	五尺度計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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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擔心通報後，可能會被對方知道而破壞彼此的關係」、「我擔心通報後，可

能社會局不會受案，孩子可能會被虐待更嚴重」、「社會大眾對於發現疑似兒虐

去做通報的支持度高，會讓我更去關心兒童保護的議題」、「在社區發現幼童有

家庭照顧上缺失的現象，我會優先選擇低調處理不進行通報行動」、「我覺得兒

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流程似乎很麻煩，要說明很多事情，所以我的通報意願不

高」，選項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分為五個，分別為	 5、4、3、2、1	分，越符合者分數越高。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對

象對於通報後感到的社會壓力感到愈高，分數越低則對於通報所帶來的社會壓力

感到愈輕或至無。	

二、量表題目	

（1） 我擔心通報後，可能會被對方知道而破壞彼此的關係。	

（2） 我擔心通報後，可能社會局不會受案，孩子可能會被虐待更嚴重。	

（3） 「主管」對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支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報。	

（4） 「同事」對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支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報。	

（5） 「里民」對於發現疑似兒虐去做通報的支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通報。	

（6） 當施虐者為受虐兒童及少年的主要照顧者，會讓我不想通報。	

（7） 當施虐者是我認識的朋友會讓我不想通報。	

（五）親社會行為量表	

親社會行為的目的即是純粹的助人「利他行為（altruism）」，並能做出有利

他人及具正向影響的行為，個人願意採取親近人群或做出可促進社會良善、福利

行為的性格，並喜歡親近群體關懷周圍的生活互動，且無論動機內涵是否有利他

的成分或是需要有自我犧牲的行為，由此均可視為親社會行為。因此，本研究透

過親社會行為性格作為潛在因素以衡量村里長在遇到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

會採取通報行為意向的變數之一。	

在測量親社會行為變數量表部分，本研究參考（張新立、沈依潔。2015）民

眾步行行為意向研究問卷當中的親社會行為變項問卷題項，並將原 5 題修正為本

研究在村里長兒童保護案件通報行為的問卷題項（3題）。	

一、作答及計分方式	

原採之量表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	Likert	五尺度計分，填答者依照題目的敘

述，選擇最符合個人真實感受的答案，對於個人親社會行為的意向，皆會詢問研

究對象對於該題項的看法。如：「觀察生活週遭的人、事、物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發現兒少疑似被虐事件而不去協助，會覺得不舒服」、「我覺得對有困難的人

伸出援手是件容易的事」，選項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分為五個，分別為	 5、4、3、2、1	分，越符合者分數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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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對象親社會行為表現愈高，有呈現高度利他的行為表現，愈低

者則代表個人對於利他行為表現愈低。	

二、量表題目	

（1） 觀察生活週遭的人、事、物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2） 常把話放在心裡不說出口，會覺得很悶不舒服。	

（3） 我過去與人來往的經驗，幾乎都是快樂的經驗。	

（4） 我覺得對有困難的人伸出援手是件容易的事。	

（六）知覺行為控制量表	

	 	 知覺行為控制具較廣泛的界定，知覺行為控制由「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

與「控制力量」（control	power）係指個人認為對某行為表現的難易程度。控制

信念是個人知覺該行為的達成所存在的阻礙或促進的內、外在因素。控制力量則

為個體知覺這些內、外在因素對於個人有多少的影響力。兩者相互作用及影響下

即成為知覺行為控制。亦即個人面臨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事件時，具有通報

行為多少控制能力，以及對個人通報行為的表現具有多少的信心。（Francis	 et	

al	,2004）	

在測量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知覺行為控制量表部分，本研究參考（張芷

超，2019）所發展的教養行為與對待兒童態度量表，作為本研究在知覺行為的測

量問卷，該量表的發展是由兒童及少年保護的理論與文獻基礎編制而成 12 項題

目，在經過施測與因素分析後其 KMO（Kaiser-Meyer-Olkin）值為.850，在 Bartlett

的球型檢定下其 X2	（66）	=1718.466，p=.000，由此可知此量表是適合進行因素

分析的。該問卷經修正後共有三個構面，其中有 4 題為精神虐待、有	 5	題為疏

忽、有 3	題為身體虐待，共計 12 題。另外在通報資源及流程的向度則結合	 (陳

嘉桓,	2019)的「影響老人虐待通報行為因素」其中 Cronbach’s	α值為.769，顯

示具其可信度，故結合兩個量表，藉此測量村里長在兒虐認知及辨識、社會資源

操控的知覺能力。	

一、作答及計分方式	

原採之量表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	Likert	四尺度計分，填答者依照題目的敘

述，選擇最符合個人真實感受的答案，本題項探究民眾對於兒童虐待的認知知覺

行為意向，詢問研究對象對於該題項的看法，並依「精神虐待」、「疏忽層面」、

「身體虐待」、「通報資源」等四大層面題項做為題項內容，修正為五尺度計分，

總計 15 題，選項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

同意」分為五個，分別為	 5、4、3、2、1	分。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對象對於兒虐事

件的辨識度及可控制能力取得資源的表現愈低，愈低則代表個人對於兒虐事件的

辨識度及可控制能力取得資源的表現愈高，在通報資源面向則反之。	

二、量表題目	

1.精神虐待（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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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長可以用孩子不喜歡的名字來稱呼他。	
（2） 家長沒有為孩子提供足夠的食物，而是孩子的健康或身體產生問題是

可以被接受的。	

（3） 為了管教約束孩子，家長可以跟孩子說要拋棄他或把他趕出家門。	
（4） 家長可以習慣性地以言語眨低孩子。	

2.	疏忽層面（5題）	

（1） 家長可以讓未滿 12	歲的孩子獨自上街。	 	

（2） 家長可以將孩子一整天鎖在房間或封閉的空間裡。	

（3） 家長可以暫時離開未滿 6歲的孩子，讓他獨自在家。	 	

（4） 家長可以不給孩子吃東西做為懲罰他的方式。	

（5） 家長可以讓孩子一直生活在憂慮當中.	

3.身體虐待（3題）	 	

（1） 孩子不聽話時，家長可以用手指捏孩子讓他知道痛。	

（2） 家長可以用打的讓孩子知道痛，他才會記得住教訓。	

（3） 家長可以用皮帶或棍子或其他物件懲罰兒童。	

4.通報資源（2題）	

（1） 我了解兒童虐待的通報方式。	

（2） 我覺得目前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去協助我進行兒童虐待的通報。	

（七）行為意向量表	

行為意向的概念，即是將通報意願化為實際的行為，本研究參考陳嘉桓（2019）

的「老人虐待通報行為意向」量表 12 題，作為本研究「通報行為意向」量表問

卷。原量表係以老人為研究的對象，因本研究對象以兒少為主，故將題項中的老

人改以兒童及少年，以適合本問卷的使用。該量表的發展以村里長對於老人保護

的理論與文獻基礎編制而成 12項題目，在經過施測與因素分析後其 KMO（Kaiser-

Meyer-Olkin）值為.907，在 Bartlett的球型檢定下其 X2	（45）	=1806.32，p=.000，

由此可知此量表是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的在測量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行為意

向的量表。該問卷經修正後共有 6個題項，藉此測量村里長在發現兒童及少年保

護事件時的通報意願化為實際行動情形。	

一、作答及計分方式	

原採之量表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	Likert	四尺度計分，填答者依照題目的敘

述，選擇最符合個人真實感受的答案，本題項探究村里長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事

件的行為意向，詢問研究對象對於該題項的看法，修正為五尺度計分，總計 6題，

選項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為

五個，分別為	 5、4、3、2、1	分。分數越高代表研究對象對於發現兒童及少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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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事件的通報意願可化為實際行動的程度較高、可付諸的行動力亦愈高，愈低則

代表研究對象對於發現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的通報意願可化為實際行動的程度

較低。	

二、量表題目（5題）	

（1） 對於通報系統的保密性有所疑慮，因此我不太願意通報。	
（2） 即使兒童及少年不願意被通報，我仍會堅持進行通報。	
（3） 即使有可能受到報復，我仍願意去通報。	
（4） 即使通報很麻煩，我仍願意進行通報。	
（5） 當我發覺兒少疑似受虐時，我會願意通報。	

二、研究工具信、效度	

本研究工具的信、效度分析以三個部分為主，以專家效度、試測，並在

問卷回收後以 SPSS統計軟體進行信效度及因素分析，同時瞭解在試測過程

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困難等，以利正式施測可以有完善的準備。	

（一） 專家效度	

在試測前，邀請兒童保護工作領域的學者及社會工作師，以及二位曾擔

任村里長職務的民眾，總計五位專家，對於問卷提供建議及內容修改的討論。

專家主要建議增列題項；有沒有獲得受案單位的追蹤回覆，會不會影響下次

的通報行為？（增列為工作特性題項第 10 題）。另針對問卷表單設計，建

議題項應將因素標題刪去，並將題目整合為連續序號題項，以免作答時影響

作題行為，避免落入先入為主的作答習慣，有利客觀的答案取得。因此最後

問卷計有個人特性 3題、工作特性 8題。五個量表，通報態度為 6題、主觀

規範 6題、親社會行為 4題、知覺行為控制 13 題、行為意向 5 題。	

表 3-7專家效度成員簡介	

專家代碼	 目前職位	

專家一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博士畢/社工師	

國立空大與臺東大學擔任社工講師	

專家二	 一粒麥子基金會「恩慈收出養媒合服務中心」主任/社工師	

專家三	 衛生局長照督導	社工師	

專家四	 曾任關山鎮電光里	里長	

專家五	 曾任初鹿鄉山里村	村長	

（二） 預測問卷調查對象	

經由專家效度進行研究工具的修改並進行試測，因村里長屬於兒少福

利法第 53 條的一般通報類別，而一般民眾年滿 23 歲即可參選村里長職

務，為便利及避免重覆施測現職村里長，故研究者試測對象以居住臺東縣

曾任村里長職業或對於未來有意任職村里長的民眾為施測對象共發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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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最終收回 26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6.6%。預測問卷實施日期於 2021

年 1 月 20日至 2021年 1 月 31日。研究者針對施測過程蒐集經驗及問題，

並由試測者提供對於問卷題項的建議及對於題項的理解度做修正以做為

正式施測的問卷參考。	

（三） 問卷信度分析	

本研究為求得量表內部一致性故以 Cronbach’s	α 信度分析檢視問卷

內部信度是否達到 0.7的信度標準。常態而言問卷 Cronbach’s	α係數愈高，

表示其問卷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亦是愈高。本研究的第一部分「通報態度」

量表共 6 題之 α 值係數為 0.714；第二部分「主觀規範」量表共 7 題其 α

值係數為 0.853；第三部分「知覺行為控制」原有 14 題，發現在通報資源 2

題項總分為負相關，因此刪除這二題，重新進行信度分析，刪除後剩餘 12 題

其α值係數為 0.852；第四部分「親社會行為」量表共有 4 題其α值係數

為 0.920；第五部分「通報行為量表」原有 6 題，在該題項第 1 題為負相關

經刪題後α值係數為 0.824，由此可知本問卷內部一致性高。	

（四）	修正後問卷	

	 	 	 	 	經專家建議及經信度分析後，通報態度量表計為六題項，其中第三題至第	 	 	

五題為反向題設計。主觀規範量表則為七題題項，第十二題則為反向題題項。知

覺行為控制量表則計有共十二題項，其中我了解兒童虐待的通報方式及我覺得目

前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去協助我進行兒童虐待的通報，因信度分析為負相關，故

進行刪除。親社會行為量表共有四題，其中待在人群中常會讓我覺得很不自在；

因專家填答表示語意難以客觀說明與親社會行為的相關性，故修正後進行刪除。

通報行為量表則有五題，原題項「若我通報疑似受虐的兒少，我覺得會影響到我

跟里民的關係而有所顧慮。」為負相關，總體問卷專家建議及信度分析後，如（表

3-8）所示。	

表 3-8	修正後問卷	

因

素	

反

向

題	

刪

題	

題

項	
內容	

通
報
態
度	

	 	 	 	 1	 通報疑似受虐的兒少是我的責任。	

	 	 	 	 2	 若兒童遭受暴力，都應進行通報。	

v	 	 	 3	 我覺得通報兒少保護事件是麻煩的。	

v	 	 	 4	 兒童及少年受虐待是家務事，我不應該干涉。	

v	 	 	 5	 兒童及少年虐待是社會問題，與我的職務無關。	

	 	 	 	 6	 在通報兒童保護事件後，能幫助到受虐者。	

主
觀
規
範	

	 	 	 	 7	 我擔心通報後，可能會被對方知道而破壞彼此的關係。	

	 	 	 	 8	 我擔心通報後，可能社會局不會受案，孩子可能會被虐待更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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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主管」對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支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

報。	

	 	 	 	 10	「同事」對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支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

報。	

	 	 	 	 11	「里民」對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支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

報。	

v	 	 	 12	當施虐者為受虐兒童及少年的主要照顧者，會讓我不想通報。	

	 	 	 	 13	當施虐者是我認識的朋友會讓我不想通報。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v	 	 	 14	孩子不聽話時，家長可以用手指捏孩子讓他知道痛。	

v	 	 	 15	家長可以不給孩子吃東西做為懲罰他的方式。	

v	 	 	 16	家長可以將孩子一整天鎖在房間或封閉的空間裡。	

v	 	 	 17	家長可以習慣性地以言語眨低孩子。	

v	 	 	 18	家長可以讓孩子一直生活在憂慮當中。	

v	 	 	 19	家長可以讓未滿 12歲的孩子獨自上街。	 	

v	 	 	 20	家長可以暫時離開未滿 6歲的孩子，讓他獨自在家。	 	

v	 	 	 21	家長可以用皮帶或棍子或其他物件懲罰兒童。	

v	 	 	 22	家長可以用打的讓孩子知道痛，他才會記得住教訓。	

v	 	 	 23	家長可以用孩子不喜歡的名字來稱呼他。	

刪	 我了解兒童虐待的通報方式。	

刪	 我覺得目前有足夠的社會資源，去協助我進行兒童虐待的通報。	

v	
	
24	為了管教約束孩子，家長可以跟孩子說要拋棄他或把他趕出家

門。	 	

v	
	
25	家長沒有為孩子提供足夠的食物，而使孩子的健康/身體產生問

題是可以被接受的。	

通
報
行
為	

刪	 當發現有兒少保護事件時，我願意逕行通報。	

v	
	
26	對於通報系統的保密性有所疑慮，因此我不太願意通報。		 	
27	即使兒童及少年不願意被通報，我仍會堅持進行通報。		 	
28	即使有可能受到報復，我仍願意去通報。	

刪	
若我通報疑似受虐的兒少，我覺得會影響到我跟里民的關係而

有所顧慮。		 	
29	即使通報很麻煩，我仍願意進行通報。		 	
30	當我發覺兒少疑似受虐時，我會願意通報。	

親
社
會
行
為	

	 	
31	觀察生活週遭的人、事、物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32	常把話放在心裡不說出口，會覺得很悶不舒服。		 	
33	我過去與人來往的經驗，幾乎都是快樂的經驗。		 	
34	我覺得對困難的人伸出援手是件很容易的事。	

刪	 待在人群中常會讓我覺得很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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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基本資料	

個
人
特
性	

	 	 	 	 1	 性別：�女(1)	 	□男(2)	

	 	 	 	
2	
年齡：�20-29歲(1)□30-39歲(2)�40-49歲(3)□50-59歲(4)□60

歲以上(5)	

	 	 	 	

3	

教育程度（畢業之學歷）：	

�國小以下(1)	 □國小(2	)	□國（初）中(3)	□高中職(4)	 	

□專科與大學院校(5)	□研究所以上(6)	□其它(7)	

工
作
特
性	

	 	 	 	
4	
請問您從事村（里）長的年資：	 	 	 年；服務區域為	 	 	 	

村/里	

	 	 	 	 5	 請問您現在擔任的職務:	□里長	 (1)	 	□村長(2)	

	 	 	 	

6	

請問您是否有接受過或聽過兒童及少年虐待保護議題相關的宣

導課程。	

□是(1)	 	□否(2)	

	 	 	 	
7	
請問您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1)	 	□否(2)	

	 	 	 	

8	

請問您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之外的家庭暴力案件

經驗？	

□是(1)	 	□否(2)	

	 	 	 	

9	

請問您是否有通報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藥酒癮案件

至相關單位的經驗?	

□是(1)	 	□否(2)	

	 	 	 	

10	

通報案件後，若沒有獲得社會處的初步評估回覆，是否會影響

您的下次通報決定？	

□是(1)	 	□否(2)	

	

第四節	 	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	

	 	 	本研究目的係以探討臺東縣村長與里長在社區兒童及少年事件的通報意願

相關因素，並將設計問卷透過訪員及里幹事做為窗口發放問卷，針對離島區域則

以郵寄通信的方式進行問卷蒐集及分析。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臺東縣 2016-2018

年村（里）長的通報量僅有 1 案，顯示其角色在通報比例相對較為低，為了解村

里長在社區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的通報行為意向，故在抽樣上以普查的方式選取

現任臺東縣村長及里長職務為研究對象角色。	

	 	 	 	依中選會（2021）資料顯示全臺灣共有 22個縣市，於 2018年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合計選出 7,744 名村里長。而臺東縣村長計有 86 名、里長有 61 名，總計

為 147 名村里長。研究方式以全臺東縣 147 名村里長為普查對象。因臺東縣地形

狹長且含有離島區域綠島鄉、蘭嶼鄉，故回收問卷以訪員親訪、線上表單問卷予

村里長電話、里幹事為窗口發放紙本問卷並回收。為增加問卷的回覆率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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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訪員親訪蒐集之問卷以發放 7-11的 50元商品卷，若為里幹事及線上表單蒐

集之問卷則以抽獎方式取出三名村里長提供 300元的 7-11禮卷。最後共發出 147

份問卷，回收 117份，有效樣本為 117份，其回收率 79.59%，包含有村長 58人

與里長 59人，在回收率以里長較高為 96.7%、村長則為 67%的回收率（表 3-9）。	

表 3-9臺東縣村長與里長統計	

區域	 村／長職務	 發放合計	 回收合計	

卑南鄉	 村長	 13	 13	

鹿野鄉	 村長	 7	 1	

池上鄉	 村長	 10	 9	

延平鄉	 村長	 5	 1	

海端鄉	 村長	 6	 3	

東河鄉	 村長	 7	 5	

長濱鄉	 村長	 6	 6	

太麻里鄉	 村長	 9	 8	

金峰鄉	 村長	 5	 2	

大武鄉	 村長	 5	 3	

達仁鄉	 村長	 6	 1	

綠島鄉	 村長	 3	 1	

蘭嶼鄉	 村長	 4	 1	

關山鎮	 里長	 7	 7	

成功鎮	 里長	 8	 4	

臺東市	 里長	 46	 45	

未具名區域	 里長 3/村長 4	 	 7	

合計	 147	 117	

資料來源：臺東縣政府（2021）	

	 	 研究於問卷回收後，始進行 SPSS（25版）軟體操作上的編碼登錄及分析工

作，並同時刪除無效問卷。統計方法採以本研究所設的目的及變項的尺度而設定，

統計使用的方法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對於本研究的基本人口變項資料採以次數分配、百分比、標準差等方式統計

村里長在「個人特性」、「工作特性」、「通報態度量表」、「主觀規範量表」、

「親社會行為量表」、「知覺行為控制量表」、「行為意向量表」七部分的狀況。	

二、信度分析	

	 	 研究採以五種量表，分表為「通報態度量表」、「主觀規範量表」、「親社

會行為量表」、「知覺行為控制量表」、「行為意向量表」五部分，將以 Cronbach’α

係數針對以上量表構念進行信度的分析，以衡量工具是否具有可信度。	

三、獨立樣本ｔ檢定及變異數分析	

	 	 透過ｔ檢定檢驗自變項為類別變項，依變項為連續項時，並視其平均數是否

有差異。例如：性別為類別變項，只有兩性別（男、女）。因此本研究在探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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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個人特性、工作特性在「通報態度量表」、「主觀規範量表」、「親社會行

為量表」、「知覺行為控制量表」、「行為意向量表」是否有顯著差異，並以驗

證假設。	

四、Pearson積差相關	

	 	 以 Pearson積差相關使用在兩個變項為連續變項時，依本研究架構中的工作

特性中的職務、年資、區域及個人特性中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分別與「通

報態度量表」、「主觀規範量表」、「親社會行為量表」、「知覺行為控制量表」、

「行為意向量表」變項之間的關係。	

五、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數學方程式迴歸分析來表示變項間的關係及其重要性，同時利用迴

歸分析由某一或某幾個變項來預測其它變項。因此本研究使用此統計方法來檢驗

工作特性中的連續變項如村長或里長職務、村里長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導課程、

村里長有通報過兒少保護案件經驗、村里長有通報過兒少保護案件以外的案件，

對於「通報態度量表」、「主觀規範量表」、「親社會行為量表」、「知覺行為

控制量表」、「行為意向量表」是否具有預測效果，研究中將會依架構進行模型

分析。	

第五節	 	研究倫理	

	 	 研究者在蒐集資料時需避免在過程中給受試者所帶來的傷害，例如：心理的

傷害、生理的傷害、危及個人在事業或收入上的損害，亦或是因研究有觸及法律

上的影響等（Neuman	,2002）。進行學術研究時都會觸及被研究者的生活經驗或

是個人主觀的內心世界，故在研究的過程就應避免在蒐集資料時因個人疏忽而帶

來後續傷害或不利的影響。研究倫理是規範研究者進行研究時需遵守的必要條件

及共識，進而也能增加研究結果的質量，因此本研究依據以下倫理原則進行研究。	

一、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即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應獲得受訪者的同意，且必須在事先給受訪者

有充分的資訊掌握，對拒絕的受訪者亦不能有任何的報復及剝削行為（簡春安、

鄒平儀，2005）。當社會工作者開始進行研究時，對於受訪者能夠給予個人意願

表達有同意或拒絕的態度並且尊重不強迫。研究者在進行問卷調查時，需在問卷

上說明本研究的內容：包含研究的目的、研究可能需要揭發的事情與可能帶來的

危機與利益、研究者基本資料等詳細的說明，以讓受訪者可以在資訊明確透明了

解目的的前提下，同意接受訪談或問卷的填寫。	

二、不傷害原則	

	 	 研究過程中不能產生心理或生理上的傷害，應當以保護受訪者為優先（簡春

安、鄒平儀，2005）。除個人之外對於社區或是特定研究的群體，都應考量在研

究過程中，對其傷害的避免，並且謹慎處理會面臨的風險使之降至最低，過程中

尊重受訪者完成問卷的意願及權利，不可因為拒絕完成問卷而有秋後算帳等報復

性行為。研究者重視社會工作倫理的執行，並為成熟的社會工作為典範，故本研

究會遵守該原則及尊重受訪者完成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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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隱私保密原則	

	 	 對於研究過程蒐集而來的資訊都應視為個人的隱私，對於資料皆需做保密的

原則避免資料上的洩露及負面的影響。在隱私的解釋除常態性所指的涉及個人隱

私資訊等部分，在廣義上係指在研究中受訪者回答問題而透露的訊息，都需將之

視為機密（簡春安、鄒平儀，2005）。本研究調查方式採以匿名問卷，並排除可

以辨識個人身分的問卷答題，而在問卷的保管上，會在進行編碼後會將其上鎖保

密，研究論文完成時則進行銷毀，避免資料的外洩及隱私的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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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分析	

第一節	 	樣本描述性分析	

	 	 本章依蒐集資料進行結果分析，並依統計處理方式依序節次說明，第一節為

樣本的描述性分析；第二節進行個人特性及其工作特性對通報態度、主觀規範、

親社會行為、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向等量表的平均數差異檢定；第三節則為變

項職務類別、年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區域間之相關分析結果；第四

節則以階層迴歸分析來探討在不同模式下對行為意向的解釋程度。推論統計資料

中的數據，由於採以線上問卷及訪員親訪為多數，在針對問卷若有遺漏未填完整

者，經研究者事後蒐集及整理，會再次與問卷填寫人確認未填題項之答案，以維

持資料的完整性，故在量表資料中未有遺漏值需處理之情形；另因問卷設計有需

填寫服務區域的題目，有 7份問卷則可能因填寫者顧慮職區隱私及保密原則，有

刻意未填的情形。	

一、個人變項	

（一）個人特性	

	 	 樣本性別比例中男性占 85.5%、女性占 14.5%，以男性占為較高比例：教育

程度以高中職教育程度為最多占 48.7%，將近總數的五成，其次為專科與大學院

校占 21.4%、國初中學歷占 16.2%、國小學歷占 15%、國小以下為 0.9%，顯示村

里長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居多數，其餘學歷則平均分布於專科與大學院校、國初中

及國小等；年齡部分則以 60歲以上占 41%、其次為 50-59歲占 39.3%、40-49歲

占 15.4%，年齡部分以 50-60 歲以上居多數，顯示臺東縣村里長與中央選舉委員

會 108年統計之「107年村(里)長選舉當選人資歷統計表」的平均年齡相符為 58.40

歲(表 4-10）。	

表 4-10個人特性次數分配表	

變項	 人數（％）	 變項	 人數（％）	

性別（ｎ＝117）	 	 年齡（ｎ＝117）	 	

男性	 100（85.5）	 20-29歲	 1（0.9）	

女性	 17（14.5）	 30-39歲	 4（3.4）	

教育程度（ｎ＝117）	 	 40-49歲	 18（15.4）	

國小以下	 1（0.9）	 50-59歲	 46（39.3）	

國小	 15（12.8）	 60歲以上	 48（41）	

國（初）中	 19（16.2）	 	

高中職	 57（48.7）	

專科與大學院校	 25（21.4）	

	

（二）工作特性	

	 	 在村長與里長職務的樣本統計中，里長為 50.4％高於村長 49.6%，與母群體

職務特性，回收比例為里長回收率較高達 96.7%、村長則有 67%的回收率；工作

年資則以 1-5年的年資最多占 40.2%，其次為 6-10年占 28.2%、11-15年占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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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75.2%的受試者有接受過兒童及少年保護議題的相關課程，參與課程的狀

況尚佳，顯示村里長在接受相關課程的參與度高；在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經

驗曾有 29.9%的村里長有通報的經驗、37.6%的村里長有通報過家庭暴力案件的

經驗、60.7%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或藥酒癮案件的經驗，在通

報比例與陳嘉桓（2019）的研究相同，在面對相關通報中皆以面對社區疑似精神

障礙（含憂鬱）、藥酒癮案件的經驗為最高;	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回應將會影響

下次通報情形，以答「否」者在通報案件後未獲得回應無影響下次通報行為最高

占 52%，但與答「是」，在通報案件後未獲得回應並影響下次通報行為占 47.8%

其結果差距近平均值；在區域部分則以臺東占 38.5%、縱谷線占 29%、海岸線占

12.8%回覆率較高，問卷回收率最低則為離島區域占 1.7%（表 4-11）。	

表 4-11工作特性次數分配表	

變項	 人數（％）	 變項	 人數（％）	

擔任職務（ｎ＝117）	 年資（ｎ＝117）	

村長	 58（49.6）	 1-5年	 47（40.2）	

里長	 59（50.4）	 6-10年	 33（28.2）	

是否接受過兒少保護課程（ｎ＝117）	 11-15年	 13（11.1）	

是	 88（75.2）	 16-20年	 11（9.4）	

否	 29（24.8）	 21-25年	 9（7.7）	

	 25年以上	 4（3.4）	

是否通報過兒少保護案件（ｎ＝117）	 區域（ｎ＝117）	

是	 35（29.9）	 臺東市	 45（38.5）	

否	 82（70.1）	 南迴線	 14（12）	

是否通報過兒少保護案件之外的案件

（ｎ＝117）	
海線	 15（12.8）	

是	 44（37.6）	 縱谷	 34（29）	

否	 73（62.4）	 離島	 2（1.7）	

是否通報過社區疑似精障或酒癮案件

（ｎ＝117）	
未具名區域者	 7（6）	

是	 71（60.7）	

	

否	 46（39.3）	

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回應影響下次通報

情形(n=117)	

是	 56(47.8)	

否	 61(52)	

二、各量表得分	

（一）兒少保護通報態度量表	

	 	 在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態度量表中，最多人選擇非常同意的是「若兒童遭受

暴力，都應進行通報。」（51.3%）,	其次為「通報疑似受虐的兒少是我的責任。」

（46.2%），在「我覺得通報兒少保護事件是麻煩的。」則是選擇非常同意最低

的選項（29.1%）。所有題目選項中最高的是「兒童及少年受虐待是家務事，我

應該干涉。」選擇同意的選項占（53%）。顯示村里長對於兒童疑似或已經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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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之虞，都認為應該通報，而不會認為通報是件麻煩的事，但仍有 4.3%村里長

對於兒少保護事件的發生，仍認為是家務事件，個人不應該干涉（表 4-12）。	

表 4-12 通報態度量表次數分配表	

通報態度量表之題目（次數％）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通報疑似受虐的兒少是我的責任。	
54

（46.2）	

59

（50.4）	
3（2.6）	 1（0.9）	 0	

若兒童遭受暴力，都應進行通報。	
60

（51.3）	

54

（46.2）	
2（1.7）	 1（0.9）	 0	

#我覺得通報兒少保護事件是麻煩

的。	

34

（29.1）	

56

（47.9）	

13

（11.1）	

13

（11.1）	

1

（0.9）	

#兒童及少年受虐待是家務事，我不

應該干涉。	

45

（38.5）	

62

（53）	
5（4.3）	 5（4.3）	 0	

#兒童及少年虐待是社會問題，與我

的職務無關。	

45

（38.5）	

61

（52.1）	
7（6）	 3（2.6）	

1

（0.9）	

在通報兒童保護事件後，能幫助到

受虐者。	

45

（38.5）	

60

（51.3）	

11

（9.4）	
1（0.9）	 0	

#為反向題，且已轉向	

（二）兒少保護通報主觀規範量表	

	 	 在主觀規範量表中，最多人選擇非常同意的題目為「里民」對通報兒少保護

事件的支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報（35%），其次為「主管」對通報兒少保

護事件的支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報（34.2%）,	接著是「同事」對通報兒少

保護事件的支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報（29.9%），從百分比可發現，村里

長對於「里民」在兒少保護的支持度，所影響村里長在通報行為程度都較主管及

同事來得高，由此可知村里長在通報行為中，受里民、主管或同事對於通報行為

有較高的影響情形。在題項中「我擔心通報後，可能社會局不會受案，孩子可能

會被虐待更嚴重。」則為村里長在非常同意中選擇最低的題目（22%），對於通

報社會局後村里長不會認為對孩子的影響可能有被虐待的更嚴重等疑慮，而影響

個人在通報行為的阻礙；所有題目中占百分比最高分的為「當施虐者為受虐兒童

及少年的主要照顧者，不會讓我不想通報。」（56％），多數的村里長對於家庭

的施虐者為主要照顧者時，不會覺得是家務事而不予干涉，故未有影響通報上的

決定（表 4-13）。	

表 4-13主觀規範量表次數分配表	

主觀規範量表之題目（次數％）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我擔心通報後，可能會被對方知道

而破壞彼此的關係。	

23

（19.7）	

51

（43.6）	

22

（18.8）	

18

（15.4）	

3

（2.6）	

#我擔心通報後，可能社會局不會受

案，孩子可能會被虐待更嚴重。	

22

（18.8）	

39

（33.3）	

16

（13.7）	

31

（26.5）	

3

（2.6）	

「主管」對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支

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報。	

40

（34.2）	

55

（47）	

16

（13.7）	
5（4.3）	

1

（0.9）	

「同事」對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支

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報。	

35

（29.9）	

62

（53）	

12

（10.3）	
6（5.1）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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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民」對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支

持度高，會讓我想去進行通報。	
41（35）	

62

（53）	
7（6）	 6（5.1）	

1

（0.9）	

#當施虐者為受虐兒童及少年的主

要照顧者，會讓我不想通報。	

28

（23.9）	

66

（56.4）	

16

（13.7）	
6（5.1）	

1

（0.9）	

#當施虐者是我認識的朋友會讓我

不想通報。	

26

（22.2）	

65

（55.6）	

21

（17.9）	
4（3.4）	

1

（0.9）	

#為反向題，且已轉向	

（三）兒少保護通報親社會行為量表	

	 	 兒少保護通報的親社會行為量表中，在「觀察生活週遭的人、事、物是件非

常有趣的事」（21.4%），是在非常同意的選項中最高分的題目，其次為「我過

去與人來往的經驗，幾乎都是快樂的經驗。」（17.9%），最少人選擇非常同意

的則為「常把話放在心裡不說出口，會覺得很悶不舒服」（16.2%）；而選項中

最高分則為「我覺得對困難的人伸出援手是件很容易的事」（63.2%）。由此可

知村里長職務對於觀察生活週遭人事物具有較高興趣，且與人來往多數具有正向

的互動經驗，且樂於他分享及樂於展現的正向的利他行為，與張春興（1991）指

出具有親社會行為的人能做出有利他人及具正向影響的行為表現，而郭怡汎

（2004）的研究亦指出國小學童的自我概念與親社會行為有顯著正相關，親社會

行為高者能夠個人願意採取親近人群或做出可促進社會良善、福利行為的性格如

（表 4-14）。	

表 4-14親社會行為量表次數分配表	

親社會行為量表之題目（次數％）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觀察生活週遭的人、事、物是件非常

有趣的事。	

25

（21.4）	

56

（47.9）	

30

（25.6）	

5

（4.3）	

1

（0.9）	

常把話放在心裡不說出口，會覺得很

悶不舒服。	

19

（16.2）	

51

（43.6）	

32

（27.4）	

14

（12）	

1

（0.9）	

我過去與人來往的經驗，幾乎都是快

樂的經驗。	

21

（17.9）	

54

（46.2）	

34

（29.1）	

8

（6.8）	
0	

我覺得對困難的人伸出援手是件很

容易的事。	

19

（16.2）	

74

（63.2）	

18

（15.4）	

6

（5.1）	
0	

#為反向題，且已轉向	

	

（四）兒少保護通報知覺行為控制量表	

	 	 在知覺行為控制量表中，最多人選擇非常同意的題目為「家長不可以讓孩子

一直生活在憂慮當中」及「家長不可以用皮帶或棍子或其他物件懲罰兒童」

（45.3%），其次為「家長不可以暫時離開未滿 6歲的孩子，讓他獨自在家。」

（43.6%）對於以上疏忽及身體虐待類型可以具有較高的知覺辦知能力；而在「孩

子不聽話時，家長不可以用手指捏孩子讓他知道痛」（15.4%）、「家長可以用

打的讓孩子知道痛，他才會記得住教訓。」（26.5%）、「家長可以不給孩子吃

東西做為懲罰他的方式。」（25.6%），則為較少答對的題目類型（表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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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知覺行為控制量表次數分配表	
知覺行為控制量表之題目	

（次數％）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孩子不聽話時，家長可以用手指

捏孩子讓他知道痛。	

18

（15.4）	

51

（43.6）	

32

（27.4）	

15

（12.8）	

1

（0.9）	

＃家長可以不給孩子吃東西做為懲

罰他的方式。	

30

（25.6）	

72

（61.5）	

11

（9.4）	
4（3.4）	 0	

＃家長可以將孩子一整天鎖在房間

或封閉的空間裡。	

49

（41.9）	

62

（53）	
6（5.1）	 0	 0	

＃家長可以習慣性地以言語眨低孩

子。	

42

（35.9）	

71

（60.7）	
4（3.4）	 0	 0	

＃家長可以讓孩子一直生活在憂慮

當中。	

53

（45.3）	

62

（53）	
2（1.7）	 0	 0	

＃家長可以讓未滿12歲的孩子獨自

上街。	

26

（22.2）	

62

（53）	

21

（17.9）	
8（6.8）	 0	

＃家長可以暫時離開未滿 6 歲的孩

子，讓他獨自在家。	

51

（43.6）	

54

（46.2）	

12

（10.3）	
0	 0	

＃家長可以用皮帶或棍子或其他物

件懲罰兒童。	

53

（45.3）	

5

（44.4）	

11

（9.4）	
0	

1

（0.9）	

＃家長可以用打的讓孩子知道痛，

他才會記得住教訓。	

31

（26.5）	

51

（43.6）	

25

（21.4）	
9（7.7）	

1

（0.9）	

＃家長可以用孩子不喜歡的名字來

稱呼他。	

40

（34.2）	

66

（56.4）	
8（6.8）	 3（2.6）	 0	

＃為了管教約束孩子，家長可以跟

孩子說要拋棄他或把他趕出家門。	

45

（38.5）	

63

（53.8）	
8（6.8）	 1（0.9）	 0	

＃家長沒有為孩子提供足夠的食

物，而使孩子的健康/身體產生問題

是可以被接受的。	

50

（42.7）	

60

（51.3）	
7（6）	 0	 0	

#為反向題，且已轉向	

顯示在管教適當的辨識，每個人的評估標準不一致，部分村里長認為既然

是施以管教就可以在生理上讓孩子感受疼痛或是飢餓的方式以記往教訓，亦認為

是合理的管教方式，顯示以傳統的管教方式仍為普遍存在的情形，且因兒童不聽

話為因，故施以手指捏兒童知道痛為果，乃是正常的管教原因及方式，由此可知

親子管教議題仍有進步的成長空間。	

（五）兒少保護通報行為意向量表	

	 	 在兒童保護通報行為意向量表中「當我發覺兒少疑似受虐時，我會願意通報。」

（28.2%），為非常同意選項最多人選擇的題目，其次為即使「通報很麻煩，我

仍願意進行通報。」（26.5%）；最少人選擇非常同意的選項「即使兒童及少年

不願意被通報，我仍會堅持進行通報。」（18.8%）;在通報態度量表有 47.9%的

同意通報兒少保護事件是一件麻煩的事，但在行為意向統計上仍有 26.5%約半數

以上的村里長選擇非常同意，對於面對兒童保護事件雖認為麻煩，但仍願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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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的行為表現，對於兒童及少年表態不願意被通報，仍會堅持進行通報的行為，

且不會因對通報系統的保密有顧慮進而影響通報行為占（47.9%）如（表 4-16）。	

表 4-16 通報行為意向量表次數分配表	

通報行為意向量表之題目	

（次數％）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對於通報系統的保密性有所疑

慮，因此我不太願意通報。	

25

（21.4）	

56

（47.9）	

16

（13.7）	

20

（17.1）	
0	

即使兒童及少年不願意被通報，我

仍會堅持進行通報。	

22

（18.8）	

55

（47）	

30

（25.6）	
4（3.4）	

6

（5.1）	

即使有可能受到報復，我仍願意去

通報。	

28

（23.9）	

58

（49.6）	

29

（24.8）	
2（1.7）	 0	

即使通報很麻煩，我仍願意進行通

報。	

31

（26.5）	

61

（52.1）	

24

（20.5）	
0	

1

（0.9）	

當我發覺兒少疑似受虐時，我會願

意通報。	

33

（28.2）	

67

（57.3）	

17

（14.5）	
0	 0	

#為反向題，且已轉向	

第二節	 	平均數差異檢定	

一、通報態度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一）個人特性與通報態度量表	

	 	 個人特性中的性別、年齡與通報度量表的分數皆無顯著相關，表示在性別、

及年齡大小都不會對通報態度有影響；但在教育程度與通報關係則有顯著影響

（t=6.32,	p=000），顯示教育程度的高低與通報態度的量表得分是具有影響性的，

尤其以專科與大學院校學歷有較高的通報態度表現，最低則為具國小學歷者。（表

4-17）。	

表 4-17個人特性與通報態度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變項	 分組	 ｎ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性別（n=117）	 男	 100	 4.24	 0.51	
.236	 .628	

女	 17	 4.41	 0.55	

年齡（n=117）	 30-39	 1	 5	 -	

2.397	 .054	

30-39	 4	 4.62	 .34	

40-49	 18	 4.35	 .45	

50-59	 46	 4.34	 .53	

60以上	 48	 4.11	 .51	

教育程度

（n=117）	

國小以下	 1	 4	 -	

6.32	 .0***	

國小	 15	 3.87	 .47	

國初中	 19	 4.17	 .42	

高中職	 57	 4.24	 .50	

專科與大學院校	 25	 4.63	 .47	

*p<0.05，**p<0.01，***p<0.001	；ｔ值(T檢定)／ｆ（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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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特性與通報態度量表	

	 	 在工作特性的「村里長職務」與「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導課程」、「是

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經驗」、「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以外的保

護案件的經驗」、「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通

報案件若沒有獲得回應，是否影響下次通報情形」，對通報態度量表的分數均無

顯著相關，即村長及里長在不同職務上，都不會影響通報態度的得分，在對於是

否參加兒童保護宣導課程或曾有通報兒少保護案件、家暴案件、社區疑似精神障

礙（憂鬱）酒癮的經驗，對於通報態度都不會有影響（表 4-18）。	

表 4-18工作特性與通報態度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變項	 分組	 ｎ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職務（n=117）	
里長	 59	 4.20	 .55	

-1.224	 .304	
村長	 58	 4.32	 .49	

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

導課程	

是	 88	 4.31	 049	
1.686	 .421	

否	 4	 4.62	 .34	

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

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	 35	 4.33	 .47	
.882	 .321	

否	 82	 4.23	 .54	

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

以外的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	 44	 4.34	 .45	
1.172	 .073	

否	 73	 4.22	 .56	

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

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	

是	 71	 4.31	 .47	
1.260	 .139	

否	 46	 4.19	 .59	

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回應

影響下次通報情形	

是	 56	 4.27	 .501	
.060	 .271	

否	 61	 4.26	 .549	

*p<0.05，**p<0.01，***p<0.001	；ｔ值(T檢定)／ｆ（ANOVA）	

二、主觀規範量表之平均數差異	

（一）個人特性與主觀規範量表	

	 	 人口特性中的性別、年齡，對主觀規範量表沒有顯著相關，表示不分男女、

年齡的高低都不會影響主觀規範的分數；但在教育程度與主觀規範量表則有顯著

相關（t=5.324,	 p=.002），尤其為以國小以下學歷者較易受主觀規範的影響，其

次為國初中學歷者，第三則為專科以上，顯見不論教育程度高低，均有面臨通報

後的社會壓力情形（表 4-19）。	

表 4-19個人特性與主觀規範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變項	 分組	 ｎ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性別（n=117）	 男	 100	 3.86	 3.932	 .395	

	
.128	

女	 17	 3.93	 3.867	

年齡（n=117）	 20-29	 1	 5	 .-	

1.232	 .301	

30-39	 4	 3.60	 .610	

40-49	 18	 3.96	 .726	

50-59	 46	 3.96	 .624	

60以上	 48	 3.75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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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n=117）	

國小以下	 1	 4.142	 -	

5.324	 .002**	

國小	 15	 3.342	 .544	

國初中	 19	 4.090	 .600	

高中職	 57	 3.872	 .559	

專科以上	 25	 4.034	 .713	

*p<0.05，**p<0.01，***p<0.001	；ｔ值(T檢定)／ｆ（ANOVA）	

（二）工作特性與主觀規範量表	

	 	 在工作特性的「村里長職務」與「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導課程」、「是

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經驗」、「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以外的保

護案件的經驗」、「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通

報案件若沒有獲得回應是否影響下次通報情形」，對主觀規範量表的分數均無顯

著相關，即村長及里長在不同職務上，都不會影響主觀規範量表的得分，在對於

是否參加兒童保護宣導課程或曾有通報兒少保護案件、家暴案件、社區疑似精神

障礙（憂鬱）酒癮的經驗，對於主觀規範量表都不會有影響（表 4-20）。	

表 4-20工作特性與主觀規範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變項	 分組	 ｎ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職務（n=117）	
里長	 59	 3.745	 .59	

-2.304	 .539	
村長	 58	 4.009	 .648	

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

導課程	

是	 88	 3.917	 .639	
1.212	 .729	

否	 29	 3.753	 .601	

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

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	 35	 4.012	 .601	
1.526	 .426	

否	 82	 3.818	 .638	

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

以外的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	 44	 4.074	 .639	
2.704	 .052	

否	 73	 3.757	 .599	

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

神障礙含憂酒癮經驗	

是	 71	 4.0	 0600	
2.695	 .586	

否	 46	 3.686	 .636	

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回應

影響下次通報情形	

是	 56	 3.908	 .585	
.515	 .068	

否	 61	 3.847	 .674	

*p<0.05，**p<0.01，***p<0.001	；ｔ值(T檢定)／ｆ（ANOVA）	

三、知覺行為控制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一）個人特性與知覺行為控制量表	

個人特性中的性別、年齡，對知覺行為控制量表沒有顯著相關，表示不分男

女、年齡的高低都不會影響知覺行為控制量表的分數；但在教育程度與知覺行為

控制量表則有顯著相關（t=5.324,	 p=.002），表示教育程度的高低，對於知覺行

為控制量表的分數是有影響性，尤以專科以上在知覺行為有較高的分數，而以國

小及以下則在知覺行為控制有較低分的分數表現（表 4-21）。	

表 4-21個人特性與知覺行為控制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變項	 分組	 ｎ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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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n=117）	 男	 100	 4.19	 .581	 .140	

	
.460	

女	 17	 4.17	 .517	

年齡（n=117）	 20-29	 1	 4.75	 .-	

1.232	 .301	

30-39	 4	 4.62	 .438	

40-49	 18	 4.14	 .615	

50-59	 46	 4.17	 .561	

60以上	 48	 4.15	 .452	

教育程度（n=117）	 國小以下	 1	 3.83	 -	

5.324	 .002**	

國小	 15	 3.98	 .374	

國初中	 19	 4.16	 .491	

高中職	 57	 4.11	 .532	

專科以上	 25	 4.46	 .533	

*p<0.05，**p<0.01，***p<0.001	；ｔ值(T檢定)／ｆ（ANOVA）	

（二）工作特性與知覺行為控制量表	

在工作特性的「村里長職務」與「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導課程」、「是

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回應

是否影響下次通報情形」，對知覺行為控制量表的分數均無顯著相關，即村長及

里長在不同職務上，都不會影響知覺行為控制量表的得分，在對於是否參加兒童

保護宣導課程或曾有通報兒少保護案件、家暴案件、社區疑似精神障礙（憂鬱）

酒癮的經驗，對於知覺行為控制量表都不會有影響。	

在「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導課程」與知覺行為控制量表的關係有顯著相

關（t=-1.447,	p=.030），當中已未有接受過相關宣導課程得到的分數較高，即表

示未有接受過相關兒童保護課程的知覺控制能力普遍亦有較高的表現。「是否有

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以外的保護案件的經驗」與知覺行為控制量表的關係有顯著相

關（t=-0.165,	p=.017），即未有通報過兒童少年以外的家暴案件經驗者，在知覺

行為控制亦具有較高的知覺行為控制能力（表 4-22）。	

表 4-22工作特性與知覺行為控制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變項	 分組	 ｎ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職務（n=117）	 里長	 59	 4.22	 .54	
.936	 .229	

村長	 58	 4.13	 .50	

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

導課程	

是	 88	 4.14	 .56	
-1.447	 .030*	

否	 29	 4.28	 .38	

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

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	 35	 4.07	 .56	
1.526	 .426	

否	 82	 4.22	 .50	

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

以外的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	 44	 4.16	 .59	
-.165	 .017*	

否	 73	 4.18	 .48	

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

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	

是	 71	 4.16	 .54	
-.417	 .443	

否	 46	 4.20	 .49	

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回應

影響下次通報情形	

是	 56	 4.14	 .58	
-.604	 .264	

否	 61	 4.2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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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p<0.01，***p<0.001	；ｔ值(T檢定)／ｆ（ANOVA）	

四、親社會行為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一）個人特性與親社會行為量表	

個人特性中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對親社會行為量表沒有顯著相關，表示

不分男女、年齡、教育程度的高低都不會影響親社會行為量表的分數（表 4-23）。	

表 4-23個人特性與親社會行為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變項	 分組	 ｎ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性別（n=117）	 男	 100	 3.08	 .056	
.205	 .986	

女	 17	 3.77	 .585	

年齡（n=117）	 20-29	 1	 4	 -	

1.982	 .121	

30-39	 4	 4.06	 .71	

40-49	 18	 3.87	 .44	

50-59	 46	 3.87	 .60	

60以上	 48	 3.63	 .58	

教育程度（n=117）	 國小以下	 1	 4.25	 -	

1.290	 .281	

國小	 15	 3.53	 .33	

國初中	 19	 3.92	 .52	

高中職	 57	 3.78	 .61	

專科以上	 25	 3.80	 .64	

*p<0.05，**p<0.01，***p<0.001	；ｔ值(T檢定)／ｆ（ANOVA）	

（二）工作特性與親社會行為量表	

在工作特性的「村里長職務」與「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導課程」、「是

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經驗」、「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以外的保

護案件的經驗」、「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對親

社會行為量表的分數均無顯著相關，即村長及里長在不同職務上，都不會影響親

社會行為量表的得分，在對於是否參加兒童保護宣導課程或曾有通報兒少保護案

件、家暴案件、社區疑似精神障礙（憂鬱）酒癮的經驗，對於主觀規範量表都不

會有影響；在「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社會局回應，則影響下次通報情形」與親社

會行量表有顯著相關（t=-0.14,	 p=.000），就如心理學家 Bar-Tal（1976）純粹助

人有利他行為的表現，有較高的親社會表現，則能提供他人有益的行為及協助，

但若有通報後的回應，更能決定通報者在利他、親社會行為的表現（表 4-24）。	

表 4-24工作特性與親社會行為量表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變項	 分組	 ｎ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職務（n=117）	 里長	 59	 3.86	 .61	
1.55	 .566	

村長	 58	 3.69	 .53	

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

導課程	

是	 88	 3.82	 .62	
1.26	 .076	

否	 29	 3.66	 .41	

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

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	 35	 3.85	 .58	
.91	 .852	

否	 82	 3.7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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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

以外的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	 44	 3.85	 .62	
1.098	 .408	

否	 73	 3.73	 .55	

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

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	

是	 71	 3.79	 .60	
.316	 .622	

否	 46	 3.76	 .55	

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回應

影響下次通報情形	

是	 56	 3.78	 .60	
-0.14	 .0***	

否	 61	 3.78	 .56	

*p<0.05，**p<0.01，***p<0.001	；ｔ值(T檢定)／ｆ（ANOVA）	

五、行為意向之平均數差異檢定	

（一）個人特性與行為意向量表	

個人特性中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對行為意向沒有顯著相關，表示不分男

女、年齡、教育程度的高低都不會影響行為意向量表的分數（表 4-25）。	

表 4-25個人特性與行為意向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變項	 分組	 ｎ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性別（n=117）	 男	 100	 3.91	 .56	
.115	 .435	

女	 17	 3.92	 .66	

年齡（n=117）	 20-29	 1	 4.8	 -	

2.075	 .089	

30-39	 4	 4	 .28	

40-49	 18	 4	 .63	

50-59	 46	 3.99	 .56	

60以上	 48	 3.75	 55	

教育程度（n=117）	 國小以下	 1	 3.80	 -	

1.456	 .220	

國小	 15	 3.68	 .52	

國初中	 19	 4.07	 .49	

高中職	 57	 3.86	 .60	

專科以上	 25	 4.04	 .55	

*p<0.05，**p<0.01，***p<0.001	；ｔ值(T檢定)／ｆ（ANOVA）	

（二）工作特性與行為意向量表	

在工作特性的「村里長職務」、「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導課程」與「通

報案件若沒有獲得社會局回應是否會影響下次通報情形」係為無顯著相關；「是

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經驗」與行為意向量表有顯著的相關（t=1.132,	

p=.004）且曾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行為意向較高；「是否有通報過兒

童及少年以外的家暴保護案件的經驗」與行為意向量表有顯著的相關（t=2.325,	

p=.040），已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以外的家暴保護案件的經驗分數較高，即有通

報過兒童及少年以外的家暴保護案件至相關單位的行為意向有分數較高的情形；

「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與行為意向量表的關係有顯

著相關（t=3.019,	 p=.011），且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至相

關單位的經驗之分數較高，即是曾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至

相關單位，在行為意向有得分較高的情形（表 4-26）。	

表 4-26工作特性與行為意向之平均數差異檢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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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分組	 ｎ	 平均數	 標準差	 t/f	 P 值	

職務（n=117）	 里長	 59	 3.84	 .48	
-1.4	 .054	

村長	 58	 3.98	 .64	

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

導課程	

是	 88	 3.92	 .60	
.490	 .342	

否	 29	 3.86	 .48	

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

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	 35	 3.99	 .43	
1.132	 .004**	

否	 82	 3.88	 .62	

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

以外的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	 44	 4.06	 .49	
2.325	 .040*	

否	 73	 3.82	 .60	

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

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	

是	 71	 4.04	 .50	
3.019	 .011*	

否	 46	 3.71	 .62	

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回應

影響下次通報情形	

是	 56	 3.88	 .57	
-.518	 .827	

否	 61	 3.94	 .57	

*p<0.05，**p<0.01，***p<0.001	；ｔ值(T檢定)／ｆ（ANOVA）	

第三節	 	相關分析	

一、職務與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之相關性	

研究發現工作特性的職務與通報態度、社會壓力、知覺行為量表、行為意向、

親社會行為均無顯著的相關性；但在主觀規範的 Pearson’s	r為.210呈現低度正

相關。在通報態度與主觀規範、知覺行為量表、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有均有顯

著正相關；而通報態度且與主觀規範、知覺行為量表、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均

有顯著相關，且與主觀規範的 Pearson’s	r為.631呈現中度正相關；與知覺行為

的 Pearson’s	 r為.561，呈中度正相關；與行為意向的 Pearson’s	 r為.663呈中

度正相關；與親社會行為的 Pearson’s	r為.489呈中度正相關。	 	

	 	 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均有顯著相關，且與知覺行為

的 Pearson’s	r為.464呈現中度正相關；與行為意向的 Pearson’s	r為.649呈現

為中度正相關；與親社會行為的 Pearson’s	r為.429呈現為中度正相關。	 	

	 	 知覺行為量表與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也均有顯著相關，且與行為意向的

Pearson’s	 r為.553呈現中度正相關；與親社會行為的 Pearson’s	 r為.338呈現

低度正相關。	 	

	 	 行為意向與親社會行為亦有顯著正相關，且與親社會行為的 Pearson’s	 r

為.484呈現中度正相關（表 4-27）。	 	

表 4-27 職務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通報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

量表	
行為意向	親社會行為	 職務	

通報態度	 -	
	 	 	 	 	

主觀規範	 .631**	 -	
	 	 	 	

知覺行為量表	 .561**	 .464**	 -	
	 	 	

行為意向	 .663**	 .649**	 .553**	 -	
	 	

親社會行為	 .489**	 .429**	 .338**	 .4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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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113	 .210*	 -.087	 .130	 -.144	 -	

*p<0.05，**p<0.01，***p<0.001	 	

二、年資與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之相關性	

	 	 研究發現工作特性的工作年資與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量表、行為

意向、親社會行為均無顯著的相關性（表 4-28）。	 	

表 4-28	工作年資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通報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

量表	
行為意向	親社會行為	

工作	

年資	

通報態度	 -	
	 	 	 	 	

主觀規範	 .631**	 -	
	 	 	 	

知覺行為量表	 .561**	 .464**	 -	
	 	 	

行為意向	 .663**	 .649**	 .553**	 -	
	 	

親社會行為	 .489**	 .429**	 .338**	 .484**	 -	
	

工作年資	 -.161	 -.086	 -.131	 -.056	 -.075	 -	

*p<0.05，**p<0.01，***p<0.001	 	

三、區域與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之相關性	

研究發現工作特性中的村里長區域與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社會壓力、知覺

行為量表、親社會行為均無顯著的相關性，而在行為意向 Pearson’s	r 值為.184，

則為低度的正相關表現（表 4-29）。	

	

表 4-29	 	區域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通報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

量表	
行為意向	親社會行為		區域	

通報態度	 -	
	 	 	 	 	

主觀規範	 .631**	 -	
	 	 	 	

知覺行為量表	 .561**	 .464**	 -	
	 	 	

行為意向	 .663**	 .649**	 .553**	 -	
	 	

親社會行為	 .489**	 .429**	 .338**	 .484**	 -	
	

區域	 .118	 .164	 -.018	 .184*	 -.040	 -	

*p<0.05，**p<0.01，***p<0.001	 	 	

四、性別與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之相關性	

研究發現個人特性中的性別與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量表、行為意

向、親社會行為均無顯著的相關性（表 4-30）。	

表 4-30	性別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通報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

量表	
行為意向	親社會行為	 性別	

通報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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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規範	 .631**	 -	
	 	 	 	

知覺行為量表	 .561**	 .464**	 -	
	 	 	

行為意向	 .663**	 .649**	 .553**	 -	
	 	

親社會行為	 .489**	 .429**	 .338**	 .484**	 -	
	

性別	 -.114	 -.037	 -.013	 -.011	 -.019	 -	

*p<0.05，**p<0.01，***p<0.001	 	

五、年齡與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之相關性	

研究發現個人特性中的年齡與主觀規範、知覺行為量表均無顯著的相關性，

但在通報態度的 Pearson’s	r 值為-.260中度負相關、行為意向的 Pearson’s	r 值

為-.230 負的低度負相關、親社會行為的 Pearson’s	 r 值為-.202 負的低度負相關

（表 4-31）。	

表 4-31	年齡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通報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

量表	
行為意向	親社會行為		年齡	

通報態度	 -	
	 	 	 	 	

主觀規範	 .631**	 -	
	 	 	 	

知覺行為量表	 .561**	 .464**	 -	
	 	 	

行為意向	 .663**	 .649**	 .553**	 -	
	 	

親社會行為	 .489**	 .429**	 .338**	 .484**	 -	
	

年齡	 -.260**	 -.134	 -.113	 -.230*	 -.202*	 -	

*p<0.05，**p<0.01，***p<0.001	 	 	

六、教育程度與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親社會行為、行為意向之相

關性	

研究發現個人特性中的教育程度與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均無顯著的相關性，

在通報態度的 Pearson’s	 r 值為.403 中度正相關、主觀規範的 Pearson’s	 r 值

為.234低度正相關、知覺行為的 Pearson’s	r 值為.240中度正相關（表 4-32）。	

表 4-32教育程度與各量表之相關分析（n=117）		

通報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

量表	
行為意向	親社會行為	

教育	

程度	

通報態度	 -	
	 	 	 	 	

主觀規範	 .631**	 -	
	 	 	 	

知覺行為量表	 .561**	 .464**	 -	
	 	 	

行為意向	 .663**	 .649**	 .553**	 -	
	 	

親社會行為	 .489**	 .429**	 .338**	 .484**	 -	
	

教育程度	 .403**	 .234*	 .240**	 .120	 .374	 -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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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階層迴歸分析	

	 	 為更了解村里長的工作特性、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親社會

行為對於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的行為意向解釋能力，以依變項行為意向與以

上自變項採階層迴歸法進行分析，藉以了解彼此因素間的影響。	

	 	 將自變項中顯著相關的選項進行虛擬化後，投入階層迴歸模式分析各變項解

釋力的分析。在村長與里長虛擬化、有接受過兒童及少年宣導課程虛擬（無接受

過對照）、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經驗（無經驗對照）、有通報過兒童

及少年保護案件以外的家庭暴力案件經驗（無經驗對照）、有通報社區疑似精神

障礙（含憂鬱）或藥酒癮案件的經驗（無經驗對照）、通報案件後有無獲得回覆

的影響（有無影響的對照）設為區組一；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

親社會行為設為區組二（表 4-33）。	

	

一、行為意向之階層迴歸分析	

表 4-33	行為意向階層迴歸摘要表（n=117）	

模型內的變數	 模式一	 模式二	

	 Beta	 t值	 P 值	 Beta	 t值	 P 值	

區組一	

村長與里長虛擬	 -0.134	 -1.440	 .153	 -0.108	 -1.569	 .120	

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

導課程虛擬	
-0.13	 -0.139	 .890	 -0.062	 -0.961	 .339	

有通報過兒少保護案

件經驗虛擬	
-0.103	 -0.793	 .430	 -0.027	 -0.310	 .757	

有通報過兒少保護案

以外的案件虛擬	
0.157	 1.202	 .232	 0.037	 0.421	 .674	

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

神障礙、藥酒癮案件

的經驗虛擬	

0.259	 2.427	 .017*	 0.219	 3.022	 .003**	

通報案件後有無獲得

回覆的影響虛擬	
-0.033	 0.357	 .721	 -0.031	 -0.495	 .622	

區組二	

通報態度	 	 	 	 0.268	 3	 .003**	

主觀規範	 	 	 	 0.209	 2.381	 .019*	

知覺行為控制	 	 	 	 0.245	 3.042	 .003**	

親社會行為	 	 	 	 0.195	 2.68	 .009**	

	
	 .114	 	 .623	 	 	

	 adj	 	 .066	 	 .588	 	 	

	 F	 2.364	 	 35.843	 	 	

	 P	 .035	 	 .0***	 	 	

	 	 	 	 	 	 	 	 	 	 	 	 	 	 	 	 	 	 	 	 	
	 .114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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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4	 	 35.843	 	 	

	
	 .035	 	 .0***	 	 	

*p<0.05，**p<0.01，***p<0.001	；Beta（標準化分配）；	

（一）模式一：工作特性	

	 	 透過以上分析，工作特性對依變項的 F=2.364，p=.000<.05,	統計上達顯著，

表示工作特性對行為意向迴歸模式有影響，其有效解釋為 11.4%的變異量，調整

後的解釋力 為 6.6%，在模式一僅出現的一個自變項：有通報社區疑似精神障

礙或藥酒癮案件的經驗虛擬的 Beta 值為.259，t=2.427，P=.017<.05，統計上具有

顯著性，顯示有通報過社區內疑似精障或藥酒癮經驗比沒通報精障及藥酒癮經驗

的行為意向高。	

（二）模式二：工作特性、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親社會行為	

	 	 模式二放入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親社會行為，對依變項的

Ｆ＝35.843，p=.000<.05，統計上達顯著，表示工作特性、通報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親社會行為對行為意向有顯著的影響，有效解釋行為意向 62.3%

的變異量，調整後的 為有 58.8%的解釋力，F改變量為 35.843。在模式二自變

項中：有通報社區疑似精神障礙或藥酒癮案件的經驗仍然顯著（p=.003<.05）;	通

報態度達顯著其Beta值為.268，t=3，p=.003<.05、主觀規範達顯著其Beta值為.209，

t=2.381，p=.019<.05、知覺行為控制達顯著其 Beta 值為.245，t=3.042，p=.003<.05、

親社會行為達顯著其 Beta 值為.195，t=2.68，p=.009<.05。這顯示模式二對行為意

向有顯著的解釋力，且可得知依序為通報態度為最高，知覺行為控制、主觀規範、

親社會行為等的 Beta 值愈高亦將會有較高的行為意向。	

由上述內容可得到的方程式如下：	

未標準化迴歸模式為：Ｙ＝3.807+.294X 通報態度＋.269X 知覺行為控制+.193X 親社會行為

+.190X 主觀規範	

標準化迴歸式為：Ｙ＝.268X 通報態度+.245X 知覺行為控制+.209X 主觀規範+.195X 親社會行

為	

第五節	 總結	

壹、量化研究假設驗證陳述	

將本研究村里長對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行為意向透過相關統計及分析，整理如

下表（4-34），並與研究初始之假設比對差異性是否存在情形。	

一、村里長個人特性對控制變項的影響	

	 	 	 	在村里長個人特性中的教育程度經統計驗證分析，以村里長的教育程度高低

可以影響村里長面對兒童及少年案件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

在臺東縣當選之村里長以高中職學歷占為 48.7%，接近半數的比例為高中職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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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其次為專科與大學院校占 21.4%，再者為國初中含以下學歷則為 29.9%的學

歷。	

其研究結果與陳嘉桓（2019）村里長與村里幹事對社區老人虐待案件通報行

為意向研究中的研究對象的教育程度相較下，臺東縣村里長在教育程度部分有顯

教育程度差距較大，故在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上都有顯著上的差

異存在。與研究初始假設部分相符的情形，教育程度的高低影響村里長對於兒童

及少年保護案件的通報態度，其對於兒童及少年的保護案件是否可以由個人通報

行為產生影響，在通報態度上以教育程度較高的研究對象，顯現有較高的通報態

度表現。教育程度對於主觀規範的影響，以高中職受主觀影響的影響較高，其次

為國初中含以下的教育程度，最後則為專科以上的教育程度對象者，受到主觀規

範的影響的較小。在面臨通報行為時的正負社會壓力，都會影響通報者的行為判

斷，而在鐘玉珍等人提出越不擔心在通報行為後帶來的負面影響者，以有通報經

驗及具有專業知識能力者，在通報的意願亦有較高的行為表現。教育程度對於個

人而言亦是知識能力的象徵，若其學經歷有較高的表現，對於個人欲所從所事的

行為，可以評估是否獲得保障，並知其帶來的效益是正向的，透過正式管道蒐集

獲得的資訊或法律保障後，可以減輕主觀規範帶來的社會壓力，知其正在做對的

事，而能更促使個人不畏壓力及疑虞投入兒童及少年的社區保護工作。	

二、村里長工作特性對控制變項的影響	

	 	 工作特性當中的施予村里長的兒童及少年保護議題的相關課程，經由統計

75.2%的村里長有接受過兒童及少年保護議題的相關課程，顯示村里長接受宣導

課程的狀況尚佳，但仍有二成五的村里長未有相關訓練課程參與。而工作特性對

於通報態度均無顯著相關，即村里長在不同職務上；例如擔任村長或里長，或曾

參加過兒童及少年保護宣導課程及有通報家暴案件、社區疑似精神障礙（憂鬱）

酒癮的經驗，對於通報態度、知覺行為控制都不會有影響。	

在「是否有接受過兒少保護宣導課程」與知覺行為控制量表的關係則有顯著

相關（t=-1.447,	p=.030），當中已未有接受過相關宣導課程得到的分數較高，即

表示未有接受過相關兒童及少年保護課程的村里長其知覺控制能力普遍已有較

高的辨識能力表現。在「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以外的保護案件的經驗」題項

中與知覺行為控制量表的關係亦有顯著相關（t=-0.165,	p=.017），以未有通報過

兒童及少年以外的保護案件的經驗者通具有較高的分數表現，即表示未有家暴保

護案件通報經驗者，在其知覺控制能力普遍已有較高的辨識能力表現。	

工作特性與控制變項中的親社會行為題項「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社會處的初

步評估回覆，是否會影響下次您的通報決定」亦有顯著相關性（t=-0.14,	p=.000），

當中平均數相同，表示村里長對於通報案件後若有獲得社會處後續回應，親社會

行量表均有顯著相關，就如心理學家 Bar-Tal（1976）指出，親社會行為較高者，

具有純粹助人及利他行為的表現，並而有較高的親社會表現，因而能提供他人有

益的行為及協助，但若有通報後的回應，更能影響通報者在利他、親社會行為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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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特性與依變項行為意向量表在「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經

驗」有顯著相關（t=1.132,	p=.004），且有通報兒少保護案件經驗者的分數較高，

即有通報兒少保護經驗者具有較高的行為意向；「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以外

的保護案件經驗」與行為意向量表有顯著相關（t=2.325,	 p=.040），且有通報兒

少保護以外案件經驗者的分數較高，即有通報兒少保護以外的保護案件者有較高

的行為意向；「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驗」與行為意向量

表亦有顯著相關（t=3.019,	 p=.011），且已有通報過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酒

癮經驗至相關單位的經驗者的分數較高。顯示曾有因發現社區內有兒童及少年保

護案件、家庭暴力案件、藥酒癮或疑似精神障礙者通報至相關單位者，具有較高

的行為意向表現，故對於通報行為經驗的累積或是經驗交換，在通報行為意向具

有正向的影響。	

三、村里長通報態度對於行為意向的關係	

	 	 	 	通報態度與行為意向的 Pearson’s	r為.663呈中度正相關，在階層迴歸回析

中亦有.003**中度相關程度，由此得知個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行為的認知

與評價越正向，也將會有較高的通報行為意向。	

四、村里長主觀規範對於行為意向的關係	

	 	 	 	主觀規範與行為意向的 Pearson’s	r為.464呈中度正相關，在階層迴歸回析

中則為較低的相關程度為.019*，由此得知個人感受到外在因素對其行為認同程度

越正向，也將會有較高的通報行為意向。	

五、村里長親社會行為對於行為意向的關係	

	 	 	 	親社會行為與行為意向的 Pearson’s	r為.489呈中度正相關，在階層迴歸回

析中亦有.009**中度相關程度，由此可以得知個人願意採取親近人群或做出可以

促進社會良善、福利行為的性格，並喜歡親近群體，關懷周圍的生活互動，也將

會有較高的通報行為意向。	

六、村里長的知覺行為控制對於行為意向的關係	

	 	 	 	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向的 Pearson’s	r為.553呈中度正相關，在階層迴歸

分析中亦有.003**中度相關程度，表示個人若面臨兒童少年保護案件通報時，對

於通報行為具有較高的控制能力及對於通報行為的表現具有較高的信心，其通報

行為意向也將會有較高的表現。	

表 4-34	相關驗證分析	

假設	 分析法	 相關程度	

假設一、村里長的個人

特性、工作特性對通報

態度有差異性存在。	

獨立樣本Ｔ檢

定、ANOVA 分

析、變異數分析	

部分成立：個人特性以教育程度對

通報態度有顯著差異性存在。	

假設二、村里長的個人

特性、工作特性對主觀

規範有差異性存在。	

獨立樣本Ｔ檢

定、ANOVA 分

析、變異數分析	

部分成立：個人特性以教育程度對

主觀規範有顯著差異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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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村里長的個人

特性、工作特性對親社

會行為有差異性存在。	

獨立樣本Ｔ檢

定、ANOVA 分

析、變異數分析	

部分成立：工作特性的「通報案件

後，若沒有獲得社會處初步評估回

覆，是否會影響下次通報決定」有

顯著性的差異存在。	

假設四、村里長的個人

特性、工作特性對知覺

行為控制有差異性存

在。	

獨立樣本Ｔ檢

定、ANOVA 分

析、變異數分析	

部分成立：個人特性以教育程度對

知覺行為控制有差異性存在；工作

特性以「曾接受過兒少保宣導課

程」及「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以外的

保護案件經驗」有顯著差異性。	

假設五、村里長的個人

特性、工作特性對通報

行為意向有差異性存

在。	

獨立樣本Ｔ檢

定、ANOVA 分

析、變異數分析、

階層迴歸分析	

部分成立：工作特性中的「是否有

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經驗」、

「是否有通報兒童及少年以外的

保護案件經驗」、「是否有通報過

社區疑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經

驗」有顯著差異性，在迴歸分析中

「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精神障礙

含憂鬱、酒癮經驗」亦是有統計上

達顯著。	

假設六、村里長的態度

與通報行為意向有差

異性存在。	

Pearson 積差相

關、階層迴歸分

析	

成立：村里長的通報態度與行為意

向有中度正相關；在迴歸分析中亦

為中度正相關。	

假設七、村里長的主觀

規範與通報行為意向

有差異性存在。	

Pearson 積差相

關、階層迴歸分

析	

成立：村里長的主觀規範與行為意

向有中度正相關；迴歸分析中則為

低度正相關。	

假設八、村里長的親社

會行為與通報行為意

向有差異性存在。	

Pearson 積差相

關、階層迴歸分

析	

成立：村里長的親社會行為與行為

意向有中度正相關；迴歸分析中亦

為中度正相關。	

假設九、村里長的知覺

行為控制與通報行為

意向有差異性存在。	

Pearson 積差相

關、階層迴歸分

析	

成立：村里長的知覺行為控制與通

報行為意向有中度正相關；迴歸分

析中亦為中度正相關。	

	

貳、生態系統理論在村里長通報時的影響因素	

	 	 	 	村里長屬與生態系統理論中的中介系統具有較大的相關性，村里長係兩個或

以上的小系統具有互動關連性，如村里長居處於社區內，對於一般家庭在社區或

鄰里間具有一定的聯繫互動關係，故鄰里對於面臨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行為的態度，

進而也會影響村里長在面臨保護案件時所做的通報行為意向。在主觀規範當中，

村里長受「里民」對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支持度影響較高，其次為「主管」及「同

事」。以中介系統可視，村里長對於位於所處社區更受村民、市民影響其在面臨

兒少保護事件通報行為的實踐；再者係為村里長位於所處的職場環境其主管是否

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具有重視及關心兒童保護的重要性，並鼓勵村里長發

揮社區守望的功能，由社區做預防暴力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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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以外在系統觀之，由兩個或以上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及環境間影響，村

里長是否具備完善且有結構的通報方法及流程模式亦會影響通報行為。在村里長

的工作特性統計中，有 35位村里長表示曾有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經驗，但據2016-

2020年衛生福利部兒少保護事件通報人員統計，村里長的通報數據卻為 0%的數

據，而本次普查的村里長對象其年資為 1~25年資歷不等，村里長對於通報行為

的認定不一致，可能會以自已認定的通報行為做為填答的答案，村里長採行的通

報方式可能係以告知村幹事由村幹事代為通報，或是認為告知派出所即為通報的

行為認定，而非由個人直接撥打 113保護專線或是社政窗口通報，以致於在衛福

部統計數據中呈現村里長為對象的通報數據為零。另外，在 2019~2020年期間，

由衛生福利部在一般通報類別統計中，始新增「村里長」通報對象類別，故可能

本次統計的村里長在二年內確實未有親自通報兒少保護事件的紀錄，由以上情形

更可觀之影響村里長的通報意願有村里長所處的機構文化與其它機構的互動，村

里長對於通報行為的認定不一致，代表在通報流程未有基礎的認知，且通報後若

無獲得社政窗口回應亦會影響下次的通報意願，故能夠透宣導課程及兒少保護成

效分享，在課程中建立兒童保護的辨識及認知，由社政單位在宣導課程介紹相關

通報流程及後續的服務介入，實能有效增進村里長對於通報行為的認識並看重個

人在社區功能的角色發揮。	

	 	 	 	鉅觀系統能夠直接影響個體，現今整體社會對於村里長的期待為社區防護網

的基石，再者由研究中亦顯示，村里長對於兒少保護事件具有正向的通報態度，

在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態度量表中亦有最多人選擇非常同意在「若兒童遭受暴力，

村里長認為應進行通報」的題項，占為 51.3%。故雖有相關政策提議，認為在兒

少權益保障法 53 條應將村里長及里長列入通報責任對象，並宣導通報責任的落

實；但擴大納編通報對象非積極的的解決方式，研究者建議仍應加強社區民眾在

兒少保護上的社會責任，兒少保護工作非僅是責任通報對象的工作，應建立國人

視兒童為獨立個體，非屬父母的財產，保護兒少是整體社會及國家的責任及義務，

由此才是具有積極預防的目的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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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問題在於瞭解影響臺東縣村（里）長對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

行為的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親社會行為對於通報行為意向的影

響關係，本章對於研究結論做完整的分析，並試對整體保護工作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透過本研究欲探討了解影響村長及里長對於社區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

行為意向的因素，並以研究的結果以提升村里長的通報意願及方法。因此在研究

發現上，在討論個人特性及工作特性對通報行為意向的影響後，並依照本研究的

目的從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能力及親社會行為對通報行為意向的

影響，進行各項探討及分析。	

一、教育程度的影響	

（一）個人特性中的教育程度對通報態度有顯著的影響	

	 	 	 	其研究結果與陳嘉桓（2019）村里長與村里幹事對社區老人虐待案件通報行

為意向研究中的研究對象學歷相較下，臺東縣村里長在教育程度部分有顯學歷較

低，以國中、高中的教育程度居多，而由研究分析顯示在專科與大學院校的通報

態度較高，最低則為國小及以下，顯示不同的教育程度在面臨兒童及少年保護的

通報態度是有差異的。村里長對於社區中發現疑似受虐的兒少或兒少遭受暴力都

有較高程度的正向態度認為是村里長責任而需進行通報，但仍有多數的村里長認

為通報兒少保護事件是麻煩，或者認為是家務事或是社會問題與個人職務無關不

應該干涉。顯示普遍村里長都認為面臨兒少保事件應該進行通報，但是面對流程

問題或是家庭事務管教子女的議題，會影響村里長在的通報態度間接影響通報行

為的付諸。	

（二）個人特性中的教育程度對主觀規範有顯著的影響	

	 	 教育程度在主觀規範有顯著的影響，其中以國小以下較易受主觀規範影響，

次為國初中，第三則為專科以上，顯見教育程度不論高低，都會對於通報後帶來

的社會壓力產生影響。主要受影響的原因為當施虐者為受虐兒少的主要照顧者或

是我認識的朋友，會讓村里長產生較大的社會壓力。若有里民、主管對兒少保護

的支持則會影響村里長的通報意願。	

（三）個人特性中的教育程度對知覺行為有顯著的影響	

教育程度與知覺控制行為量表有顯著相關，表示教育程度的高低，對於知覺

控制行為量表的分數是有影響性，尤以專科以上在知覺控制行為有較高的分數，

而以國小及以下在知覺控制行為有較低分的分數表現。而受訪者對於讓孩子生活

於憂慮中或是直接以器具、物件懲罰兒童、獨留六歲以下的兒童都認為不是適當

的教養照顧方式，但在管教上對於體罰如手指捏孩子或用打的方式以用疼痛感來

記取教訓的方式，仍是受訪者普遍認為可以使用的教養管教方式。不當的管教方

式容易讓兒童以為用疼痛感來讓做錯事者記取教訓是正確、正當的行為，間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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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兒童成長階段在衝突事件的處理情形或是童年創傷等負面經驗，如校園霸凌事

件、兒童衝突事件的暴力反應，甚或造成親子間的關係疏離。	

（四）教育程度對於通報行為意向無影響	

	 	 教育程度與通報行為意向、親社會行為均無顯著的相關性，在通報態度的

Pearson’s	 r 值為.403中度正相關、主觀規範的 Pearson’s	 r 值為.234低度正相

關、知覺行為的 Pearson’s	r 值為.240中度正相關。教育程度與通報行為意向並

無直接影響關係，由本研究得知教育程度的高低，影響通報者在通報態度、主觀

規範、知覺行為控制面向，進而影響通報行為的產生。	

二、性別、年齡等個人特性對於通報行為意向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個人特性當中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對於通報行為意向均

不顯著，這與（陳嘉桓，2019）針對村里長與里幹事在老人虐待通報意願的研究

結果一致，與本研究男女比例 6：1 的特性相同。由此可知，在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均未有影響村長及里長對於社區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的通報行為。	

（一）性別對於通報通報行為意向無影響	

	 	 性別對於通報行為意向沒有顯著的相關，與研究者初始的設想為女性對於鄉

里間的關懷度可能較高，且具有較高熱心助人的態度，但研究結果為性別與通報

行為間並無影響的關係。	

（二）年齡對於通報行為意向有影響	

	 	 研究發現個人特性中的年齡與行為意向的 Pearson’s	 r 值為-.230 負的低度

負相關、親社會行為的 Pearson’s	r 值為-.202負的低度負相關，亦即為年齡愈高

者通報行為意向則有較低的情形，反之在年齡較輕者在通報行為意向則有較高的

情形。	

三、年資、通報經驗、區域的工作特性對通報行為意向的影響	 	

（一）工作年資對通報行為意向無影響	

	 	 工作年資與通報行為意向沒有顯著相關情形，亦即工作年資的長短對於村長

或里長的職務沒有影響，這與陳嘉桓（2019）對於村里長與里幹事與在老人虐待

通報的研究相同。因村里長非兒童及少年保護領域中的專業人員，且平時負責社

區中的各項大小事，業務內容事項繁雜且多，故工作年資的累積對於兒童及少年

保護的通報行為意向其幫助較無直接的相關。工作年資與知覺控制能力亦沒有顯

著相關，顯示提升兒童及少年保護需要有多元的課程，並調整修正對於村里長及

社區民眾宣導的課程訓練方式，設計符合村里長或社區民眾可以易於學習及辯識

兒少虐待的方法。對於工作年資與知覺控制能力未能有顯著的影響，政府在對於

村里長或社區民眾在兒童及少年保護宣導的落實及是否符合宣導對象在資訊能

夠理解的程度？內容是否過於艱澀以致村里長或民眾無法理解等原因需滾動式

的調整及檢視，探究其原因以達改善的目標。	

（二）相關通報經驗對通報行為意向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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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特性中的「是否有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經驗」、「是否有通報兒

童及少年以外的保護案件經驗」、「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精神障礙含憂鬱、酒癮

經驗」有顯著差異性，在迴歸分析中「是否有通報過社區疑精神障礙含憂鬱、酒

癮經驗」亦是有統計上達顯著，在兒童保護、家庭暴力、社區疑似精障或酒癮的

通報經驗都與通報行為意向有顯著的相關，亦即曾有不同類型的通報經驗者會有

更高的通報行為意向。顯示曾有因發現社區內有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家庭暴力

案件、藥酒癮或疑似精神障礙者通報至相關單位者，具有較高的通報行為意向表

現，故對於通報行為經驗的累積或是經驗交換，在通報行為意向具有正向的影響。	

可以知道在過去曾有相關的通報經驗，對於通報的行為亦具有正向的肯定，

並且也能支持個人因過去的通報經驗而形成的實務累積，對於通報的流程、後續

的回應、處理情形也較清楚，並給予通報行為意向有正向的影響，鐘玉珍等人指

出（2019）以有通報經驗及具有專業知識能力者通報者，越不擔心通報後可能帶

來的負面影響，其通報的意願也會較高（鐘玉珍、廖益興，2019）。而在通報的

類型中以兒童及少年保護護案件的經驗最少占 40.95％、次為家庭暴力占 51.48，

社區疑似精神障礙或酒癮的通報經驗則較高占 60.68％。在兒童保護通報較低的

因素，評估村長與里長會告知里幹事或報案予社區派出所警察為主，以致在通報

責任角色的通報紀錄非為村里長為初次發現並做通報者，進而可能造成村里長在

兒童保護事件通報量上較低的原因；第二為村里長會將兒童保護事件辯識為一般

家庭內的兒童管教行為，在辨識上可能會低估家庭對於兒童虐待事件的脈絡過程，

進而造成兒童少年保護案件通報經驗較少的因素。在通報經驗中以社區疑似精神

障礙或酒癮的通報經驗最高，這與在華人傳統社會中對於家庭暴力及兒少不當管

教事件都會被視為一般家務事，別人的家務不宜介入的價值觀相同，對於精神障

礙或酒癮亦或是成人打架鬥毆的事件因較能辯別，村里長在通報這類個案能夠較

為積極並且立即處理，但也顯示社區資源在兒少保護未有功能發揮的情形（財團

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2018）。若能讓村里長了解個人具有的社會責

任及增強兒童及少年辨識的能力，應可增加村里長在社區網絡資源的強度，並且

做為兒童及少年在社區內的第一道安全防護線。	

（三）區域對於通報行為意向有影響	

	 	 研究發現工作特性中的村里長區域與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社會壓力、知覺

行為量表、親社會行為均無顯著的相關性，而村里長區域對於通報行為意向

Pearson’s	 r 值為.184，則為低度的正相關表現，顯示村里長居住的區域位置可

能對於通報行為意向量表有關係。本研究區域回覆率以臺東市占 38.5%、縱谷線

占 29%、海岸線占 12.8%為較高的區域，其餘偏鄉區域則皆為 12%以下，顯見回

覆率較高的臺東市里長接受問卷的受試率較高，可能造成其臨異值變小因素，因

此所得的積差相關係數容易達到顯著水準，在本研究其村里長居住區域與行為意

向量表的 r 值為 0.2以下，顯為極低的相關性。	

四、通報態度會影響通報行為意向	

	 	 通報態度對於通報行為意向於本研究係為首要的顯著正相關因素，表示對於

兒童少年保護事件的通報態度越正向，將會有更高的通報行為意向呈現，這與張

晉瑋等人（2015）在心理師處理個案通報時的議題研究發現，無論心理師對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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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持的正反面態度如何，只要心理師本身認為自已是有通報責任的，必然會進行

通報。故在兒少權益保障法 53 條仍有不少團體反應，應將村里長對象類別列入

通報責任對象範疇，並針對其角色教育宣導通報責任的落實；但擴大納編通報對

象非積極的的解決方式，建議仍應加強社區民眾在兒童保護上的社會責任，兒童

保護工作非僅是責任通報對象的工作，應建立國人視兒童為獨立個體，非屬父母

的財產，保護兒少是整體社會及國家的責任。	

本研究發現影響的情形如下：	

（一）通報態度在兒童及少年的管教與虐待差異	

	 	 Ａjzen（1989）提出態度對於行為的影響，本研究從量化分析中發現村里長

認為通報少年保護事件是麻煩的事，是在所有題目選擇非常同意為最低分的題項，

而認為兒童及少年受虐待是家務事，我應該干涉。約有一成的村里長則持普通及

不同意的觀念，表示在兒童保護事件仍有民眾會認為係為家務事不可干涉的態度，

且因每個人對於通報行為持有正負不同評價，進而影響通報的行為。對於兒童遭

受暴力及疑似受虐普遍村里長都認為有通報的義務及責任，但兒童及少年的管教

與虐待是有界定上的困難，村里長在社區內對於家內管教或夫妻爭吵產生的虐待、

衝突行為，都會持較保留的態度，進行影響通報的態度。	

而本研究同新加坡的學者研究中發現，一般民眾與專業人員發現對於兒少身

體的虐待與疏忽的認知及觀念，並無因為身分上而有認知上的差異，尤其是嚴重

且明顯的虐待行為，如以香煙或是熱水去燙傷兒少身體、忽略兒少有疾病的現象

等，均可以認定為虐待的事實及行為，但是對於疏忽照顧情形就有較大的接受空

間，且受場域及生活情況影響，對於相同狀況每個區域的接受程度就有不同的差

異存在；如對於「家長可以讓未滿 12 歲的孩子獨自上街。」這項選項，位於都

市區的里長就多半持不同意意見，而偏鄉區域認為未滿 12 歲的孩子，在村中自

由上街則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市區則有部分會認為讓未滿 12 歲的孩子獨自上街

有疏忽的情形，另贊成未滿 12歲的孩子可以獨自上街，則不認為是疏忽的情形，

需視獨自上街的時間長短，或許有可能是家長認為孩子上街係為成長過程中，養

成獨立自主的行為，對於單憑上街的事件，則不認為是疏忽。	

民眾對於精神及疏忽虐待類型界定較為不明確的類別，在定義及辨識虐待的

觀念也較不確定（Gee	et	al.,	2016），而研究發現受地區生活型式的差異影響亦

會影響通報態度的決定，因此若能以兒童及少年有受適當安全的照顧，得以獲得

健全的身心發展為思考，應可讓村長及里長以兒童利益為出發點，做為良好一致

的通報態度。	

五、主觀規範對通報行為意向有影響	

	 	 	 	主觀規範與通報行為意向有顯著關係，且村里長依序會依對象里民、主管、

同事的支持度而影響通報行為意向的發生，而村里長係為民選的公務身分，本依

民意為基礎，故以里民的支持度影響為較高，村里長以里民為主要的服務對象，

若社區居民持正向的態度對於面臨兒童保護事件進行通報行為，是影響村里長的

最大的主因。故對於社區里民在宣導課程的實施，亦是不可忽略的一環。依階層

迴歸分析亦可發現主觀規範與通報行為意向有顯著的相關，亦即主觀規範愈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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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影響村里長有較高的通報行為意向。以下由個人及他人形成的主觀規範來探

討：	

（一）社會支持會影響通報行為意向	

	 	 社會影響以本研究係以里民為優先、其次為主管對於通報的支持。由於村里

長多為獨立辦公室，同事間的相處非為每日均有機會接觸，故對於同事給予的支

持則有影響較少的情形。村里長皆為民意所選出，故以民意為基礎，對於社區內

若有虐待、家暴事件的發生，村里長在個人的責任與職務有較高分數的表現。但

因里民與村里長為利益關係人，故在通報後對於施虐者若為認識的朋友或是為兒

少的主要照顧者時，其通報過程仍會有所顧慮的情形產生。	

	 	 主管亦是影響村里長在通報行為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知主管若對於

兒童保護社區防護網的重視，可能對於社區的家庭暴力預防會更加重視，並給予

村里長正向的社會壓力，進而村里長就會重視家庭暴力的預防及看重個人角色的

重要性，進而影響通報行為意向。而通報者所處的機構大小或是否為公部門，機

構的文化是否要求依法通報，都可以是通報者判斷自身安全是否受保障及影響通

報者判斷是否需要通報的因素（張耀中，2008）。由此可知，通報判斷有來自主

管和組織文化及規範給予通報者的壓力影響，所以在通報者面臨不同的通報階段，

會面臨不同的壓力或挑戰，若是缺乏通報經驗的村里長在此時，就更需要他人的

協助及支持，這過程也是影響通報者意願的因素之一（張晉瑋等，2015）。	

（二）村里長對於通報態度的結果仍有保留	

	 	 	由研究中發現村里長對於通報後仍擔心會被對方知道，而影響破壞後此的關

係、擔心通報後社會局可能不會受案，孩子可能會被虐待更嚴重等原因而對於通

報態度持保留空間較多的情形。Ajzen認為通報行為意向由態度及主觀規範兩個

決定性的因素所影響，但兩者間對通報行為意向的影響可能因人而異或不同時間

而有差異，而在不同的事件態度或是主觀規範，影響通報行為意向的影響力亦有

差異的情形。	 	

	 	 	 	對於通報後的處理情形及流程仍應加入宣導課程，以讓村里長知道通報後的

狀況及通報後的家庭可以獲得協助有哪些，而不是因為帶有質疑父母的教養方式

給予指正的態度介入，因為我們都知道人不是天生就具備有當父母職的功能及角

色的認知，在學會當父母的過程中，是需要許多的機會及有足供模仿的對象，才

可能學習到正確的教養照顧方式。	

六、知覺控制能力影響通報行為意向	

	 	 知覺行為對行為意向的影響最深，本研究在個人特性中的教育程度對於知覺

行為控制亦有較高的分數表現，以專科以上、高中職、國初中依序在知覺行為控

制的有較高的分數表現，故透過具有教育性質的定期宣導課程給予村里長在資訊

的取得、保護工作的辨識訓練課程，有助直接影響村里長在通報行為意向的認知

及排除相關社會壓力的造成。	

	 	 透過兒童及少年保護宣導課程，可以提升村長及里長有較高的知覺行為控制

表現，顯示宣導課程可以是提升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的方法之一。（Franci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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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4）指出具有多少的控制能力就能夠對通報為的表現具有多少的信心。以陳

嘉桓（2019）量化分析發現，知覺能力對行為意向的影響最深，透過具有教育性

質的宣導課程針對村長或里長，能夠直接影響通報行為意向；但因前對於村里長

在教育宣導的實施並非全面一致性，在研究課程中曾參與兒少保護課程的占有

75.2%，在參與比例仍比研究者預期的為低。	

衛生福利部於 2017年強調佈置社會安全網的重要性，喊出「以家庭為中心、

以社區為基礎」的觀點，顯見社區的功能發揮在社會安全網的重要性，且村里長

為社區內最基本隸屬於社區的民意基礎，在社區的角色的更顯為重要，對於兒童

及少年保護及家庭暴力課程，應要求每位村里長都需有初階課程的參與的普及率，

而對於宣導課程的設計應以兒童及少年虐待的基本認知、辯識能力及通報方法，

並施以滿意度問卷了解村里長在課程後的效益情形如何？因村里長教育程度分

布情形廣泛，對於授課方式應透過追蹤村里長對於兒少保護認知、辯識能力增幅

情形，才可有效透過增強知覺能力進而影響通報行為意向。知覺控制在本研究對

於通報行為為次之的影響因素之一，而知覺行為控制亦有受教育程度的影響。研

究中曾有接受過相關宣導課程後得到的知覺行為控制分數較高，即表示有接受過

相關兒童保護課程的知覺控制能力有較高的表現。另，曾有通報兒童保護以外的

案件的經驗，對於知覺行為控制量表亦有顯著的影響。顯示透過預防的兒童保護

課程，可以加深村里長對於政策脈絡、虐待辨識、自我社會責任的釐清、社區防

暴意識的抬頭有增強的效益。雖現行政策尚未將村里長列為責任通報人員，但未

必擴大責任通報人員納編，就能達到預防的目的，而是應將宣導課程更落實於民

眾取得及易於理解，以利提升兒少保護、人人有責的觀念。	

	 	 綜上可知，宣導課程對於知覺能力有提升的效益，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

的通報相當重要，但需設計符合的教材及內容，也應透過課程讓參與者了解個人

在社區的角色及重要性，對於通報後的實際效益亦可透過實例，以讓參與者了解

通報行為帶給家庭的實際成效及正面助益。	 	 	

七、親社會行為對通報行為意向有影響	

親社會行為在兒童保護事件能有正向的利他行為，在生活中能保持興趣觀察

生活週遭的人、事、物，並且常有與人來往快樂的經驗，且有分享而不壓抑負向

情緒個性，對於困難的人能常伸出援手。受訪者在該題項中，分數最高為「我覺

得對困難的人伸出援手是件很容易的事」，村里長普遍對於困難者伸出援手，有

呈現較高的利他等助人行為，對於協助有困難的人，亦認為透過已力協助是件很

容的事。研究結果與張春興（1991）指出具有親社會行為的人能做出有利他人及

具正向影響的行為表現，而郭怡汎（2004）的研究亦指出國小學童的自我概念與

親社會行為有顯著正相關，親社會行為高者能夠個人願意採取親近人群或做出可

促進社會良善、福利行為的性格。所以「通報案件若沒有獲得社會局回應，是否

影響下次通報情形」，就如心理學家 Bar-Tal（1976）指出，親社會行為較高者，

具有純粹助人及利他行為的表現，並而有較高的親社會表現，因而能提供他人有

益的行為及協助，但若有通報後的回應，更能影響通報者在利他、親社會行為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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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事項	

社區是與兒少緊密互動的生活圈，除了法定責任通報人員外，一般民眾不應

冷漠忽視以旁觀者的態度，忽略你我生活中，兒童及少年關懷及受照顧的事項，

保護孩子是整個社會及國家的責任。許多研究發現，幼時的受虐經驗會有代間傳

遞，影響著兒童至成年，作為村里長或鄰居鄰里，都應提高敏感度及熱心，適時

伸出援手發揮早期通報介入的功能，以做為暴力的截點。根據前述研究發現與討

論，就提升村里長在社區內兒童保護案件通報，提出的建議如下：	 	

一、兒少保護的成效分享	

教育村里長受利益關係人（里民、主管）的支持度影響其通報行為，故主管

應重視並給支持及資源村里長在社區防暴工作，並能落實通報後回覆的情形，有

通報後的回應，更能影響通報者在利他、親社會行為的表現。教育程度對於通報

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具有顯著影響，故透過社區防暴以經驗的累積或

經驗交換為目的，邀請社區防暴有成的村里長，分享個人對於兒少及成人暴力的

預防工作推展，能以自身的經歷分享，增進村里長了解通報後的流程、通報保密

原則及後續成效，並佐以實例探討家庭在通報行為後社政資源介入所帶來的改善

情形及實質作用，應可讓村里長對於透過他人通報經驗，這樣的成效分享亦是教

育宣導的不同施行方式，以他人經驗的分享可增進村里長對於兒童及少年保護更

為了解及提升個人的行為意向。	 	

二、宣導課程以不同媒介及型式，強化村里長兒少保護的認知及辨識能力	 	

	 	 村里長的教育程度影響通報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村里長的年齡

對於通報行為意向亦有相關影響。故研究者認為在臺灣，村里長係以民意為基礎，

在政府投入資源的過程中，例如社會福利資源或目前新冠肺炎的防疫生活及措施，

都有賴村里長如土地公這樣的角色，在社區內具有協助推廣功能及推動的助力。

對於國家發展如長照、前瞻計畫、地方創生等…..村里長都是政府在政策推動過

程中最重要的地方角色之一。故在社區中兒童及少年保護更有賴社區功能的發揮，

故應對於疑似兒虐、疏忽之虞、兒少性剝削等認知觀念及通報後的保密原則，定

期給予村里長相關資訊的宣導課程，提高其認知及辯識能力。課程應設計簡單易

懂的文宣或影片、宣導活動供民眾可透過活動設計、影像媒體、網路媒體、海報

單張、文宣單張等加強印象。其宣導方式應能因地理、文化、年齡制宜，以容易

取得、容易明瞭的內容就近提供資訊為主。	 	

三、社會應支持照顧者並定期給予親職教育及兒少教養協助的功能	

	 	 在管教上成人會以過去被教養的方式同樣施以體罰兒少，以致於家庭內虐待

及疏忽的情形容易與兒少管教產生混淆。建議可以參考現已經立法禁止父母體罰

兒童的國家瑞典，以政府及立法的方式推動制度，由社會協助家庭養育孩子讓孩

子能夠提早入學享有教育資源，同時定期提供父母認識兒童發展過程課程，討論

正向教養方式的知識及技巧，藉以避免照顧者施予體罰管教名義，亦讓兒少無形

中學會以暴力、權威解決事情。	 	

四、重視多元文化及語言需求，設計適合的宣導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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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具有多元文化特色，建議針對新住民、不同原住民族群制定兒少保護

宣導母語版本以廣告單張、影像等，使宣導的內容能夠貼近不同族群及年齡，讓

原鄉的長者、異鄉來的新住民亦能知道個人社會責任及國家對於兒童保護的重視

及落實通報後的保密原則，使通報人提高對通報系統的信任。	 	 	

五、建構社區資源為主軸，強化兒少生活區域之社會安全保護網	 	

	 	 地方政府應盤點社區資源如村（鄰）里幹事、社區活動中心、社福協會（機

構）、課輔班、教會、宮廟、雜貨店、小吃部等，建構及強化地區性組織、商家、

宗教團體，參與兒少保護工作，透過定期性區域聯繫會議或拜訪，整合推動公私

資源共同加入兒少保護行列，以方案形式、關懷服務、愛心待用餐等與家庭及社

區建立正向互動，提升社區網絡協調和整合，讓社區成為有愛、有功能、有溫暖

的地方。	 	 	

六、以罰則為輔，鼓勵責任通報單位投入兒少保宣導為主	 	

	 	 	 	目前兒少保護宣導多以社會工作者針對社區民眾或責任單位統籌兒少保護

宣導課程。責任通報單位相較民眾及社區，有較高的機會透過業務或兒保訓練課

程，取得兒少保護認知、兒虐辯識、社福資源等資訊。在以強調司法強制性裁罰

未依責任通報人員為主的通報制度時，建議應將各責任通報單位視為兒童保護工

作的「種子」，鼓勵責任通報單位能設計及創意發想由個人機構業務特性結合兒

少保護宣導，藉以吸引、增進民眾對於兒少權法及兒童保護的認識，透過海報宣

導或與民眾接觸同時提供兒少保護的資訊，讓兒少保護工作也能有超前佈署的思

維，不獨靠社工己力，由網絡單位共同合作，著重初級預防的工作做起。	

七、由社區組織發展兒少保護的成效分析	 	

	 	 	 	社會工作以個案、團體、社區為三大主要工作，而社區是社會最重要的共同

體，若家庭因黃金三角（經濟、健康、就業）產生缺角，而又沒有足夠的資源及

韌性可因應家庭危機，期提倡社區中介系統的功能發揮，以利提早發現及協助家

庭需求，增加兒少保護因子，若將其處遇成效展現，將對兒少保護工作能更具說

服力，並增進一般民眾的對於兒少保護工作的參與價值及認同感。	 	 	

八、落實國民教育，培養學童具有親社會利他性格	 	

	 	 由於全球化影響，台灣社會人口產生結構改變，新移民家庭的增加及原有多

元文化的族群的共融，家庭文化背景逐見差異。學校如同小型社會樣態，兒童在

社會化的適應及轉化是否良好的關鍵即為學校教育。在教育上應首重親社會性格

的養成，尊重人及看重自已的價值。學校因為有不同族群及文化、家庭背景的學

生共處，面對學生間不同差異，應教導學生能夠包容及關懷協助他人，消除歧見、

排擠、冷漠忽視他人需求的情形。能由學校導入生命教育課程，以主題式安排以

影片、團體、模擬、角色扮演等形式來探討，對於需要協助的他人，如何提供幫

助及資源，建立學生能具同理心及助人正向觀，去除對於弱勢族群的刻板印象，

達到全人化的教育以助良好性格養成，並以行動實踐關懷他人、包容不同族群及

文化的教育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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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後續研究建議	

壹、研究對象	

一、提高離島及偏鄉村里長數，使統計結果可以呈現整體狀況	

	 	 本研究受限於經費及個人時間、能力，最後僅以臺東縣村里長 147 名為研究

普查對象，且因村里長平時忙於社區民眾事務，對於問卷由於題項過多因素，以

致對於問卷的回覆意願顯為低落，需經由民意代表、黨部黨員，或是訪員親訪以

提高問卷回收率，在研究期間至問卷回收截止日，總計回收為 117 件，有 79.5%

回收率。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的比較，蒐集相關村里長對於社區通報的態度、行為等研究	

	 	 	 	對於村里長等民意為基礎的公務人員，且非為責任通報的角色，雖相關研究

較為短少，但仍可以蒐集目前以一般責任角色的文獻資料，如民眾等立義清楚的

研究對象進行相關分析，並以質性訪談為輔，做為研究的充分比較及分析。	

二、採以區域分析以了解村里長在於通報行為是否具有城鄉差異	

	 	 	受限於時間及金錢，本研究採以全臺東縣現任村里長做為普查的量化研究，

在問卷分析僅能以臺東縣為探討的區域；建議與相關研究計畫合作，以隨機抽樣

的方式擴大區域的抽樣進行量化研究，例如採以同為原住民鄉區域做為研究範圍

如以台東縣、花蓮縣與都市區域的採樣，透過研究統計分析村里長在於兒童及少

年保護案件的通報行為是否具有城鄉上的差異，如兒少保護資訊的取得及村里長

個人特質的影響因素，以提升統計分析非責任通報者在問卷上的信賴水準分析。	

三、問卷蒐集方式及問卷題項的設計，促使問卷易於填答及回應真實情況	

	 	 問卷蒐集若以訪員親訪方式，可能係為訪員親訪協助問卷蒐集及回收，會致

填答人在回覆題項時產生壓力致無法回應其真實性，但因郵寄通信等方式在回收

上仍有困難且回收率低，常是寄出後如石沉大海，未獲回應。故在問卷的蒐集仍

應視地區性的差異做為修正採以可行的方式。在題項設計普遍村里長因學經歷的

差異，有部分題項在理解上產生困難，可以更以白話文的方式施測，以減少對於

問卷的理解困難，提升問卷的完成度。	

參、研究變項	

一、增加不同面向在通報行為研究	

	 	 可以透過閱讀文獻資料，增列或更換通報行為的自變項面向，由研究中理解

不同面向對於非責任通報角色的影響因素為何，進而調整通報行為研究中的題數

及面向，藉以發展出具有指標性，可以影響非責任通報者在行為付諸其具體上可

以實現及瞭解的問題原因，進行發展出更具專業並可以分析影響兒童及少年保護

通報行為的本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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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工具	

【正式問卷】	

村（里）長對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行為意向之研究—以臺東縣為例	

敬愛的村（里）長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餘撥冗協助本問卷，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您在擔任村

（里）長的工作中，遇到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時，影響您通報行為意向的因素

為何，本研究以您對兒童及少年通報行為的態度、他人對您的影響與進行通報

的難易程度，想藉此了解村（里）長的通報行為意向，俾作為日後兒童及少年

保護工作的政策制定參考，故需您的協助填答。本問卷共 2頁，採不記名方

式，問卷結果僅供學術參考之用，研究者絕對盡保密的責任，為期研究結果之

真切，請您根據問卷中的問題，依照個人觀點及實際情形來作答，並請盡量於

一週內填妥寄回，感激不盡。您的寶貴意見相當重要，將對本研究有很大的貢

獻，再次衷心感謝您的幫忙，謝謝!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柯志昌	 博士	

	 	 	 	 	 	 	 	 	 	 	 	 	 	 	 	 	 	 	 	 	 	研	究	生：彭凱琳	 敬上	

填答方式說明：	

本問卷共有二個部分，皆為單選題，請在□內，勾選(打	 v)您對於題目所陳述

內容的同意程度，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與

「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可以勾選，題目沒有對錯之分，請依照您實際情

形、真實感受與想法進行填答。	

第一部分：影響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通報行為因素	 	 	 	 	 	 	 	 	 	 	

以下問題是要瞭解影響您對社區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通報

行為因素，請依照顧實際情形，勾選最符合的選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通報疑似受虐的兒少是我的責任。	 □	□	□	□	□	

2	 若兒童遭受暴力，都應進行通報。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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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覺得通報兒少保護事件是麻煩的。	 □	□	□	□	□	

4	 兒童及少年虐是家務事，我不應該干涉。	 □	□	□	□	□	

5	 兒童及少年虐待是社會問題，與我的職務無關。	 □	□	□	□	□	

6	 在通報兒童保護事件後，能幫助到受虐者。	 □	□	□	□	□	

7	
我擔心通報後，可能會被對方知道而破壞彼此的關

係。	
□	□	□	□	□	

8	
我擔心通報後，可能社會局不會受案，孩子可能會

被虐待更嚴重。	
□	□	□	□	□	

9	 我傾向依照「主管」的判意見來進行通報。	 □	□	□	□	□	

10	 我傾向依照「同事」的判意見來進行通報。	 □	□	□	□	□	

11	 我傾向依照「里民」的判意見來進行通報。	 □	□	□	□	□	

12	
當施虐者為受虐兒童及少年的主要照顧者，會讓我

不想通報。	
□	□	□	□	□	

13	 當施虐者是我認識的朋友會讓我不想通報。	 □	□	□	□	□	

14	
孩子不聽話時，家長可以用手指捏孩子讓他知道

痛。	
□	□	□	□	□	

15	 家長可以不給孩子吃東西做為懲罰他的方式。	 □	□	□	□	□	

16	 家長可以將孩子一整天鎖在房間或封閉的空間裡。	 □	□	□	□	□	

17	 家長可以習慣性地以言語眨低孩子。	 □	□	□	□	□	

18	 家長可以讓孩子一直生活在憂慮當中。	 □	□	□	□	□	

19	 家長可以讓未滿 12歲的孩子獨自上街。	 □	□	□	□	□	

20	
家長可以暫時離開未滿 6歲的孩子，讓他獨自在

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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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家長可以用皮帶或棍子或其他物件懲罰兒童。	 □	□	□	□	□	

22	
家長可以用打的讓孩子知道痛，他才會記得住教

訓。	
□	□	□	□	□	

23	 家長可以用孩子不喜歡的名字來稱呼他。	 □	□	□	□	□	

24	
為了管教約束孩子，家長可以跟孩子說要拋棄他或

把他出家門。	
□	□	□	□	□	

25	
家長沒有為孩子提供足夠的食物，而使孩子的健康

／身體產生問題是可以被接受的。	
□	□	□	□	□	

26	
對於通報系統的保密性有疑慮，因此我不太願意通

報。	
□	□	□	□	□	

27	
即使兒童及少年不願意被通報，我仍會堅持進行通

報。	
□	□	□	□	□	

28	 即使有可能受到報復，我仍願意去通報	 □	□	□	□	□	

29	 即使通報很麻煩，我仍願意進行通報。	 □	□	□	□	□	

30	 當我發覺兒少疑似受虐時，我會願意通報。	 □	□	□	□	□	

31	 觀察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是非常有趣的事。	 □	□	□	□	□	

32	 常把話放在心裡不說出口，會覺很悶不舒服。	 □	□	□	□	□	

33	 我過去與人來往的經驗，幾乎都是快樂的經驗。	 □	□	□	□	□	

34	 我覺得對困難的人伸出援手是件很容易的事。	 □	□	□	□	□	

第二部分：基本資料	 	 	 	 	 	 	 	 	 	 	

	 請依照您的實際狀況回答下列問題，依打勾（✓）或填寫出您的資料。	
1、	 性別：�□女(1)	 	□男(2)	

2、	
年齡：□20-29歲(1)□30-39歲(2)	□40-49歲(3)	□50-59歲(4)	□60歲以上

(5)	

3、	 教育程度（畢業之學歷）：	

	 �國小以下(1)	□國小(2)	□國（初）中(3)	□高中職(4)	□專科與大學院校

(5)	□研究所以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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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您從事村（里）長的年資：	 	 	 年；服務區域為	 	 	 	 村/里	

5、	 請問您現在擔任的職務:	□里長(1)	□村長(2)	

6、	
請問您是否有接受過或聽過兒童及少年虐待保護議題相關的宣導課

程。	

	 	

	 □是(1)	□否(2)	

7、	 請問您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的經驗？	
	 □是(1)	□否(2)	

8、	
請問您是否有通報過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之外的家庭暴力案件經

驗？	

	 	

	 □是(1)	□否(2)	
	 	 	 	 	

9、	
請問您是否有通報社區疑似精神障礙（含憂鬱）、藥酒癮案件至相關

單位的經驗？	□是(1)	□否(2)	

	

10、	
通報案件後，若沒有獲得社會處的初步評估回覆，是否會影響您的下次

通報決定？	
	 □是(1)	□否(2)	

	 	 	 	 	

	 本問卷到此結束，再次衷心感謝您	 	 	 	 	 	

	 祝您一切順心	 	 	 	 	 	

	

	

	

	

	

	

	

	

	

	


